
關
於
「
謀
殺
罪
無
期
徒
刑
之
合
蕙
性
」
之
判
決

---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四
五
卷
第
一
八
七
頁
以
下

譯

者
.■吳

從
周

目
 

次

(
譯
按
：
因
本
判
決
內
容
過
於
f

-

爲
便
於
閲
讀
，
特
自
加
此
目
次
)

判
決
要
旨
 

判
決
主
文
 

判
決
理
由

A

、
本
f

點
之
所
在
與
正
反
意
見

l

、
 

刑
法
二
二
條
之
立
法
演
進
史

n

、
邦
法
院
主
張
刑
法
二
一

 
i

定
違
憲
之
理
由

m

、
 

聯
邦
政
府
及
各
囊
府
表
示
之
意
見
(
依

B
V
e
r
f
G
G
7
7

條

)

W

、f

最
高
法
f

刑
事
庭
表
示
之
意
見
(
依

B
V
e
r
f
G
G
82

條
IV

項

)

V

、被告
之
否
認

一九



w

府
曾
作
之
調
査
統
計
s

 

If

、
言
詞
審
理
中
各
鑑
定
人
之
鑑
定
意
見

?憲法法毚之叢

B

、
 

廉
法
法
院
受
理
(

V
e
r
d
e
n

邦
法
院
之
)
陪
審
法
院
提f

理
由

C

、
 

本
判
決
主
張
不
違
憲
之
理
由

I

、
蠢

蠢

法

院

向
來
主
張
不
違
憲
之
見
解
篇
憲
者
之
態
度
 

n

、i

窻
法
法
院
不
採
邦
法
院
違
憲
主
張
之
理
由

I

、
無

期

徒

刑

之

附

糞

蠢

成

文

法摄

IV

、
 
析
論
國
家
刑
罰
之
意
羹
目
的

V

、
 

對
刑
法
二
一
一
條
，
以
殘
暴
手
段
"
及
，
爲
掩
飾
另
一
犯
罪
行爲
”

(
而
殺
人
)
兩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，
依
比 

S

則

作

限

制

馨

。

VI

、
 
刑
法
二
二
條
未
抵
觸

G
G

第
三
f

 一
項

▼

刑
法
二
二
條
未
抵
觸G

G

第
一
九
條
第
二
項

判
決
要
旨
：



L

議
殺
罪
處
以
無
期
徒
刑
(

刑

法

第

二

二

集

一

項
)

，
根
據
下
述
原
則
之
標
準-

係
與
基
本
法
相一

致
的
。

2.
 

依
照
當
今
(
研
究
成
果
)
的
認
識
情
況
來
看
-
並
無
法
確
定
：
依
行
刑
法
規
定
以
及
考
量
今
日

f

之
實
際
情
 

況
(G

n
f

 

a
x
i
s

 )
而
執
行
無
期
徒
刑
，
將
必
然
造
成
身
心
方
面
無
法
回
復
的
損
害
，
因
而
違
反
人
性
尊
嚴
(
基
本

 

法

第
i

第
一
項
)
。

3.
 

被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之
受
刑
人
，
原
則
上
仍
應
保
有
重

W
-

有
自
由
的
機
會
，
此
乃
合
乎
人
性
尊
嚴
的
刑
罰
執
行
 

的
前
提
要
件
。
受
刑
人
僅
僅
有
被
赦
免
的
可
能
性
還
不
夠
；
相
對
地
-
尚
須
依
法
治
國
原
則
(
譯
按
：
即
判
決
理
由
(

 

皿
4
a)
中
申
論
的
：
法
安
定
性
原
則
與
實
質
正
義
原
則
)
之
要
求
’
以
法
律
明
定
無
期
徒
刑
延
：̂

行

(
緩

刑

)
之
要

 

件
與
適
用
之
程
序
。

i

依
照
刑
法
第
二
一
一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*

作
爲
謀
殺
罪
構
成
要
件
的
★

以
殘
暴
手
段
"

及
★
爲
掩
飾
另
一
犯
罪
行

 

爲
"

而
殺
人
’

在
根
據
廉
法
上
比
例
原
則
^

限
制
解
釋
的
情
形
下
，
並
未
牴
觸
基
本
法
。

根
據

1
9
7
7
.
3
.
2
2
/
2
3

之
言
詞
審
理
，
於

1
9
7
7
.
6
.
2
1

作
成
之
第
一
庭
判
決

I
1
B
V
L

 14
/
7
6
—

在
該
程
序
中
’
因V

e
r
d
e
n

邦
法
院
第
九
大
刑
事
庭
(

陪
審
法
院
)
責
在

1
9
7
6
.
3
.
5

 
(
 

3
k
s

 3
/
7
-

)

作
成
的
緩
刑
與
提

 

案
決
議
，
而
對

1
9
6
9
.
6
.
2
5

的
刑
法
第
一
次
改
革
法
(

1
9
7
5
.
1
.
2

公
布
)
中
刑
法
典
第
二
一
一
條
的
規
定
提
案
請
求
違
憲

 

審

査

。

二

-



判
決
主
文

詹
謀
殺
者
係
以
殘
暴
手
段
或爲
掩
飾
另
一
犯
罪
3

而

馨

他

人

’
因

而

被

判

蠢

1

刑

’
則

§
9
.
6
.
2
5

刑
 

法
第
一
修
正
案
(

S
5.7.2

新

公

佈

)
中

之

第

二

二

震

定

-
依

照

(
下

述

之

)
判

決

理

由

，
係
與
基
本
法
相
一
致

 

的

■

理
由
：

A

、
本
件
程
序
審
査
之
對
象
乃
如
下
問
題
：
對
於
一
個
以
殘
暴
手
段
或
爲
掩
飾
另
一
犯
罪
行爲
而
實
施
殺
人
行
爲
之
謀
 

殺

蠢

以

無

覆

刑

，
是
否
與
基
本
法
相
一
致
？

L
1969.6.25

刑
i

 

一

次

改

讓

(1975.7.2
新

公

佈

)
中

之

刑

法

第

二

一

一

簠

定

：
 

§
-
二
一
條
媒
殺
(

i

 )

S

殺

者

丨

蠢
S

刑

*

⑵

殺者，係指



出
於
殺
人
狂
-
爲

滿

足

性

慾

、
貪
慾
或
其
他
卑
鄙
齷
齪
之
動
機
，
以
殘
暴
或
滅
絶
人
性
(b

e
i
m
s
c
k
i
s
c
h

 

O
d
e
r

 

g
r

a
i

m

 )
或
以
致
生
公
共
S

之
手
段
-
爲
寅
行
另
一
犯
罪
S

或
爲
掩
飾
另
一
犯
罪
行
爲
，
而
殺
人
者*

對
該
系
爭
(
被
指
謫
的
)
規
定
在
憲
法
上
之
評
斷
有
重
要
性
者
，
係
刑
法
第
二
一
二
條
及
二
一
三
條
之
規
定
。
在

 

1
9
7
5
.
7
.
2

公
佈
之
條
文
中
，
該
二
條
之
規
定
如
下
：

§
1

二
二
條
故
殺
(

T
o
t
s
c
h
l
a
g

 )

⑴
非
謀
殺
而
故
意
殺
人
者
，
按
故
殺*

處
五
年
以
上
之
有
期
徒
刑*

⑵
有
特
別
重
大
情
事
存
在
者
’
得
處
無
期
徒
刑
。

§

二
一
三
條
應
予
酌
量
減
輕
之
情
事
(M

i
n
d
e
r

 

S
c
h
w
e
r
e

 

F
a
l
l

 

d
e
s
T
o
t
s
c
E
a
g
s

 )

故

殺

，
如
係
因
受
被
害
人
自
己
或
親
屬
之
虐
待
或
受
重
大
侮
辱
而
激
怒
，
致
®

惹
起
行
爲
或
有
其
他
應
予
酌
減

 

之
情
事
存
在
者
，
處
六
月
以
上
五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。

L

刑

法

二1

 1

條
在

1

007
1
.
5
.
1
5

之
帝
國
刑
法
典
時
代
原
本
®

如
下
規
定
：

故
意
殺
人
者
-
若
以
謀
慮
之
方
式
(m

i
t

cib
e
r
l
e
g
u
n
g

 )
實
施
其
殺
害
行
爲
時
’
構
成
謀
殺
而
處
死
刑
。

爾

後

-
謀
糧
指
故
意
殺
害
及
謀
慮
實
施
之
f

行
爲
■
法
院
判
決
認
爲
媒
廉(

c
b
e
r
l
e
g
u
n
g

 )
係

指

’
行
爲
人
 

「
足
夠
清
晰
地
考
量
到爲
達
成
其
目
的
所
希
望
的
殺
害
結
果
，
(
考
量
到
)
迫
使
其
行
爲
及
阻
止
其
行
爲
之
動
機
，
以
 

及

(
考
童
到
)
導
致
所
希
望
的
結
果
之
必
要
s

 

J

是
否
作
爲
區
S

殺
與
故
殺
之
唯
一
判
斷
要
素
的
謀
慮
’
足
以
描
繪
出
作
爲
故
殺
最
嚴
重
案
型
的
謀
殺
之
特
徵
’



這
點
從
一
閏
始
就
被
驚
尚
有
疑
問
的
-
儘

管

如

此

丄

九

〇
九

年

(
第
二
一
二
條
)

、
一

九
一
三
年
(
第
一A

8

 

)
、
一
九
一
九
年
(
第
二
八
三
條
)

'

九
二
七
年
(
第
二
〇
五

條

)
以
及
一
九
三
〇
年
(
第
二
四
五
條
)
之
刑
法
草

 

案
仍
然
堅
持
這
項
要
素

*

 
一
九|

 
一
年
(
第
二
五
三
條
)
苹
案
僅
以
「
惧
重
考
慮

J

 
(
 

v
o
r
b
e
d
a
&
t

 )
逭

個

概

念
袭

 

替

「
謀

慮J
 
(
 

f
n
c
g
—

 )
 

*

相
反
地
一
九
二
二
年
(
第
二
一
八
條
)
及
一
九
二
五
年
(
第
二
二
一
條
)
草
案
則
放

 

棄
了
謀
慮
這
®

準

’
而
且
把
每
種
非
狹
義
的
故
殺

 '
受
囑
託
殺
人
(

T

s

g

g
 

a
u
f

 

v
e
r
l
s
g
e
n

 )
或
殺
嬰
等
故
意
殺
害 

行
爲
皆

視

蜃

殺*

後
來
透
遇1

9
4
1
,
9
.
4

之
帝
國
刑
法
典
修
正
案第
二
條
，
謀

蠢

構

成

要

件

被

重

新

規

定

。
這
項
刑
法
第
二

二

條

 

的
新
條
文
係
根
據
一
九
三
六
年
(
第
四
〇
五

條

)
及
一
九
三
九
年
(
第

四

一

 1

條

)
之
苹
案
而
來*

而
該
二
苹
案
他
方
 

面
則
又
根
據
以
前
瑞
士
刑
法
典
而
來

*

其
規
定
如
下
：

§
三

一

條

靈

殺

者

，
處

死

刑

- 

⑵
所

蜃

殺

者

’
係
指

出
於
殺
人
？

蠢

足

性

慾

 '
貪
慾
或
其
他
卑
鄙
龌
齪
之
動
機
- 

以
殘
暴
或
滅
絶
人
性
或
以
致
生
公
共
危
險
之
手
段
，

爲
赛

另
一
犯
或

爲

-
犯罪

S

 

-

 

而
殺
人
者
。



⑶
例

當

形

下

，
科
處
死
刑
並
不
適
當
時
(

—
a
n
e
e
m
—

 )
 
’
得
處
無
期
徒
刑

*
嗣

後

，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〇

二

條

廢

除

死

刑

，1
9
5
3
.
8
.
4

第
三
次
刑
法
修
正
案
第
一
條
第

1
C

款

(N
r
J
c

 
)
爲

使

刑

法

第

 

二

一

一

條

第

一

項

之

刑

度

(S
t
r
a
f
d
r
o
h
u
n
g

 
)
與

基

本

法

相

符

，
故

修

正

該

項

，
並

刪

除

第

三

項

。
同

時

，
重
新
規
定

 

刑

法

第

二

一

二

條

故

殺

罪

之

處

罰

(
此

點

，
％

S
1
9
5
2
.
9
.
2
9

刑

法

第

三
次
修
正
莩
f

刑

法

校

正

法

〔S
t
r
a
f
r
e
c
h
t
s
b
e
r

丨
 

e
i
n
i
g
u
n
g
s
g
e
s
e
t
z

〕
中

，
聯

邦

政

府

之

理

由

)。
一
9
6
9
.
6
2
5

刑

法

第

一

次

改

革

法

第

四

條

及

第

五

條

則

以

「
自

由

刑

J

 

(F
r
e
i
h
e
l
r
a
f
e

 
)
代

替

「
徒

刑

J

 

(
 

z
l
b
a
u
s

 
)

。
刑

法

第

二

一

一

條

一

項

及

二

二

一

條

因

而

維

持

其

現

行

條

文

 

(

d
e
r
z
e
i
t
g
s
i
g
e

 

F
a
s
s
u
n
g

 
)
 

o

I

、

<

|

3

§

院

一

^

審

法

院

—

已

延

級

刑

事

訴

故

程

序

’
並

依

照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〇

〇

s
 

1

項
之
規
定
向

i

 

法
法
院
®

判

決

如

下

問

題

：
是

否

刑

法

第

二

一

一

條

第

一

項

規

定

謀

殺

者

處

無

期

徒

刑

是

違

憲

的

。

1-
公
訴
之
提
起
及
開
始
訴
訟
程
序
之
裁
定
皆
針
對
三
一
歲
擔
任
柏
林
市
警
長

(P
o
l
i
z
d
m
e
i
s
t
e
r

 )
的
被
告D

e
t
l
e
v

 

R
.

而
進
行*

他
於1973.5.13

夜
晚
在N

i
e
n
b
u
r
g/
w
e
s
r

謀
殺
了
二
二
歲
的
吸
毒
者G
l

e

r

r。
到
目
前
爲
止
-
陪
審
法
 

院
照
主
審
程
序
的
結
果
認
定
謀
殺
之
被
告
有
罪
"
陪
審
法
院
基
本
上
認
定

i

如
下
：

被
告
長
期
以
來
一
直
販
賫
毒
品
。
他
曾
在

1976.3.5

被

V
e
r
d
e
n

邦
法
院
依
販
毒
及
逃税
(

s
t
s
e
r
h
e
w
e
r
e
i

 )
二
者
 

具
p

m

單
一
性
(i

n
T
a
l
t

 )
，
判
處
有
期
徒
刑
五
年
六
個
月

*



1

九
七
二
年
四
月
底
-
被
告
透
過
一
位
土
耳
其
人
的
介
紹
，
在N
i
e
b
u
r
g

認
識
了
吸
毒
者G

u
n
t
e
r

 

L
.

，
同
時
以
現

 

金
交
易
之
方
式
資
給G

g
t
w

 

L
.

嗎

啡

"
因
爲
被
告
想
將
毒
品
交
易
移
往
西
德
-
所

以

便

於

幾

天

後

-
再
度
前
往

 

N
i
e
n
b
—

並
委
託L

.

代
銷
嗎

啡

。
對

此

，
r
應
繳
付
一
〇
〇
〇
馬
克
給
被
告
。
然

而

在

：
次
筈
方
對L

.

住
所
的
搜
索
中

 

，
大
部
分
毒
品
皆
被
警
方
搜
獲
而
收
去
保
管
(sichergestellt

 )
，
因
而L

.

不
再
有
毒
品
。
爲
了
迫
使
被
齿
能
不
管
那
些

 

尚
未
繳
款
的
嗎
啡
而
繼
續
供
應
他
毒
品
，L

.

乃
在
柏
林
打
電
話
給
被
告
，
並
恐
嚇
他
苦
不
繼
續
供
應
毒
品
將
向
筲
方
檢

 

舉

他

"
於
是
被
告
決
定
前
往N

i
e
n
b
u
r
g

向L
,

説
情
.，
希
望
以
這
種
方
式
能
阻
止L

.

以
檢
舉
恐
嚇
他
，
同
時
不
再
被L

,

繼
 

績

敲

詐

。
對

此

，
他
爲
使L

.

誤
認
爲
没
有
危
險
，
因
而
打
電
話
給L

.

，
答
應
供
應
嗎
啡。

一
973.5.13

夜
晚
被
告
與
該
土

 

耳
其
人
共
同
前
往N

i
e
b
—

，
並
且
在L
.

之
住
所
交
給
他
被
告
原
先
所
答
應
之
嗎
啡
。L

.

立
刻
S

耍
注
射
這
位
「
桕
林

 

人
的
藥
劑
」
(

B
e
r
l
i
n
e
r

 

T
i
n
k
e

 
)
=

當
該
土
耳
其
人
與

L
.

 一
起
走
進
廚
房
時
，
被
告
在
客
廳
等
著=

而
就
在L

.

背
對
著

 

門
坐
在
廚
房
要
開
始
注
射
時
*
被
告
從
背
後
走
近
因
在
注
射
而
分
心
的L

.

，
在
半
公
尺
的
距
離
外
朝
其
頭
部
連
開
三
槍

 

’
槍

槍

命

中

要

害

inter

 

L
.

當
場
死
亡
。

陪
審
法
院
將
此
等
過
程
評
惯
爲
係
，
爲
掩
飾
另
一
犯
罪
行
爲
而
以
殘
暴
手
段
殺
害
。
因
而
構
成
刑
法
第
二
一
一
條

 

之
謀
殺
。

2.
 

依
陪
審
法
院
之
観
點
-
在
刑
法
第
二
一
一
條
第
；
項
有
效
之
情
況
下
，
被
告
應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；
而
茌
該
規
定

 

無
效
之
情
況
下
，
依
尚
須
進
行
的
科
刑
-
則
應
考
慮
到
最
高
一
五
年
的
有
期
徒
刑
(
刑
法
第
：
一
八
條
第
二
項
)
。

3.
 

陪
審
法
院
認
爲
此
項
應
作
(
違

患

)
審
查
的
規
定
與
基
本
法
第
一
條
、
有
關
聯
的
第
二
條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*



句
與
第
1

條
第
二
句
、
進
而
與
第
三
s

1

項
之
規
定
抵
觸
。
其
陳
述
之
理
由
基
本
上
如
下
：

a)
對
行
刑
中
(
犯

人

)
人
格
變
化(P

e
r
s
s
n
l
i
c
h
k
e
i
t
s
w
a
n
d
l
u
n
g
e
n

 )
的
科
學
實
証
研
究
已
証
實
如
下
的
行
刑 

經
驗
：
長
期
剝
奪
自
由
將
出
現
損
害
(
犯

人

)
人
格
的
f

。

在
一
段
十
年
、
十
五
年
、

l
l
o
j

甚
至
二
五
年
的
監
禁
期
問
之
後
-
在
每
位
受
刑
人
身
上
實
際
上
將
到
達
一
種

 

狀
況
：
隨
著
良
善
情
緒
逐渐
滅
少
、絶
望

(R
e
s
i
g
n
a
t
i
o
n

 )
、
遲
純
以
及
冷
漠
(

G
l
e
i
c
h
g
E
u
g
k
e
i
t

 )
，
造
成
一
種
人
 

格

變

化

’
這
種
人
格
變
化
最
後
會
以
生
活
無
能
(

L
e
b
e
n
s
u
n
t
a
u
g
l
i
c
h
k
e
i
t

 )
 
’
辯
稱
無
罪
(

u
n
s
c
h
u
l
d
s
s
o
p
h
i
s
t
e
r
e
i)

 

、
不
斷
的
幻
想
赦
免
以
及M

常
性
痴
呆
而
告
終
。
在
大
約
二
〇
年
左
右
的
監
獄
居
留
後
’
受
刑
人
除
了
身
體
與
心
靈
的

 

完
全
崩
潰
(wr

a
d
c
)

之

外

，
一
無
所
獲
。
因

此

，
立
法
者
已
與
行
刑
委
員
會
一
致
地
禁

絶
有
期
徒
刑
超
過
十
五
年
的 

最
高
限
度
’
因
爲
較
長
的
行
刑
期
間
既
不
能
用
以s

法

益

。
亦
不
能
在
再
社
會
的
觀
點
下
獲
得
支
持
•
此
種
經
由
無
 

期
徒
刑
所
導
致
的
徹
底
將
犯
罪
行爲
人
排
除
於
社
會
之
外
’
以
及
因
而
毁
滅
其
已
受
束
縛
的
的
心
理
(
的
情
形
)
’
違

 

反
了
在
基
本
法
第
一
條
中
所
課
予
立
法
者
應専
重
人
性
尊
嚴
的
義
務
-
此

種

人

性

尊

嚴

是

基

於

人

的

本

享

有
 

的

，
即
i

 一
般
的
犯
人
(
也
不
例
外
)
。

W

無
期
徒
刑
造
成
了

 ’
完
全
排
除
行
動
自
由

<
 Be

w
e
g
i
m
g
s
f
r
e
i
b
e
i
t

 )
 

*

因
而
在
禁
止
逾
越
基
本
法
第
十
九
條 

第
二
項
之
基
本
內
容
的
要
求
下
(

u
p
t
e
r
c
b
e
r
s
c
h
r
e
i
t
u
n
g
d
e
r
w
e
s
e
n
s
g
e
h
a
u
s
s
p
e
r
r
e
d
e
s
A
r
t.19

 A
ST

.2G
G

 )
抵
觸
了
基
 

本
法
第
二
馨
二
項
第
二
句
所
意
涵
的
撮
人
身
自
由
的
後
果
。

C)
針
對
故
意
殺
人
的
構
成
要
件
事
實
-
立
法
者
已
規
定
了
不
同
的
法
律
效
果
。
謀

殺

(
刑

f

二
二
條
)的



二
八

構
成
要
忭
強
制
應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-
相

對

地

-
故

殺

(
刑

法

第

二

一

二

條

)
的
構
成
要
件
則
開
放
給
法
官
-
得
在
量
刑

 

範
圍
內
依
據
行
爲
人
的
罪
寊
及
危
險
性
裁
量
刑
词=

對
於
相
同
受
保
護
的
法
益
，
這
樣
不
同
的
法
律
效
果
只
有
在
如
下

 

情

形

，
才
可
能
在
淑
法
上
加
以
正
當
化
..刑

法

第

二

M

條
中
規
定
的
加
重
條
件
(Q

u
a
l
i
f
i
z
i
e
s
n
g

〕
不
容
反
駁
地
會

 

库
生
行
爲
人
較
高
的
罪
責
與
危
險
性
。
因
爲
從
法
治
國
原
則
可
以
得
出
.■被

用
以
威
嚇
的
刑
罰
應
與
行
爲
的
嚴
m

性
及

 

行
爲
人
的
罪
责
處
於
適
當
的
關
係
，
這

樣

的

結

論

"
而
在
符
合
刑
法
第
二一

’

一
條
之
構
成
要
件
的
行
爲
態
樣
與
(
相
較

 

於

)
刑
法
第
二
一
二
條
之
範
圍
內
-
此
種
罪
責
內
涵
的
重
大
不
同
已
導
致
法
院
判
決
在
解
釋
h

 (
 

d
o
g
i
t
i
s
c
h

 )
令
人

 

質
疑
的
規
避
性
嘗
試
(u

s
g
e
h
u
n
g
l
c
h
e
n

 )
。
此

外

-
這
點
與
正
義
思
想
也
不
一
致
，
不
只
是
所
謂
的
卑
鄙
齷
齪

 

的

動

機

，
就
連
刑
法
第
二
一
一
條
其
他
的
行
爲
態
樣
也
被
法
律
強
加
(b

e
i
z
u
m
s
s
e
n

 )
r
l
i種
擬
制
的
罪
責
內
涵
，
此
 

種
罪
責
內
涵
與
行
爲
人
的
人
格
k

的
罪
寊
並
不
必
然
地
一
致
。
舉
個
醫
生
的
例
子
來
看
-
若
醫
生
爲
其
照
顧
之
下
病
危

 

的
病
人
實
施
加
X

自

殺

，
亦
將
因
此
同
時
充
足
「
以
殘
暴
手
段
殺
害
」
這
種
型
態
的
謀
殺
罪
構
成
要
件
。
因

此

，
謀
殺

 

罪
的
客
觀
不
法
内
涵
並
不
必
然
大
於
故
殺
罪
的
客
観
不
法
內
涵
。
透
過
在
侗
別
構
成
要
件
屮
所
內
涵
的
裁
M

範

閛

-
此

 

多

餘

的

(
o
b
r
i
g
e

 )
刑
法
應
考
慮
到
刑
罰
與
罪
責
應
適
當
(D

i
e

 

S
t
r
a
f
e

 

s
c
h
u
l
d
a
n
g
e
m
e
s
s
e
n

 

s
e

s-m
i
i
s
s
e

 )-

這
個
法
治

 

國

原

理

。
絶
對
的
無
期
徒
刑
的
威
嚇
雖
然
只
規
定
在
謀
殺
罪
(
刑
法
第
二
一
一
條
一
項
)
及
殘
害
人
群
罪
(
刑
法
第
二

 

二
〇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)
，
徂
至
少
在
刑
法
第
二
一

 
一
條
並
無
顯
著
的
足
以
與
刑
法
第
二
一
二
條
區
別
的
適
當
理
由
。
 

由
於
欠
缺
裁
fl
範

圍

-
法
官
必
須
在
某
此
一
一
情
況
下
判
處
超
過
其
自
已
感
覺
適
當
的
刑
罰
’
因

此

，
此
項
刑
罰
規
定
牴
觸

 

了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=



d)
 

較

大

部

份

的

人

及

迄

今

爲

止

的

法

院

判

決

認

爲

無

期

徒

刑

乃

理

所

當

然

。
儘

管

在

大

刑

法

委

员

會

(
 

G
r
o
^
e
n
s
t
r
a
f
r
e
c
h
t
s
k
o
m
m
i
s
s
i
o
n

 )
及
學
理
卜
_此

種

刑

罰
a

被

提

出

質

疑

，
f i
立

法

者

至

今

仍
m

持

之

。
然
而
既
非
人

 

民

意

見

亦

非

：
般

政

策

上

的

考

量

足

以

成

爲

在

憲

法
h

維

持

此

種

違

班

規

定

的

重

要

理

由

：
此
種
違
憲
規

定

將

在
R

期

 

尊

嚴

受

忽

視

之

情

形

下

人

格

毁

滅

的

犯

人

排

除

在

社

會

共

同

體

之

外=

e)
 無
期
徒
刑
的
IH
當
化
理
由
亦
無
法
從
國
家
刑
罰
的
目
的
得
出=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G
將
保
護
社
會
生
活
的
基
本
惯
值
視
爲
刑
法
的
任
務
。
依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的
看
法
，
除
了
威
嚇

 

舆
矯
正
之
外
-
刑
罰
亦
用
以
M

罪

(s
&
n
e

 )
及
應
報
(V

e
r
g
e
l
t
u
n
g

 )
不
法
犯
行
。

然

而

，
從
國
家
的
刑
罰
體
系
可
以
清
楚
地
得
知
：
絶
非
爲
正
義
之
綠
故
而
施
以
刑
罰
(
例

如

-
在
某
些
構
成
要
作

 

，
未
遂
並
無
可
罰
性
(

s
t
r
a
f
o
s
i
g
k
e
i
t

 )
；
只
在
某
些
構
成
要
件
-
過
失
才
有
»r
罰

性

(St
r
a
f
b
a
r
k
e
i
t

 )等
等
)
。
黑
 

格
爾
法
哲
學
思
想
：
「
經

hij
刑

罰

-
犯
人
得
以
被
尊

爲

理
性
者
(

d
e
n

 

V
e
r
b
r
e
c
h
e
r

 

d
u
r
c
h

 

die

 

S
t
r
a
g
e

 

als

 

ein

 

v
e
r
n
l
m
f
t
i
g
e
s
N
s
e
h
r
e
n

 )
」
，
雖
然
是
刑

-1
一
侗
有
意
義
的
觀
點
(s

i
n
n
a
s
p
e
s

 )-

但
絶
非
是
剝
奪
人
的
尊
嚴
以
及

 

終
舟
將
其
排
除
於
社
會
之
外
，
這
樣
一
種
刑
罰
的
基
礎
與
憲
法
上
正
當
化
的
理
由
"
在

；
個
被
世
俗
化
的
( 

—
ularisierten

 )
及
自
由
的
社
會
中
-
爲
了
贖
罪
及
'止
義
二
遇
自
#
的
緣
故
而
加
以
運
作
-
絶
非
刑
法
的
任
務
。
其
既

 

不
符
合
今
日
對
刑
法
的
理
解
-
也
不
符
合
道
德
^
所
承
認
的
正
義
耍
求
。
因

此

，
應
報
舆
|«
罪
二
者
»
不
足
以
成
爲
無

 

期
徒
刑
的
'止
當
化
理
由
=

刑
法
第
二
一
一
條
第
一
項
亦
無
法
成
爲
無
期
徒
刑
具
威
嚇
作
用
的
理
由
；
蓋
此
種
作
用
在
經
驗
上
是
無
法
獲
得
証



依

照

行

刑

法

(s
t
r
a
f
l
g
s
g
e
s
e
t
z

 )
第

二

條

規

定

-
行

刑

的

主

要

目

的

是

再

社

會

化

"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在

多

數

 

判

決

中

亦

強

調

-
源

自

憲

法

基

礎

的

再

社

會

化

應

是

執

行

0

由

刑

的

+-
要

目

的

(d
a
s
h
e
r
a
u
s
r
a
g
e
n
d
e
Z
i
e
l

 )
因

此

-
 

依

刑

法

第

二

！ 
一
條
之
刑

罰

裁

判

(s
t
r
a
f
a
l
p
r
u
c
h

 )
與

以

憲

法

爲

基

礎

的

行

刑

目

標

是

彼

此

矛

盾

的

"
赦
免
的
贾
際

 

情

形

(G
n
a
d
e
n
p
r
a
x
i
s

 )
亦

並

不

足

以

調

和

(
此

種

矛

盾

)
。
即

使

無

期

徒

抓

通

常

都

並

未

服

滿

刑

期

-
蓋
大
部
的
受

 

刑
人
都
因
爲
—

的
確

相

當

不

同

地

運

作

著

的

—

赦

免

的

實

際

情

形

而

提

前

釋

放

，
但
這
仍
不
足
以
爲
此
項
依
其
内
容
與

 

口

的

設

定

(N
i
e
l
s
e
t
z
u
n
g

 )
乃

係

違

憲

的

規

定

辯

護

=

(
合

乎

)
赦

免

的

証

據

與

否

定

赦

免

的

証

據

並

不

受

法

官

的

審

 

查

。
擁
有
赦
免
權
苕
係
依
其
自
由
裁
量
而
作
成
判
斷
。
這
樣
的
赦
免
規
定
-
缺
乏
足
夠
的

RJ
預
測
性
( 

B
e
r
e
c
h
e
n
b
a
r
k
e
i
t

 )
及

可

確

定

性

-
也

缺

乏

在

一

個

將

保

護

自

由

與

人

性

尊

嚴

視

爲

最

高
y

的

的

法

治

國

秩

序

之

下

-
 

足

夠

的

法

律

保

護

’
故
不
能
爲
此
種
普
遍
地
排
除
上
述
基
本
®

的

刑

罰

規

定

辯

護

。

無
期
徒
刑
的
説
理
通
常
係
奠
基
在
行
爲
人
的
危
險
性
L
.
。
保
安
處
分
的
目
的
是
對
無
期
徒
刑
的
執
行
而
§
,
唯
一
 

合
理
且
在
淑
法
上
重
要
的
理
由
。
但
逍
種
理
由
亦
只
有
在
如
下
情
形
才
能
必
然
地
被
正
當
化
■.當
行
爲
人
在
爲
！

社
 

會
不
可
或
缺
的
標
準
下
侵
犯
到
受
害
人
人
性
尊
嚴
時
，
因
此
，
無
期
徒
刑
須
以
確
定
行

爲
人
LL
無
可
矯
正
性
( 

U
n
v
e
r
b
e
s
s
e
r
l
i
c
h
k
e
k

 )
爲

前

提

。
而
是
否
在
一
個
異
體
案
件
中
，
(
犯

人

)
至
生
命
結
束
爲
止
-
累
犯
之
危
險
已
吋
完

 

全
被
確
定
-
尚
在
未
定
之
數
■<,
無
論
如
何
，
大
部
分
謀
殺
犯
的
累
犯
可
能
性
楚
微
乎
其
微
的
。
因

此

，
在
個
別
案
中
須

 

承
認
的
保
安
處
分
的
必
要
並
不
能
成
爲
-
對
所
有
謀
殺
者
均
適
用
的
.無
期
徒
刑
的
理
由
。
對
被
告R

而

言

-
法
院
認
爲



無
法
—

:
被
告
在i

m
t

刑
之
f

具
f

性

-
以
致
大
衆
須
長
期
被f

 •
因

此

’
即
®

法
第
二1

 
- ®

 

1

 

項
含
有
裁
羹
困
丨
最
高
得
處
籠
徒荆

 >
 陪
審
法
院
亦
無
法
科
鏖
徒
刑
"

ffl
、

因
爲
根
f
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八
二
條
第

I

項

，
第
七
七
條
之
規
定
，
f

ic

法
法
院
應
給
予
聯
邦
以
及
諸
窻 

法
機
關
表
示
意
見
的
機
會
；
所
以
聯
邦
政
府
透
過
聯
邦
司
法
部
長
，
巴
伐
利
亞
邦
政
府
(

d
i
e
B
a
y
e
r
i
s
c
h
e
s
f
t
-

 

s
w
g
i
e
n
m
g

 )
透

過

巴

篇

亞

霖

理

’
以
及
自
由
的
與
(
加

入

)
璧

聯

盟

襲

堡

市

政

府

透

通

司

法

委

員

’
春
眾
了

 

如
下
意
見
。

府

驚

(
上

逮

)
提
出
於
法
腌
之
見
解
並
不
可
採
-

無

論

如

何

-
刑

毚

二

二

糞

定

，
在

其

以

無

期

徒

刑

威

蠢

暴

殺

人

的
醤
內

*
係
與
基
本
法
相
一
致
的
•
 

在
嚴
格
解
釋
的
情
形
下
’
這

黠

象

用

於

「
掩
飾
另
一
犯
罪
行
爲
」
這
個
構
成
要
件
要
素*

刑

法

第

二

二

集

二

項
 

©
1
<
他

行爲
1

 

-

則
可
以
不
$

慮

’
因爲
^
一̂

於

 

<

 雲

之

)
開
頭
程
序
而
言
’
並
不
重
要
。

當
立
法
者
認
爲
•
基
於
特
殊
值
得
非
難
的
動
機
而
毅
害
他
人
的
行
爲
係
如
此
嚴
重
，
以
致
於
科
處
唯
一
且
無
滅
刑 

可
能
性
的
無
期
徒
刑
§

梘爲
迪
當
制
裁
時
-
他
係
遵
守
憲
法
上
有
意
義
且
逋
當
刑
罰
的
要
求
的
■
在
此
種

f

下

’ 

無
期
徒
刑
無
論
如
何
不
是
一
種
國
家
對
於
上
明
顯
的

S
S
M
K

所
作
的
不
合
比
例
的
(
目

v
e
r
h
s
l
t
n
i
s
m
a—

 )
反
應
 

。
當
立
法
者
在
這
種
關
聯
上
，
對
再
社
會®

念
的
重
視
程
度
不
及
對
有
期
徒
刑
的
科
處
時
-
便
無
須
再
對
其
作
憲
法

三
一



三
二

上

之

妻

。

「
以

蠢

手

段

馨J

道
個
概
念
巳
由
法
院
判
決
所
限
制
。
此

暴

成

要

件

要

素

只

譽

了

：
依
外
在
行

爲
情
狀
 

及
行
爲
人
罪
寅
-
已
顯
示
出
一
項
可责
的
思
想
與
行
爲
，
足
以
正
當
®

此
犯
罪
行
爲
-
科
以
f

可
能
的
刑
罰
-
的
 

這
種
行
爲
態
樣
。
就
此
而
输
，
雖
涉
及
者爲
一
絶
對
的
刑
罰
，
但
立
法
者
並
未
逾
越
所
賦
予
給
他
的
立
法
空
間
(

 

G
e
s
t
a
l
s
n
g
s
r
a
u
m

 )
 
’
從
而
並
未
抵
觸
基
本
集
三f

 

一

項

。

在
爲
掩
s

 一
犯
罪
行
爲
而
殺
人
的
情
形
雖
然
可
以
考
處
’
該

犯

罪

在

袒f

己
與
袒
—

人
的
衝
突
狀 

態
下
所
實
施
-
因

此-

f

利
f

其
！

減
刑
的
判
決
‘
，
儘
管
如
此
-
但
仍
然
可
以
透
M

限

製

釋

’
蠢

有

#
^
 

適
當
的
§

逭
|

準*

將
該
梢
成
要
件
要
素
限
制
在
：
依
照
1

情

狀

、
行
爲
人
的
f

與

*可以正當化

 

對
其
科
處
铜
的
情
形

i

正
是
在C

雲

i

頭
程
序
的
被
告
的
情
形
-

因
爲
刑
法
第
二
一
 

一

條
的
刑
度
與
有
意
義
且
適
當
的
刑
罰
這
f

法
要
求
相
一
致
’
所
以
在
牽
涉
到
義
比
例
原 

則

-

f

作
爲
基
本
法
第
十
九
售
二
1
!
3
^
基
本
8
^
的
基
$

容
之
要
素
的
範
圍
內

-

人
身
自
由
的
基
^
4
#
^
其 

本
質
內
涵
上
並
未f

犯

"
此

外

’
在
制1^

1
1

上

(p
a
r
l
t
a

 

r
i
s
c
h
e
a
i

 

R
a
t

 )
對
基
本
法
第
-

C
M

 

上
 

*

亦
從
未
(Z
u

 

k
—

 )
考
盧
對
_

徒

刑

加

以

蠢

•

新
的
行
刑
法
係i

人
—

的
核
心
意
義
而
制
定
，驻
將
犯
罪i

m

人
的
重
新
逋
應
社
會
視爲
執
行
自
由
刑
的
主
 

要
任
務
。
並
防
制(e

s
g
e
g
e
n
z
u
w
i
r
k
e
n

 )
剝
奪
自
由
所
可
能
造
成
的
損
害
性
後
杲
。
因

此

’
這
部
法
律
(
按

：
即
新

 

行
刑
法
)
係

徒

刑

之

執

行
鲁

在

內

的

-
準
此
以
言
-
囊

以

連

成

再

肚

會

化

思

想爲

目

露

-

應



適

當

地

創

要

件

’
同
時
滅
輕
被
赦
免
人
在
重
新
逋
應
社
會
上
的
困
難
。
不

過

-
至
少
在
此
種
—

人
性
尊
嚴

 

執
行
刑
罰
的
範
圍
內
’
受
刑
人
並
未
被
降
格
而
成
單
純
行
刑
的
客
體
(

Z
u
m

 

O
b
j
e
k
t

 

d
e
g
r
a
&
i
e
r
t

 )
。

在
無
期
徒
刑
之
執
行
可
能
導
致
不
合
理
的
嚴
酷
舆
不
公
平
(

U
n
b
i
l
U
g
k
e
i
t
e
n

 )
的
範
圍
內
，
赦
免i

了
矯
正
的
 

可
能
性
。
近

幾

乎

所

有

各

邦

都

自

動

地

轉

向

，
在
某
一
段
時
間
的
監
禁
之
後
*
以
官
方
立
場
$

査
赦
免
的
問
 

題

。
這
種
現
象
造
成
的
實
際
結
果
係
’
除
了
少
數
對
犯
人
作
社
會
預
測
結
果
顯
示

爲
不
良
-
而
無
法
對
這
種
安
全
上
的 

風

贅

責

的

例

§

形

-
拳
每
位
無
期
徒荆
的
受
刑
人
皆
羃
提
早S

 

-

聯
邦
司
法
部
已
經
對
在
何
種
要
件
下
得
延
緩
繼
續
執
行
無
期
徒
刑
這
個
問
題
，
研
擬
了
一
段
時
間
。
因

此

，
預
計

 

f

八
次
立
法i

s
s

內
可
以
通
過
一
項
合
適
的
立
法
計
剌
。

L

巴

伐

利

亞

蠢

理

亦

認

刑

法

第

二

二

黌

一

項

之

規

定

合

憲

。

 

a)
牴
觸
人
性
尊
嚴
的
情
形
並
不
存
在
。

在S
t
m
u
b
i
n
g

及A
i
c
h
a
c
h

逭
兩
個
司
法
執
行
機
關
(
監

獄

)
中
並
未
能
較
新
地
確
定
..無
期
徒
刑
必
然
會
產
生
受

 

刑
人
心
靈
毁
滅
的
結果

•

S
t
r
a
u
b
i
n
g：

^
行
機
關
(
監

獄

)
已
經吿
訴
我
們
-
無
法
特
別
地
根
據
刑
事
熱
打
的
較
新
發
展
得
知
：
無
期
徒
刑
可

 

能
導
致
人
格
崩
潰
或
「
心
靈
毁
滅

J

 
•
現3

^

事
勢
竹
提
供
了
許
多AP

I
S
E
S

可
能
性
，
—

可
能
性
雖
然
不
能
排
除
損 

害
的
事
實
，
然
而
在
許
多
的
情
形
下
’
卻
可
以
開
始
提
供
受
刑
人
熟
練
社
會
行

爲
的
機
會
。
因

此

’
特
別
是
長
期
受
刑 

人

(In
h
a
f
U
e
r
t*

 )-

經
由
與
執
行
人
員
良
好
的
接
觸
’
可
在
執
行
機
醑
中
獲
得
信
任
之
地
位
’
此
種
信
任
地
位
§



三
四

給
他
肯
定
與
自
尊
。
這
種
發
展
已f

得
在
約
二
十
年
監
禁
後
被
釋
放
的絶
大
多
數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’
因
而
得
以
在 

一
些
調
適
的
闲
難
(um

s
t
e
l
l
g
g
s
s
c
h
w
i
e
r
i
g
-
k
e
i
t

 )
之

後

，
勝
任
在
自
由
中
的
生
活
。
只
有
在
非
常
少
數
的
案
例
中
’

 

有
過
負
面
的
經
歷
。

而A
i
c
h
a
c
h

這
個
在
巴
伐
利
亞
邦
主
管
對
女
性
執
行
無
期
徒
刑
的
執
行
機
關

 

<

 監

獄

)-

它
的
女
性
心
理
學
家
們 

根
據
其
二
十
年
來
對
處
於
該
監
獄
中
士
一
-
二
三

年
的
三
三
位

婦
女
刑
事
執
行
的
經
驗
.
提
出
報
告
。
心
理
學
家
們
強
 

調

’
這
些
婦
女
在
判
決
之
後
，
亦
尋
求
其
自
我
實
現
的
可
能
性
。
當

然

’
在
執
行
中
的
行

爲
可
能
不
是
一
成
不
變
的
， 

然
而
不
和
諧
及
沮
喪
的
狀
態
卻
通
常
可
以
經
由
預
定
的
措
施
加
以
防
制
。
儘
管
有
著
許
多
的
困
難
-
但

監

禁

並

不

 

只
是
在
對
現
行
制
度
作
麻
木
的
戰
鬥
，
而
且
也
使
得
在
往
後
的
監
禁
期
間
中
，
能
夠
成

爲
消
化
其
罪
責
(

 

s
c
h
u
l
d
v
e
r
a
r
b
e
i
H
n
g

 )
的
新
階
段

 
*

在
被
赦
免
之
後
，
受
刑
人
根
據
(
上

述

)
細
心
和
廣
泛
的
準
備
*
毫
無
例
外
地
証
實
其
有
適
應
社
會
之
能
力
(

 

e

s-g
l
i
e
d
e
r
m
l
g
s
f
a
h
i
g

 )
，甚
至
格
外
地
表
現
其
及
通
達
人
情
的
(

m
e
n
s
c
h
l
i
c
h

 )
的
工
作
能
力®

當

然

-
受
刑
人
 

也
須
與
重
大
的
困
難
博
鬥
，
然
而
卻
都
能
將
其
克
服
。
另
一
方
面
而
言
，
也
就
在
這
個
時
候

*

他
們
廉
得
了
受
人
尊
重 

的
地
位
。

當

然

，
被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者
的
重
大
遭
遇
-
是
不
應
被
輕
視
的

D

然

而

-
概
括
化
的
及絶
望
式
的
f

卻
既
不
符
 

合
刑
事
執
行
的
實
際
情
形
，
亦
不
符
合
面
臨
此
等
遭
遇
者
的
成
就
。
在

A
i&

a
c
h

執
行
機
關
(
監
獄
)中
的
經
驗
已
經

 

顯
乐
’
在
熬
過
無
期
徒
刑
時
’
問
題
不
僅
是
由
監
禁
所
引
起
的
(

h
a
f
t
b
e
d

s-g
t

 )
 
’
而
且
通
常
是
由
先
前
已
經
存
在
的



受
刑
人
生
活
管
理
上
的
W

難

性

(L
e
b
e
n
s

s?h
m
n
g
s
s
c
h
w
i
e
r
i
g
k
e
i
t
e
n

 )
所
引
起
的

=

由
此
亦

0;
得
出
對
長
期
受
刑
人
應

 

採
取
特
別
措
施
的
必
要
性
。

b)
謀
殺
罪
處
無
期
徒
刑
，
既
未
牴
觸
與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二
句
相
關
聯
的
第
卜
九
條
第
二
項
*
亦
未
牴

 

觸
平
等
原
則
=

因
爲
故
怠
殺
人
在
非
價
內
涵
h

 (
 

u
n
w
e
r
t
g
e
h
a
l
t

〕
與
謀
殺
罪
顯
示
出
重
大
的
區
別
，
所

以

，
不
禁
止
立
法
者
在

 

刑
法
第
一
■::
一
條
中
另
設
構
成
要
件
，
以
掌
握
此
類
特
殊
電
大
案
件-

並
提
高
刑
度
以
威
嚇
之
。

法
官
在
唯
一
絶
對
的
刑
度
内
-
對
謀
殺
罪
科
處
較
高
於
合
乎
其
罪
貴
之
刑
罰-

逍
點
或
有
不
當
。
然
在
個
案
中
不

 

可
避
免
的
嚴
苛
-
得
經
由
具
彈
性
的
赦
免
實
際
情
形
(G

n
a
d
s
p
r
a
x
i
s

〕加
以
調
和
。

由

的

與

(
加

人

)
漢
薩
聯
盟
的
漢
堡
市
政
府

PJ
法

委

貝

-

基
本
上
以
書
狀
説
明
(S

c
h
r
i
f
t
s
a
t
z

 )
的

方

式

-

 

答
覆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的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第
二
庭
所
臚
列
的
問
題
(F

r
a
g
e
n
k
a
t
a
l
c
g
)

。
在
該
説
明
書
狀
h
.對

無

期

徒

刑

 

提
出
了
憲
法
上
的
質
疑
；
不

過

卻

強

調

，
由
於
缺
少
足
夠
的
認
識
內
荇
，
欲
形
成
一
項
有
保
証
的
意
見
-
並

不

可

能

，
 

此

外

-
他
贊
成
當
時
將
無
期
徒
刑
列
入
附
條
件
釋
放
之
規
定
中
的
那
份
專
題
研
究
草
案
(R

e
f
e
r
e
n
t
e
n
e
m
w
u
r
f

 )
 
’
不
 

過

卻

應

注

意

-
我
們
必
須
再
問
：
接
否
在
U

I1J
刑

法

第

二

一：

條

的

規

定

下

(F
o
r
m

e-i
e
r
u
n
g

 )
，
無
期
徒
刑
的
唯
一

 

刑
度
得
以
被
堅
持
。
(
詳
細
可
參
閲
後
述A

 

V
I
3

的

部

分

)

IV

、

一
一
■
.五



I

最

高

法

院

院

震s
m
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八
二
條
四
項
之
規
定
’
傳
達
了
五
個
刑
蠢
對
這
個
問
題
的
意
見

 

。
所
有
的
刑
庭
在
結
論
上
皆
一
致®
^

,
無
期
徒
刑
並
不
生f

廉
法
上
之
疑
義
。

h

刑
庭
第
一
庭
指
出
，
制
憲
者
在
基
本
法
第

一

◦
二
條
廢
除
死
刑
時
已
明
確
地
表
示
-
他
同
意
現
行
刑
法
第
二

一

 

一
條
中
無
期
徒
刑
這
項
剩
餘
的
3
^
必
要
的
(z

w
i
n
g
e
n
d
e

 )
威

喊

*
除
此
之
外
-
在
所
^

i
g

洲
國
家
(
除
了
葡
萄
牙 

以

外

)-

無
期
徒
刑
—

用
以
特
別
地
威

H

加
重
條
件
的
故
意
殺
人
行爲
而
作
爲
唯
一
之
法
律
效
果
，一

如
在
德
意
志
 

和
國
中
。
稀
合
國
一
般
人
權
宣
言
及
箭
人
f

聖

至

連

死

刑

都

不

湯

。

謀

殺

(M
o

a>
舆
故
殺
(
T

a

8
E

a

g

 )
問
界
定
之
困
難
性
並
不
會
導
致
刑
法
第
二
一
一
條
之
違
憲
性
。
而
正
好

 

這
個
在
開
頭
程
序
中
擬
加
以
判
決
之
案
件
也
未
顯
出
此
種
困
難
性

•

丄

刑

蠢

二

庭

則

指

出

，
邦
法
院
之
觀
籠
可
能
造
成
法
定
量
刑
範
圔
之

i

 (
 

V
e
r
s
c
h
i
e
b
u
n
g

 )-

以
致
刑
度
 

(s
t
r
a
f

B.v
e
a
u

 )
會
被
普
遍
地
滅
低
。

無
期
徒
刑
並
未
§

人
性
尊
嚴
。
因爲
，
謀
殺
者
以
具
有
最
嚴
重
罪
貴
內
—

方
式
毀
滅
一
個
人
的
生
命

*

如
果
 

在(邦法院的)提

中

(

v
o
r
i
a
g
l
h
u
l
u

'CJ))

所
描
述
的
性
格
崩溃
的
結
果W

M
N

上
可
能
發
生-

I

可
以
 

透
過
一
項
尊
重
人
性
尊
嚴
的
刑
事
執
行
加
以
防
止
的
。

無

麗

刑

亦

未

破

壞

基

本

議I

繁
二
蠢
止
利
之
基
本
內

W

規

定

- 

同

樣

地

，
平
等
原
則
之
違
反
亦
無
法着
出

。
在
必
要
且
容
許
的
對
不
法
加
以
類
型
化
(

的
情
形
下
-
立
法
者
已
適
當
地
評谭
過
在
刑
法
第
二一

 1

條
第
二
項
所
描
述
的
殺
壽爲
"
至
於
在
(i

院
的
)提



案

_

中

所

提

及

的

醫

生

S

加

H

自
殺
的
例
子
則
根
本
不
符
翕
殺
繼
成
要
件
。

4.
刑
庭
第
三
、
第
四
及
第
五
庭
之
見
解
則
是
’
基
本
法
第

一

〇
二
條
在
意
義
上
很
明
確
地
就
是
：
制
憲
者
S

對
 

謀
殺
罪
處
以
無
期
徒
刑
是f

的

。
因

此

，
留
給
單
純
立
法f

便

是

-
他
要
繼
續
科
處
或
廢
除
無
期
徒
刑
？

依
照
構
成
要
件
地
來
界
定
媒
殺
或
故
殺
’
雖
然
有
時
會
造
成
令
人
不
滿
意
的
結
果
；
但
逆

没
有
憲
法
上
的
問
題
’ 

反
而
只
是
一
般
立
法
上
的
問
題
而
已
。
在
刑
法
第
二

一

 
一
條
第
二
項
中
所
提
出
的
，
用
以
描
述
特
殊
可
責
的
殺
害
行
爲
 

方
式
的
標
準
’
並
不
是
恣
意
的
.
，
特
別
是
該
條
所
無
法
掌
握
的
刑
法
第
二
二

I

f

二
項
中
所
謂
特
別
重
大
的
殺
人
行

-

s

i

y

爲

印
以
無
期
徒
刑
來
加
以
科
處

開
頭
程
序
的
被
告
指
謫
提
案
決
議
中
所
作
的
事
實
認
定
’
同
時
否
認
曾
殺
害

c
e
n
t
e
r

 

L
.

 

*

此

外

’
他
還
指
出
，
不 

僅
是
刑
法
第
一
二
一
條
第
一
項
’
而
是
根
本
整
個
無
基
徒
刑
就
是
遨
憲
的
-
因

爲
它
完
全
剝
奪
了
人
身
自
由
。
蠢

依
 

照
基
本
法
¥

九

條

第

二

震

定

，
是
不
允
許
的
。

IV
、

S

憲
法
法
f

在
兩
次
已
終
結
的
憲
法
訴
願
程
序
中
向
邦
政
府
發
出
一
份
詳
盡
的
調

査
表
-
這
份
調
査
表
回
收
 

了
許
多
有
關
無
期
徒
刑
的
科
處
、
執
行
和
影
響
以
及
各
邦
赦
免
的
實

f

形
等
內
容
鹽
富
的
資
料
。
此
等
資
料
在
本
案 

之
程
序
中
亦
可
加
以
援
用
。
據
此
可
得
如
下
結
諭
：



L

從
一
九
四
五
年
五
月
八
日
至
一
九
七
五
f
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間
，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共
計
有
一
九
一
五
人
被
 
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。
其
中
約
9
096
爲
男
性
。
一
九
七
二
年
至
一
九
七
五
年
的
判
決
馨
在
四
六
個
(
一
九
七
二
年
)
到
七

 

六
個
(
一
九
七
三
年
)間
。

以
一
九
一
五
個
受
判
決
人
的
年
齡
來
看
1

二
歲
以
下
占

4
.
9
%
,

 

1

二
到
二
九
§

4
S

96
,
三

〇

到

三

九®

 

28.5

96，

四
0
到
四
九
歲
占
一

1
.
5
%
，

五〇

到
五
九
歲
占
4
.
696-

六
0
歲
以
上
占1

%
。

犯
罪
行
爲
人
4
696
没
有
前
科-

1
6
*

曾
有
一
次
前
科*

 

3
7
J
R

曾
有
兩
次
或
兩
次
以
上
前
科
。

截
至
一
九
七
五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爲
止
*
聯
邦
共
和
國
的
監
獄
中
尚
有
九
七
五
位
無
期
徒
刑
之
受
刑
人
，
其
中

 

只
有
一
位
是
監
禁
三
〇
年

的

。
在
一
九
四
五
年
五
月
八
日
以
—

無
人
受
此
種
判
決
。

一
九
一
五
個
受
判
決
人
中
有

一

四
〇
人
(
占7.3

 

X

 )
死
於
獄
中
，
其
中
有
三
八
人
(
占
2
96
)
是
自
殺"

截
至
一
九
七
五
¥

二
月
三
十
一
日爲
止
的
七
0
二
個
受
赦
免
人
中
，
再
犯
者
約
占
5

96

，
其
中
一
人
是
謀
殺
罪 

’
三
人
是
其
他
殺
人
罪
’
其
餘
則
皆
因
其
他
的
犯
罪
行
爲
。

按
赦
免
的
實
際
情
形
來
看
-
從
監
禁
到
赦

^
8

^

的
期
間
-
只
有
少
數
受
刑
人
(
即
四
八
人
)
服
刑
少
於

i

罰
 

的
十
年
；
也
只
有
少
數
受
刑
人
(
即
二
七
人
)
服
刑
超
過
其
刑
罰
的
三
〇
年

。
大
部
分
受
赦
免
者
皆
在
十
五
到
二
五
年

 

的
服
刑
期
間
。
平
均
服
刑f

約
在
二O

年

*

L

只
有
自
由
的
與
(
加

入

)
漢
薩
聯
盟
的
漢
堡
市
司
法
當
局
對
無
期
徒
刑
提
出
憲
法
上
之
質
疑
。
柏
林
市
政
府
的

 

司
法
委
員
至
多
只
認爲
對
所
有
的
謀
殺
者
一
律
適
用
唯
一
的
無
斯
徒
刑
’
似
容
有
疑
義
。
其
餘
各
邦
則
均
不
賣
現
有



之
規
定
(

R
e
o
h
t
s
l
a
g
e

 )係
違
憲
•黑
森
府
(

D
i
e

 

h

兹i
s
c
h
e

 

L
a
n
d
e
s
r
e
g
i
l
g

 )
則
未
势
此
問
題
表
示
意
見
。

3.
邦

政

府

一
 ̂了

漢

堡

及

不

萊

梅

市

政

府

之

外

—

根

I

監
獄
行
刑
的
經
驗
-
對
於
無
期
徒
刑
執

一
®
—

這
個
 

問
題
上
，
結
論
一
致
地
認爲
，
無
法
確
定
此
種
刑
罰
之
執
行
通f

會
產
生
對
受
刑
人
人
格
上
重
大
且
永
久
的
損
害
-
此
 

種
監
禁
狀
態
可
由
受
刑
人
個
別
不
同
地
加
以
克
服
。
關
鍵
全
現
受
刑
人
之
個
性
而
定
。
此

外

，
犯
罪

i

,
監

禁

時

之 

年

齡

-
行
爲
與
罪
貴
的
消
化
(ve

r
a
r
b

s.t
u
r
g

 )
，
執
行
機
關
的
結
構
以
及
刑
罰
執
行
的
形
態
等
亦
皆
具
有
重
要
性
。

 

f

較
新
的
刑
罰
執
行
形
態
-
以
各
種
方
式
及
可
能
性
鼓
勵

i

人
對
外t

S
®

 (
 

A
U
/3
e
n
k
o
n
l
t
e
n

 )-

已
使
谓
受
刑
 

人
足
以
保
持
其
精
神
上
的
活
動
以
及
維
護
自
身
的
個
性
(

I
n
&
v
i
d
u
a
l
i
m

 )
 *

相
應
於
此
地
’
從
赦
免
的
實
情
來
看
-
 

此
種

 

<

 赦

免
的
)經
f

使
得
受
刑
人
得
以
盼
望
將
來
提
放
-進
而
滅
輕
其
心
理
上
之

S

。
因
此
，
少
有
例
 

外
地
，
即
使
夜
二
0
年
或
更
長
的
監
禁
期
問
之
後
被
赦
免
的
受
刑
人
-
也
S

有
面
對
實
際
生
活
的
能
力
，
而
且
在
克 

服
了
監
禁
的
種
種
困
難
之
後
’
更
使
其
生
活
變
得
3

而
且
目
棟
明
確

*

雖
然
也
有
受
刑
人
因爲
此
種
消
監
禁
狀
 

態
而
降
低
了
其
精
紳
的
活
動
性
，
以
致
於
發
生
人
格
崩
潰
(

p
e
l
l
i
&
k
e
i
l
b
a
u

 )
的
情
形

 

<

 
(還
有
)很
多
人
因

 

此
提
早
衰
老
。
但
此
種
障
礙
有
時
在
短
期
監
禁
也
會
發
生
。
因

此

，
正
足
以
証
明
：
此
種
人

S

化
非
由
於
監
禁
，
而 

是
由
於
人
格
構
造
以
及
(
受
刑
的
)關
係
人

(B
e
t
r
o
f
f
e
n
s

 )
先
前
之
損
害
(

v
o
r
s
h
a
d̂
n

 )
。
只
有
在
先
前
已
受
有 

損
害
之
受
刑
人
以
及
在
因
年龄
或
疾
病
引
起
的
崩
潰
的
情
形
下
’
才
可
1

是
一
種
眞
正
的
人
®

*

。
而
這
情
形
即
 

使

在

赦

_

也

無

法

有

令

人

滿

意

的

逋

應

社

富

能

力

.
。

3
由
的
舆
(
加
入
)
漢
窗
聯
盟
的
漢
堡
市
司
法
當
局
(
該
當
局
也
對
來
自

S
c
h
l
a
w
i
g
-
H
o
k
t
e
i
n

和
不
i

市
的
男



四
o

性
受
刑
人
執
行
無
期
徒
刑
)

-

在
此
問
題
的
意
見
表
示
上
’
較
強
調
執
行
無
期
徒
刑
的
負
面
效
果

*

針
對
十
年
以
上
到
 

無
期
徒
刑
的
需
人
之
調査
可
得
知
’
一

般

對

通

自

由

刑

的

鬈

，
髹

饉愼
的

表

達

-
蓋

因

囊

所

造

成

人

羹 

化

結

果*

實
依
執
行
階
段
與
人
格
構
造
而
有
不
同
•
一
般
人
都
把
受
刑
人
當
作
是
生
來
怪
癖
的
人
(

g
e
z
e
i
c
h
n
e
t
e

 

A
u
b
e
i
i
t
e
r

 )-

因
此
’他
§

慕
築
一
個
世
界
以
及
因
此
變
成
脫
離
現
$

界

{

 

w
i
r
k
l
i
l
e
i
t
s
f
i
d

 )的

 

傾

向

。
和
已
經
嚴
重
到
有
障
礙
的
其
他
共
同
受
刑
人
相
比
-
會
使
得
他
們
經

S

心

’
自
己
也
會
遭
到
類
似
的i

•

 

此

外

’
長
期
地f

刑
中
習
憤
於一

種
被
動
的
角
色
’
會
造
成
其
面辑
實
際
生
活
的
能
產
到
限
制

*

在
監
禁
之
初
， 

很
多
受
刑
人
擔
心
會
與
其
親
戚
朋
友
產
生
距
離
’
因
而
造
成
孤
立
。
對
於
監
禁
中
限
制
的
條
件
有
激
烈
反

W
i

常
見
的
 

事

’
 f

殺

及

侵

略

行
爲
的

出

現

或

許

不

會

比

其

他

的

刑

人

來

得

多

。
但
在
約
十
年
的
監
禁
後
-
喜

翥

望
 

被
赦
免
而
重
新
出
現
焦
慮
不
安
*
在
此
種
狀
況
下
’
監
禁
的
遙
遙
無
期
與
各
邦
不
同
的
赦
免
情
況

*

將
於
某
些
案
例
中
 

造

成

(
受
刑
人
)
棰
端
的
心
理
8

 -
 
一
般
而
言
，
引
人
注
意
的
與
有
鐾
障

i

向
的
受
刑
人
較
人
格
穩
定
的
受
刑 

人

’
更
令
人
擔
憂
其
人
格
發
生
幾
化
。
此

外

-

行
刑
的
形
態
及
行爲
人
對
犯
罪W

W

的
態
度
也
是
決
定.■是
否
監
禁
將
 

使
人
格
惡
化
至
無
法
面辑
寅
際
生
活
’
的
重
要
關
鍵

*

即
使
其
他
的
f

人
在
二
監
禁
之

f

可
輕
易
地
重
新
 

逋
應
自
由
的
生
活
，
但
在
極
端
的
案
例
中
，
韉
押
就
已
經
(
足

夠

)
造
成
永
久
性
的
損
害
了
。
縳

之

，
前
述
的
人
格
變

 

化
無
1

有
重
大
不
同
的
機
率
-
就

可

能

在

通

纛

間

的

需

人

身

上

議

。

通

、



在
言
詞
審
理
中
’
各
鑑
定
人
針缉
個
別
提
出
的
不
同
問
題
表
示
見
解
~

L

針
對
如
下
問
題
：
執
行
無
期
徒
刑
造
成
之
監
禁
上
損
害
以
及
以
適
當
措
施
防
制
的
可
能
性
與
展
望
如
何
？
 

D
r
.

 

D
r
.

 

p
.
E
B
r
e
s
s
r

教

授

(
科
隆
大
學
法
醫
學
研
究
所
法
心
理
學
及
法
精
神
輩
系
羞
)
，

D
r
,

 

H
.

 

E
i
n
s
e
l
e

退
休
之
政
府
 

女
主
管
(
前
法
蘭
克
輻
女
子
監
獄
負
寅
人
)
*
 

D
r
.

 

H
-
D
.

 

S
t
a
r
k

所

長

(H
a
m
b
u
r
g
I
F
I
S
b
s
e
l

行
刑
機
關
之
負
寅
人
) 

以
及D

r
.

 

W
.

 

R
a
s
c
h

教
授
(

自
由
大
學
法
精
神
病
學
研
究
所
所
長
)分
別
表
示
如
下
見
解
：

a)
D

r

. 

D
r
.

 
B
r
e
s
s
e
r

教

授

，
擔
任
北
萊
因
丨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(

N
o
r
d
r
h
e
i
n
-
W
e
s
t
f
a
l
e
n

 )
赦
免
程
序
鑑
定
委
員
會 

委

員

-
對
一 0
〇
名
被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’
而
平
均
監
禁
期
間
已
達
十
九
至
二
〇
年
的
受
刑
人
作
過
研
究
，
並
且
根
據
紀

 

錄
(A

k
t
s

 )
追
蹤
其
生
活
經
歷
後，
i

 :

評
價
受
刑
人
是
否
因
監
禁
而
產
生
人
格
變
化
-
其
標
準
主
要
取
決
於
受
刑
人
被
釋
放
後
，
面
對
社
會
的
能
力
(

 

s
o
z
i
a
l
s
c
b
t
i
g
k
e
i
t

 )
而

定

。
因

此

，
從
社
會
適
應
的
結
果
加
以
判
斷
，
才
是
最
重
要
的
。
如
果
我
們
從
這
點
出
發
，
那

 

麽
在
釋
放
後
實
際
有
效
的
適
應
結
果
’
正
可
証
明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通
常
在
人
格
上
並
不
！

到
損
害
。
吾
人
自
己
得

 

自
北
萊
茵
丨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的
這
種
經
驗
-
亦
可
由
其
他
的
研
究
結
果
、
(
前
述
的
)

s
t
r
a
u
b

s-g

和A
i
c
h
a
h

這
兩
個
執
 

行
機
關
(
監

獄

)
以
及
^

^

府
所
表
示
之
意
見
-
獲
得
佐
証
。
雖
然
在
零
星
個
案
中
-
似
乎
亦
可
得
証
人
格
崩
潰
的

 

說

法

*
但
那
是
在
監
她

K

之
前
就
已
經
存
在
著
嚴
重
的
社
會
適
應
障
礙
的
少
數
例
外
情
形
-
同
樣
的
這
種
發
展
偏
差
也
可

 

能
較
常
地
出
現
在f

的
有
期
徒
刑
的
受
刑
人
身
上
。
相
反
地
-
在
很
多
案
例
中
-
經
週
二
〇
年
或
更
1

間
的
監
禁

 

後

’
反
而
能
轉
而
向
善
(
e
s-
w

s

d

e
 

z
u
m

 

G
i
n

 )
。
因
執
行
所
造
成
的
健
康
馨
，
同
樣
地
也
没
有
發
現
。
相
反
地

四
一



-
平
均
而
言
，
受
刑
人
的
健
康
反
而
比
一
般
國
民
來
得
好
。

刑
之
執
行
讓
受
刑
人
在
受
刑
期
間
內
-
有
提
升
其
能
力
及
興
趣
的
各
種
pr
能

性

。
如

果%*
發
M

上
偏
差-

那
麼
必

 

在
監
禁
的
早
期
階
段
(F

r
l
t
a
d
i
u
m

 )就
已
開
始
了
。無
論
如
何
，
(

L
i
e
p
m
a
n
n

所
提
出
的
)
「
三
階
段
理
論
」
( 

D
r
d
p
h
a
s
e
t
h
s
r
i
e

 )
(
參

閲
下
述

C
D
2
a

部

分

)
並
不
適
合
於
執
行
實
際
上
各
種
不
同
的
現
象
D

對
於
釋
放
後
的
受
刑
人
而
言
-
必
然
有
各
種
的
困
難
"
但
這
些
困
難
並
非
無
法
克
服
，
相

反

地

，
它
們
可
以
藉
由

 

有
意
義
的
過
渡
執
行
(U

b
e
r
g
a
n
g
s
v
o
l
l
z
u
g

 )-

儘
可
能
地
事
先
加
以
避
免
=

b)D
r
.
E
i
m
e
l
e

女
士
對
二
〇
位
被
判
處
無
期
徙
刑
，
而
監
禁
期
問
在
十
'
至
二
四
^

之
婦
女
的
發
展
情
形
提
出

 

報

告

*

氏
表
示
意
見
如
下
：

較
新
研
究
的
驚
人
結
論
謂
：
無
期
徒
刑
之
執
行
並
不
會
造
成
重
大
的
人
格
損
害
；
這
恐
怕

係

蕋

於

(
研

究

)
方
法

 

錯

誤

-
研
究
者
當
時
所
處
之
地
位
以
及
其
對
人
格
損
害
之
定
義
(
不

同

)
所

得

出

=
依
照
茬
本
法
的
價
值
體
系
，
即
使

 

受
刑
人
能
狗
工
作
，
而
且
不

再

犯

罪

-
也
不
意
味
此
種
損
害
已
經
被
排
除=

相

反

地

-
當
受
刑
人
由
於
監
禁
而
得
知
其

 

不
再
能
過
著
個
人
—

共

同

的

生

活

，
且
將
與
周
遭
世
界
隔
絶
時
-
Jt
人
格
就
已
經
受
到
損
害=

因

此

-
偶

然

零

星

(
出

 

現

)
的
被
稱
爲
自
我
約
朿
(s

e
l
b
s
t
b
l
r
s
n
k
u
n
g

 )
及

謙

虛
(B

e
s
c
h
e
i
d
e
n
h
e
i
t

 )
的

微

狀

，
就
應
該
'止
確
地
評
價
爲
畫

 

地
6
限

(E
i
n
g
r
i
u
n
g

 )
，
喪

失

現

實

性

意

義

、
靈

活

彈

性

與

交

際

能

力

，
人
格
喪
失
前
的
焦
慮
不
安
以
及
慣
於
被

 

動

。
在

法

蘭

克

福

(
女

性

監

獄

中

)
觀
察
的
婦
女
在
其
初
期
個
性
上
就
已
幾
乎
無
例
外
地
具
有
早
就
發
展
出
的
赤
字
(
 

D
e
f
i
z
i
t
e

 )-

同
時
道
些
婦
女
幾
乎
都
寐
自
不
良
的
家
庭
(
關

係

)
.
K

有
一
位
受
過
高
等
教

育
。
這

種

原

初

狀

態

(



A
u
s
g
i
s
i
t
u
a
t
i
o
n

 )
也
符
合
於
在
監
獄
中
發
展
的
情
形
。
概
括
言
之
，
可
以
説
較
年
長
的
婦
女
過
早
開
始
動
脈
硬
化 

的
過
程
且
相
對
地
劇
烈
加
重
。
而
較
年
輕
的
婦
女
，
則
在
可
能
的
人
格
重
建
與
努
力
從
事
該
行

爲
之
後
，
開
始
出
現
身
 

心
的
障
礙
。
在
赦
§

段

’
雖
然
起
初
會
顯
得
活
力
充
沛
責
但
不
久
後
就
幾
乎
會
明
顯
的
降
低
。
是
否
在
監
禁
中
所
造

 

成
之
損
害
是
無
法
回
復
的
-
很
難
判
斷
’
因爲
大
多
數
被
釋
放
的
婦
女
經
過
時
間
都
還
不
夠
長
。
但
總
共
只
有
四
位
婦

 

女
相
當
順
利
地
渡
過
監
禁
’
五
位
還
算
順
利
’
而
其
餘
十
一
位
則
並
不
順
利
且
在
該
期
間
內
受
到
損
害
*

clD
r
s
t
a
r
k

所

長

’
以
其
對
來
自
漢
堡
、
不
萊
梅
和
舒
來
史
維
格
丨
霍
爾
斯
坦
(

s
c
h
l
e
s
w
i
g
l
H
o
l
s
t
e
i
n)

各
邦
 

馨
七
八
名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之
經
驗
與
認
識
，
驚

：

在
整
體
制
度
下
的
每一
個
安
排
都
會
導
致
住
院
性
損
害(H

o
s
u
t
a

trs
i
e
r
u
n
g
s
s
c
M
d
e
n

 :指
由
住
院
所
產
生

 

的
身
心
損
害
)
或
(自
由
)喪
失
症
候
群

(D
e
p
r
i
v
a
t
i
o
n
s
s
y
n
d
r
o
m
e

 )
。
總
括
言
之
’
可
以説
對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 

而

言

，
世
界
與
其
個
人
的
發
展
似
乎
都
呈
f

頓
狀
態
。
只
剩
下
無
望
、
無
助
與
無
所
逋
從
。
幾
$

，
來
臨
的
是
平
 

靜

*

卻
也
是
絶
望
•
受
刑
人
或
許
適
應
了
’
然
而
這
既
非
改
邪
歸
正
-
亦
非
個
性
重
建
•
當
然
在
某
些
個
案
中
’
如
此

 

長
期
的
刑
罰
可
能
亦
意
味
著
積
極
的
重
新
開
始
舆
(
人

格

)
結
構
的
改
變(u

m
s
t
s
k
t
r
u
i
e
i
g

 )
。
然

而

，
卻
改
變 

不
了
終
身
監
禁
通
常
所
造
成
的
人
類
心
靈
生
活
世
界
的
損
害
。
此
種
損
害
雖
無
法
消
除
，
但
亦
無
法

塡
補
，
即
使
在
監
 

禁

後*

得
以
用
種
種
方
法
使
人
有
生
活
能
力
’
 

@
3
^

終
究
殘
留*

在
五
至
七
年
後
’
多
數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就
會
達
到
適
應
執
行
與
開
始

絶
望
的
時
點
。没
有
人
能
坐
牢
超
過
十
年 

。
十
年
後
’
受
刑
人
將
喪
失
行
動
的
關
聯
’
在
執
行
中
所
完
成
的
重
建

H

作
將
受
到
危
害
’
同

時

’
也
將
失
去
主

S
K
n



四
四

作
的
意
願
。
也
没
有
任
何
超
過
十
年
的
執
行
計
劃
得
以
再
被
提
出
。
因

此

-
只
有
在
具
危
險
性
的
犯
人
’
才
應

I

^

行
 

超
過
十
年
的
監
禁
。

行
刑
時
間
愈
長*

重
新
逋
應
社
會
愈
困
難
。
若没
有
謹
憤
的
i

 

-

幾
乎
不
可
能
。
受
刑
人
必
須
逐渐
地
 

由
的
生
活
。
且
常
須
3

 一
段
長
時
間
，
直
到
能
克
服
不
安
全
感
與
心
理
障
礙
。

d)D
r
.
R
a
s
c
h

教

校

’爲
其
鑑
定
之
I

 ’
曾
針
對
五
三
位
在Be

n
i
n
-
T
e
g
a

監
獄
服
刑
之
無
刑
人
作
遇

 

研

究

。
結
論
如
下
：

氏
分
別
對
受
刑
人
之
身
體
傷
害
、
心
理
症
狀
、
智
力
滅
低
與

一

般
人
格
變
化
等
各
方
面
作
研
究
。
對

此

-

受
刑
人
 

係
依
據
諸
如
測
驗
、
對
身髋
的
榼
査
及
其
個
人
所
作
之
陳
述
而
被
評
斷

-

結

果

畫

，
—

人
之
身
體
狀
況
相
當
地
好 

。
雖
然
有
不
少
個
人
主
觀
的
抱
怨
-
但
通
常
只
是
輕
微
性
質
的
抗
議
。
心
理
症
狀
則
除
有
一
個
人
之
外
’
並
未
出
現

*

 

在
監
禁
過
程
中
-
智
力
遲
鈍
之
症
狀
亦
未
出
現
。
至
於
人
格
變
化
上
，
則
須
考
慮
到
這
整
個
是
一
個
高
度
異
常
的
團
體

 

。
而

且

，
通
常
該
犯
罪
行爲
是
在
整
個
性
格
發
展
的
最
低
施
的
，
因
此
還
可
加
以
改
善
。
雖
然
受
刑
人
並
未
顋
得

 

情
感
麻
木
，
但
卻
可
能
有
些
退
卻
(

R
&
k
n
a
h
m
e

 )-

不
過
這
顯
然
是
可
以
扭

S
S

。
又
隨
著
時
間
經
過
，
意
志
的
沮 

喪
會
減
輕
。
然
而
人
格
上
仍
殘
留
有
神
經
失
常
、
嚴
重
的
不
成
熟
、
相
當
地
本
能
、
無
紀
律
以
及
輕
微
的
自
我
膨
脹
(

 

I
c
h
-
S
t
s
r
k
e

 )
。
這
些
結
論
是
受

 

G
r
o
J
s
ba.
t
§
a.
c
n

 的

 

雜
公
室
(H

o
i

 

o
f
f
i
c
e

s-G
r
o
J
d
f
b
r
i
t
a
n
n
i
e
n

 )
委
託
而
提
之
 

鑑
定
的
一
部
分
’
無
論
如
何
，
該
鑑
定
並
不
能
確
定
在
監
禁
期
間
內
^
1
?
^
心
理
的
崩
潰
。

氏
之
鑑
定
與
其
他
研
究
有
所
不
同
的
原
因
’
可
能
有
幾
種
不
同
的
解
釋
：
在
作

爲
研
究
對
象
的
受
刑
人
中
’没
有



人
監
禁
時
間
超
過
十
七
年
。
亦
可
能
是
該
謀
殺
者
之
M

體
成
員
已
發
i

化

；
或

以

前

有

更

多

的

病

人

—

決

•
最

後

 

-
(
可
能
是
)
行
刑
條
件
大
不
同
於
以
前
•
但
嚴
格
的
監
禁
條
件
會
引
起
嚴
的
？

 ’
而
較
輕
微
的
監
禁
條
件
則
有
積

棰

的

鬈

*

03
 0
1
.
1
1
式
£
1

费
-
1
>
1
6
1
2
教

授
«
|
1
5
^
3
大

學

犯

罪

學

研

究

所

所

長

)
及

1
>
.
0
.
1
^
1
8
6
1
:
教

授

(
1
^

5:
1
1
^
外 

國

與

國

際

刑

法

—
a
n
c
k-

研
究
所
所
長
)
則
針
對
如
下
間
饔
任
鑑
定
人
..謀

期

徒

刑

之

預

襄

果

如

何
 

?

a)D
r
. M
u
l
l
e
v
D
i
e
t
z

教
授
主
張
，
迄
今爲
止
根
據
經
驗
上
對
預
防
(
效

果

)
之
研
究
結
論
-
特
別
在
關
於
無
期
 

徒
刑
方
面
，
尚
未
獲
得
肯
定
的
證
明
*
雖
然
原
則
上
可
認
爲
i

程

度

上

之

用

-但
其
範
囫
如
何
，則
在
相
當

 

程
度
上
尚
待
解
決
。民
衆
對
無
期
徒
刑
的
看
法
’可
能
主
要
取
決
於
§

上

對

刑

罰

的

一

般

的

自

 

由
評
僙
.
，
而

較

少

根

據

法

律

規

定

和

的

應

用

。
因

此

，
人
們
正
可
以
說
’
對
無
期
徒
刑
的
預
防
作
用
而
言
’
社
會

 

化
的
過
程
’
社
會
地
位
和
潛f

犯
人
的
人
格
^

，
以
及i

罰
的
機
方
式
才
是
重
要
的
"因
此
-被

f

的
 

可
能
性
與
平
等
性
較
刑
罰
的
嚴
厲
性
更
具
影
響
力
。
一
些
研
究
更
進

一

步
認
爲
’
相
較
於
假
設
的
行爲
模
式
或
社
會
群
 

體
的
图
體
屋
力
-
刑

度{

蠢

}

的
■

根

案

不

足

道

•
此

外

*
 

用
與
其
說
是
取
決
於
蠢
罰
的
可

 

能
性
與
嚴
厲
性

-

毋
寧
—

取
決
於
風
險
的
衡
董
。而
且
’大

f

—
殺人
的3都

衝

突

 

施

的

•
此
種
行
爲
人
只
能
有
限
地f

刑
罰
威
f

說明其犯罪動機

〇

是
否
以
及
圍
內
’無期

 

徒
刑
可
以
阻
止
有
計
剌
地
行
動
的
行爲
人
實
施
媒
殺
S

-

這
點
在
經
驗
上
尚
無
法
足
以
解
釋

*

也
許
在
3

人
的
考

四
五



慮

上*

刑
度
高
低
要
件
被
發
現
和
被
處
罰
的
風
險
來
得
少
•■因

此

’
刑
事
訴
追
的
加
強
比
刑
罰
的
高
度
有
更
大
的
預
防

 

作

用

■■因
爲
禁
止
殺
人
是
被
普
通
承
認
的
，
所

以

，
是
否
經
由
預
防
性
的
措
施
可
以
減
少
謀

f

件

，i

似
乎
遼
有
 

疑

問

。
更
確
切
地
説
’
迄
今
爲
止
根
據
經
驗
的
研
究
結
果
’
並
無
法
推
論
出
謀
殺
案
件
受
到
刑
罰
威
赫
的
重
大

i

 = 

同
樣
地-
目
前
也
無
法
証
明
’
赦
免
或
有
條
件
|
^
$
可
|
^
滅
低
了
無
期
徒
刑
的
預
防
作
用
*

W
D
r
.

 Ka
i
s
e
r

授
教
在
目
前
現
存
的
研
究
報
告
分
析
上
，
亦
得
出
同
樣
的
結
論
：
實
証
經
驗
上
的
制
裁
研
究
發
展

 

得
還
不
夠*

氏
對
目
前
的
研
究
狀
況
’
總
結
如
下
：
犯
罪
的
f

主
要
是
由
個
人
的®

取

向

’
主
観
上
對
被
發
現
與
 

被
處
罰
風
險
之
估
計
’
以
及
由
潛
在
犯
罪
狀
態
的
S

條
件
所
决
定
。
相
對
地
’
刑
罰
的
嚴
酷
性
則
退
居
其
次
-
特
別
 

是
在
所
謂
的
理
性
犯
罪
人
的
身
上

*

在
重
大
的
暴
力
案
件
上
，
並
無
法
從
一
個
特
定
的
刑
罰
出
可
測
定
的
威

 

嚇
效
果
■
眞
正
重
要
的
-
似
乎
應
是
社
會
中
-
整
體
預
防
體
係
的
結
構

舆
強
度
。
在
數
量
增
加
的
受
刑
人
身
上
，
較
長 

的
受
刑
i

無
法
導
出
較
低
的
再
犯
率
，
因
此
也
無
法
解
釋
，
是
否
較
長
的
受
刑

f

根
本
没
有
預
防
的
作
用
，
或
是 

否
這
種
作
用
會
因
監
禁
的
結
果
而
被
抵
銷
掉
。

在
謀
殺
的
潛
在
犯
罪
人
範
圍
內

*

無
期
徒
刑
的
預
防
效
果
並
無
法
確
定
。
但
這
並
不
意
味
著
’
這
種
效
果
並
不
存

 

在

-
而
是
說
目
前
無
法
在
經
驗
上
加
以
確
定
。
此

外

，
也
足
以
假
定
，
無
期
徒
刑
的
威
嚇
與
科
處
對
於
一
般
人
的
法
意

 

識
而
言
，
仍
具
有
重
要
性
•
對
謀
殺
行爲
而
W

 

-

無
期
徒
刑
的
威
嚇
並没
有
培
養
倫
理
道
德(s

u
t
e
n
b
a
d
s
d
e

 )
的
效
 

力

’
它
所
具
有
的
只
是説
明
生
命
法
益
的
高
位
階
性
4
緩一
 

W
g
®

阐
明
的
(a

o
r
m
v
—

i
c
h
e
n
d
e

 )作
用
而
已
>

 

3.
D

T

. 

H

 

—
R

 

J
e
s
c
h
e
c
k

 教

授
(F

r
e
i
b
u
r
g

 外
國
舆
國
際
刑
法

 

N&
x-
F
l
a
n
c
l
c

—

研
究
所
所
長
)
，

D
r
.

 p

 

A
r
z
t

 教
授



(
E
r
l
a
n
g
e
n
l
N
A
m
b
e
r
g

大
學
刑
法

 '
刑
事
訴
散
法
與
犯
罪
學
研
究-M
主

任
(v

l
t
a
n
d

 )
以
及p

B
e
r
t
r
a
m

法
官
(依

 

其
在
邦
法
院
擔
任
法
院
審
判
長
的
經
驗
)和

p

 

S
t
a
i
g
e
r

處

長
(L

e
i
t
e
n
d
e

 

M
t
n
i
s
t
e
d
a
l
x
a
t

 )-

則
針
對
如
下
問
厘
 

S

鑑
定
人
：
刑

毚

二

二

條

之

構

成

要

£

蹇
(A
U

S
I

 )
以
及
該
條
$

 一
刑
罰
之
規
定
幕
疑
問
？
 

a)
D

r

. 
J
i
h
e
c
&

授

讓

賓

如

下

：

按
照
截
至
目
前
爲
止
的
判
決
見
解
，
前
述
刑
法
第
二
一

 

一

條

之

構

成

要

件

，
基
本
上
對
於
#

1

殺

與

故

_

不

 

法
內
涵
與
罪
貴
內
涵
之
差
異
上
-
堪
稱
妥
適
。
惟
尚
有
疑
義

S

 ,
名
爭
的
殘
暴
(

H
e
i
m
t
g
k
e

 )
(
譯
按
：
即
刑
法

 

第2
1
1

條
第2

項

之

「
以
殘
暴
之
手
段
」
殺

人

)
與
掩
飾
意
圖
(v

i
e
c
k
u
n
g
s
a
b
s
i
c
h
o

 
(
譯
按
：
即
同
條
項
之
「爲
 

掩
飾
另
一
犯
罪
行爲
」
而
殺
人
)
二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。

就

「
殘

暴

」
這
一
要
素
而
言
-
可
f

有
以
下
情
形
..僅
管
利
用
被
害
人
無
猜
疑
與
無
牴
抗
能
力
’
也
不
能
就
認

 

合
謀
殺
的
特
徵
-
因
爲
「
殘

暴J
有
時
並
f

表
狡
猾
能
詐
(

V
e
r
s
c
h
l
a
g
e
n
H
e
i
t

 )
 
’
而
只
是
贏
弱
與
無
抵
抗 

力
者
以
武
器
對
抗
於
殘
忍舆
暴
力
而
已
•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因
而
另
行
要
求
，
須
行
爲
人
有
仇
晛
之
意
囫

(e
i
n
e

 

f
e
i
n
d
s
e
l
i
g
e

 

A
b
s
i
c
M

 )
始
可
構
成
殘
暴
。
惟
吾
人
則

S
M
i
：

文
獻
上
通
説
之
見
解
-
對

「
瑰

暴J

 1

要
素
應
另
行
要
求
須
 

有
可
貴
的
信
賴
破
壞(v

e
r
w
e
r
f
l
i
c
h
e
n

 

V
e
r
t
r
a
u
e
n
s
b
r
u
c
h

 )
，
以
便
與
無
值
得
保
護
之
信
賴
關
係
(

K
e
i
n
s
c
h
u
t
z
ŷ
c

 

—
e
s

 

v
e
r
t
m
u
i
v
e
r
h
s
l
t
n
i
s

 )
的
情
形
相
區
別
。
如

此

’
「
殘

暴

」
這
一
要
素
便
足
以
界
定
謀

f

故
殺
在
不
法
內
 

涵
舆
罪
寅
内
涵
上
之
差
異
。

就
「
掩
飾
意
圖
」
這
一
要
素
而
言
-
則
有
疑
問
，
蓋
可
能
會
發
生
袒
護
自
己
與
袒
護
他
人
的
並
存
情
肜
(

四
七



四
八

s
i
m
a
t
i
o
n
s
b
e
d
i
n
g
t
e

 )
的

案

例

。
惟
在
此
範
圍
內
，
可
將
此
一
謀
殺
的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作
限
制
解
釋
爲
：
該
殺
人
行
爲

 

須
事
先
已
被
計
劃
.

I
I如
在
選
擇
性
苹
案
(

A
l
t
e
m
a
t
i
v
l
E
n
t
w
u
r
f
s
;

譯

按

.‘
係
指
在
西
徳
刑
法
修
正
過
程
中
-
由
 

J
.
B
a
u
m
a
n
n

等
十
四
人
的
教
授
團
-
針
對
一
九
六
二
年
政
府
草
案
而
提
出
的
對
立
苹
案
(A

l
t
e
m
a
t
i
v
-
E
n
t
w
m
f

 

eines

 

S
t
r
a
f
g
e
s
e
t
z
b
u
c
h
e
s

 )
，
作
爲
建
議
-
供
政
府
選
擇
之
用
者
而
言
。
)
第
一
〇
〇
條
第
二
項
第
五
款
中
曾
建
議
者
。
實
務

 

判
決
雖
未
踏
出
這
一
步
*
然
茌
法
律
上
並
未
加
以
禁
止
。
當
前
述
二
謀
殺
罪
之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作
(
此

種

)
合
肅
性
的

 

解刑法第二

I
 1

條
便
符
合
平
等
原
則
的
要
求
了
。

倘
吾
人
認
爲
此
種
合
憲
性
解
釋
之
嘗
試
並
不
充
分
時
，
則
還
是
有
可
能
從
法
律
上
另
外
要
求
，
須
有
思
想
上
之
特

 

殊

可

責

性
(d

i
e

 

b
e
s
o
n
d
e
r
e

 
V
e
r
w
e
r
f
l
i
c
h
k
e
i
t

 

d
e
r

 

G
e
s
i
n
n
u
n
g

 )-

以
作
爲
謀
殺
罪
的
實
質
罪
責
要
素
-
逍
點
同
於
文

 

獻

上

之

通

説

，
但

異

於

聯

邦

最

髙

法

院

判

決

(
參

閲

*

 BG
H
S
t
9
,
3
S
5

 )
 
D
刑

法

第

二

一

一

條

的

文

義

與

立

法

史

(
 

E
n
l
u
i
g
e
s
c
h
i
c
h
t
o

可
佐
証
此
種
解
釋
D
因
爲
這
牽
涉
到
的
是
一
項
限
制
解
釋
’
所
以
在
憲
法
上
並
無
疑
義=

有

 

疑
義
的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雖
然
應
該
長
期
地
加
以
排
除
。
但
此
處
並
無
憲
法
上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刑
法
修
正
的
問
题"

因

爲

刑

法

第

二

I
1

條
之
規
定
在
合
憲
性
解
釋
上
盐
無
可
指
謫
-
所
以
此
種
減
刑
規
定
上
之
缺
失
就
並
米
牴
觸
平

 

等

原

則

，
亦
未
牴
觸
比
例
原
則
。

此

外

-
無
期
徒
刑
尚
有
助
於
廣
義
的
一
般
預
防
(G

e
n
e
s
l
p
r
s
v
e
n
t
i
o
n

 )
，
蓋
其
乃
社
會
控
制
(K

o
n
t
r
c
l
l
e

 )
的

 

一
部
分
，
且
爲
社
會
大
衆
的
法
意
識
所
要
求
。

W
D
r
A
r
z
t

授
教
作
成
如
下
結
論
：
謀
殺
罪
與
故
殺
罪
在
不
法
內
涵
與
罪
責
內
涵
上
之
差
異
，
並
非
如
此
電
大
-



以
致
足
以
跳
躍
至
無
期
徒
刑
。
故

殺

包

括

刑

法

第

二

一

二

條

在

內

一

^
六
個
月
以
上
十
五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，
容

 

有
廣
泛
的
裁
1

圍

，
恰
與
謀
殺
罪
這
種
唯
一
刑
度
的
刑
罰
(
無
斯
徒
刑
)
形
成
對
立
。
此

外

，
有
期
徒
刑
尚
有
附
條

 

件
緩
刑
之
可
能
性
。
由
上
述
所
產
生
之
i

 (
 

K
l
u
f
t

 )
，
目
前
尚
不
足
以
被塡
補*

即
使
在
謀
殺
罪
有
應
酌
量
滅
輕 

之
情
事
時
-
亦
無
法
求
諸
於
刑
法
第
二
一
二
條
，
蓋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並
不
承
認
須
有
特
殊
的
可
貴
性

(
d
i
e

 

b
e
s
o
n
d
e
r
e

 

V
e
r
w
e
r
f
l
i
c
b
k
e
i
t

 )
，
作
i

殺
罪
附
加
的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。
同
樣
地
，
也
不
足
以
試
著
透
過
對
謀
殺
罪
構
成
要
件
要

 

素
作
限
制
解
釋
’
以
便
在
個
案
中
作
成
衡
平
的
判
決
，
蓋
此
處
特
別
的
「
殘

暴

J

和

「
掩
飾
意
圖
」
二
構
成
要
件
要
素 

已
過
度
僵
硬
呆
板
(s

 
S
t
a
r
r

 )
。
再

者

，
刑
度
的
廣
泛
差
距
也
無
法
因
此
有
所
改
變
。
而

且

，
依
刑
法
第
二
一
二
條
第

 

二
項
對
故
殺
罪
處
無
期
徒
刑
-
亦
不
足
以塡
平
此
項
差
距
；
蓋
此
項
規
定
在
實
務
上
甚
少
被
使
用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亦
不

 

足
以
說
明
爲
何
在
刑
法
第
二
二
一
條
預
見
了
刑
之
加
重
(
情

事

)
’
但
在
刑
法
第
二

一

 
-
條
卻
未
預
見
刑
之
減
輕
(
情 

事

)
。
最

後

，
赦
免
之
實
際
情
況
亦
不
足
彌
補
此
項
鴻
溝
；
蓋
十
五
年
之
徒
刑
-
十

I

有
綬
刑
之
可
能
，
與

(
無
期 

徒

刑

)
十
五
年
至
二
〇
霍
有
被
赦
免
之
希
望
貫
二
喜
有
重
大
差
別
。

謀
殺
罪
的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’
並
不
足
以
描
繪
故
意
殺
人
的
加
重
情
形
。
謀

殺

與

無

期

徒

刑

的

已

使

得

立

法

者

 

陷
入
如
下
的
兩
難
困
境
：
多
數
謀
殺
罪
之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造
成
了
在
應
酌
童
減
輕
的
情
事
下
’
構
成
要
件
不
當
地
擴
大

 

。
相
反
地
’
少
數
謀
殺
罪
之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則
造
成
了
過
髙
評
價
該
要
素
中
所
含
有
之
不
法
或
罪
責
升
高
(

u
n
r
e
c
h
t
s-

 

o
d
e
r

 

s
c
h
u
l
d
s
t
e
i
g
l
g

 )
。
是
否
吾
人
恨
將
謀
殺
罪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視
爲
思
想
上
的
要
素
(

G
e
s
l
n
n
u
n
g
s
m
e
r
k
m
a
l
e

 ) 

或
一
種
特
別
不
當
的
目
的
丨
手
段
關
係
的
表
達
’
這
點
若
姑
且
存
而
不
論
’
則
該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雖
然
可
以
說
明
謀
殺

四
九



五
〇

與
故
殺
之
區
別
-
但
卻
無
法
説
明
(
爲

何

)
刑
度
的
大
a

升

高

=

雖
然
我
們
並
不
否
認
謀
殺
罪
之
要
素
具
有
特
別
的
不

 

法
内
涵
，
但
在
毁
滅
人
的
生
命
所
存
有
的
不
法
(
内

涵

)
上

，
是
幾
乎
没
有
升
高
能
力
的
(k

a
l
s
t
e
i
g
l
g
s
f
&
i
g

 )
 

。
因

此

-
娃
否
這
樣
的
行

爲

(
譯
按
：
即
謀
殺
行

爲

)
在
僅
僅
犯
人
的
罪
貴
上

内

有
如
此
多
的
修
'止

( 

M
o
d
i
f
i
k
a
t
i
o
n
s

，
譁

按

：
係
指
罪
责
提
升
這
麼
多
)
-
以
致
得
以
正
當
化
在
刑
度
上
的
此
種
差
異
-
恐
怕
是
有
疑
問

 

的

。
也
因
此
-
就
在
對
謀
殺
罪
的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過
高
評
價
時
-
正
是
對
人
身
法
益
的
特
別
輕
視
，
蓋
只
有
在
具
備
謀

 

殺
罪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時
’
故
意
殺
人
行
爲
才
會
被
處
以
無
期
徒
刑
。
因

而

’
法
官
有
理
由
儘
可
能
地
避
開
這
項
刑
罰
。

C)

邦
法
院
審
判
長

B
e
r
t
r
a
m

法
官
則
提
出
報
告
如
下
：
法
院
遭
吊
依
刑
法
第
二
一
一
條
之
個
案
(
研

究

)
法

(
 

K
a
s
u
i
s
t
i
k

 
)
不
難
在
個
案
中
作
成
正
確
的
判
決
結
論
。
只

有

「
殘

暴

」
與

「
掩

飾

意

圖

」
這
兩
個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偶
爾

 

會

有

疑

問

。
再
加
h

，
謀
殺
罪
的
唯
一
刑
度
在
實
務
上
的
重
耍
性
比
一
般
人
所
假
定
的
要
小
得
多
；
蓋
在
許
多
有
疑
問

 

的
案
例
中
可
透
過
對
未
遂
犯
或
減
輕
責
任
能
力
者
減
刑
的
可
能
性
-
或
者
透
過
適
用
少
年
刑
法
的
規
定
-
來
給
予
法
官

 

裁

量

的

空

間
D
惟
法
官
還
是
有
可
能
會
在
個
案
中
陷
人
困
難
，
因
爲
根
據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的
見
解
，
並
不
承
認
須
有
特

 

殊

的

可

責

任

性

，
作
爲
不
成
文
的
謀
殺
罪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-
而
且
在
刑
法
第
二
一

 
一
條
之
要
合
的
情
形
.卜
，
即
使
 

有
其
餘
可
考
慮
的
減
輕
罪
责
的
情
形
存
在
’
行
爲
人
仍
須
受
到
謀
殺
罪
的
判
決
。
這
種
結
果
是
牴
觸
憲
法
h

罪
貴
原
則

 

(S
c
h
u
l
d
p
r
i
n
z
i
p

 )
的

要

求

的

。
因

此

-
相
反
於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的
判
決
，
這
點
正
足
以
説
明
應
對
刑
法
第
二
一
一
條

 

作

合

憲

性

解

釋

爲

：
謀
殺
罪
之
判
決
不
僅
須
合
乎
規
定
的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，
而

且

，
該

行

爲
尚
須
依
其
整
體
特
徴
(
 

G
e
s
a
m
t
c
h
a
r
a
k
t
e
r

 
)
 
’
有
特
殊
的
可
貴
任
始
可
。
此
種
限
制
解
釋
係
合
乎
法
條
文
義
與
憲
法
上
要
求
的
。



除
此
之
外
-
依
氏
之
見
解
-
整
個
國
家
暫
時
還
不
能
放
棄
無
期
徒
刑

I
S!

種
刑
罰*

因
爲a

®

徒
刑
在
f

法
共
同
 

團
體
(

R
s
b
t
s
g
e
m
d
n
s
c
h
a
f
t

 )的

殺

緊

密

連

結

’而且8

廢
除
可
能
裏
誤
解

爲
i

f

人
的
生
 

命
的
重
視
程
度
降
低
。

dls
t
a
i
g
e
r

處
長
(
曾
擔
任
M

i

法
院
審
判
長
一
段
長
時
間
)
同
樣
亦
指
出
-
故
殺
罪
的
裁
量
空
間
與
謀
殺

 

罪
的
唯
一
刑
度
有
著
天
壤
之
別
，
且
此
種
差
距
也
不
完
全

<
n

乎
犯
罪
學
的
現
實
。
更
確
切
地説
，
從
故
殺
過
渡i

殺
 

是
持
續
進
行
著
的
’
因

此

獎

截酱
分
爲
兩

種

刑

度

’
在

個

睪

是

有

問

題

的

。
但
這
並
非
反
對
無
期
徒
刑
’
而
是

 

寧
可
赞
成
將
有
期
徒
刑
的
幾
刑
度
提
賣
二
〇
年

■

謀
殺
罪
的
構
成
要
件
可
能
有
包
括
不
馬
於
最
嚴
重
案
型
的
殺
人
行

爲
之
虞一

*
!

種
^
^
通
常
係
不
會
存
在
的
=
至 

少

-
氏
檢
視
自
一
九
四
五
年
以
來
在
巴
登
—
瓦
登
堡

<

 Ba
d
s
,
w
a
s
e
m
b
c
r
g

 )
邦
所
有
被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的
判
決
，
 

並
未
發
現
有
牴
觸
禁
止
通
度
刑
罰(da

s
 

v
e
r
b
o
s
b
e
m
l
s

feg
e
l
l

 

s
t
l
a
f
s
s

 )
原
則
的
案
例
*
只
有
在
「
殘

暴

J

逭
一
要
 

素

上

，
有
少
数
一
些
案
例
-
人
們
1

:

科
以
無
期
徒
刑
是
不
適
當
的
•
惟
這
種
困
難
是
可
以
透
通
’
我
們
在
聯
邦
最

 

高
法
院
純
粹
描
述
性
定
義
之
外
-
另
外
加
上
須
有
特
殊
可
責
的
信
賴
破
壞
這
一
要
素
，
來
加
以
克
服
的

*

至
於
「
掩
飾
 

意

圖

」
這
一
要
素
則没
有
疑
問
-
如
果
係
在
欲
掩
飾
的
犯
罪
行爲
實
施
以
前
就
已
作
成
殺
人
決
意
’
或
該
殺
人 

在
欲
掩
飾
的
犯
罪
行爲
實
施
後
違
犯
者
。
但
如
果
係
行爲
人
在
欲
掩
飾
的
犯
罪
行爲
實
施
當
中
或
之
後
立
刻
因
一
時
衝 

動

(s
i
i
r
e
i
v
?
s
l
a
s
s
e

 )
而
加
以
殺
害
的
情
形
’
則
我
們
應
作
比
較
不
同
地
看
待
。
不
過
這
裏
尚
須
考
慮
到
’
行

爲
 

人
係
自
己
招
致
這
種
特
殊
情
況
，
而
且
通
常
係
欲
掩
飾
重
要
的
犯
罪
行

爲
。
故
爲
了
一
致
性
的
法
律
適
用舆
刑
罰
裁
量

五
一



五
二

上
的
利
益
’
這f

殺
成
要
件
中
的
概
恐
怕
尚
有
重
大
疑
問

D

—

殺
的
情
形
下
’
若

有一
項
一

般
的
減
刑
規
定i

致
法
院
寅
務
上*

謀
殺
罪
構
成
要
件
與
法
律
效
果
(
刑
度 

)
的
f

化

(
有
局
限
性
)
。
亦

即-

一
方
面*

該
減
刑
規
定
嘉
大
適
用
到
不
具
應
酌
1
*
|
^
之
1

者

*

另
一
方
 

面

，f

個
個
案
中
’
都f

取這項規定的適用。因
此
，將
造
成
對
無
期
徒
刑
判
決
貴
任
法
院

 

身

上

’
雖
然
I

任

應

由

立

法

者

蠢

較

佳*

除
此
之
外
’
 

一

項
一
般
的
滅
裂
定
還
將
造
成
無
期
徒
刑
受
到
侵
蝕
(

 

E
r
o
s
i
o
n

 )
 
’
 

酴
顯
示
’
 

將
^
!
少
^

^

。
而

逭

可

簡

1

蠢

此
f

罰

的

署

的

第

一

步*

 

t
D
r
b
T
r
i
f
f
t
e
r
e
r

蠢

(G
i
e
b
e
n

大
學
刑
法
、
刑
事
斬
訟
法
■

際
刑
法
教
授
)
與

D
r
.
H
-
M
i
i
u
e
r-
D
i
e
t
z

教
授
 

則
如
下
問
題
擔
任
鑑
定
：
對

f

徒
人
赦
免
程
序
以
及
後
刑
規
定
的
優
缺
點
如
何
？

a)D
r
.
T
r
i
f
f
i

教
授
主
要
強
調
現
今
運
作
中
之
敵
免
程
序
的
缺
點
•
長
久
以
來
’
在
故
免
程
序
的
開
始
上
’

 

受
刑
人
多
受
制
於
赦
免
機
關
的

H
M

展

(T*
t
i
g

 

w
e
l
d
s

 )
上*

盖
主
動
提
起
會
有
被
否
決
的
危
險
，
而
且
對
再
次
 

重
新
申
1

有
i

上
的
禁
止
期
間

*

因
此
，
爲
了
受
刑
人
的
利
益
*
實

應

定

法

定

的

最

震

刑

I

。
進
一
 

步
的
缺
黠
是
’
赦
免
是
由

1

群
互
？

政
治
機
關
所
決
定

*

此

外

-
赦
®

決
定
經
常
被
拖
延
*
同

時

馨査

閲

 

之

。
對
受
刑
人
的
評
定
是
秘
密
進
行
的
’
以
致
於
鑑
定
人
無
法
提
出
批
評
。
又

按

各

邦

的

答

渠

看

’
赦
免
的
樓
準
相

 

當

不一

 
,
但
終
究
主
要
取
決
於
須
有
稹
極
的
社
會
(

 
a
e
p
o
s
i
t
i
v
e
s
c
z
i
a
l
p
r
o
g
n
o
s
e

 )
 
*
此

外

’
赦
免
决
定
通
常没
 

有
銳
理
或
銳
理
不
足
，
而
且
不
受
法
院
審査
 >
 從

—

現

今f

的
實
f

形

-
會
產
生
有S

受刑
人的

 

不
確
定
性
。
而
所
有
的
這
些
缺
點
已
足
以
用
來
支
持
無
期
徒
刑
應
設
立
緩
刑
規
定
(
另
請
參

閲Z
R
P

 

1974,15

頁
以
下



)*
透
過
思
想
教
育
的
力
量
.，
？坦
些
綾
刑
的
規
定
可
另
行
促
無
期
徒
刑
判
決
之
受
刑
人
再
社
會
化
’
而
且
防
制
赦

 

免程序(

 

D
e
n
a
t
u
r
i
e
r
u
n
g

 )
 

*■
b)
D

r

. 

i
e
r
-
s
t
z

教
授
則
認
爲
’
赦
免
程
序
具
有
彈
性
-
且
可
廣
泛
個
別
化
地
加
以
決
定

*

這
裏
並
不
涉
及
 

無
期
徒
刑
’
亦
與
其
-
般
預
街
效
果
無
關
*
然
而
有
缺
陷
的
是
’
此
種

弾
性
同
時
也
$

給
有I

 (
之
受
刑
)
人
一

 

種
嚴
重
的
不
確
定
性
-
並
增
加
窗
務
的
困
難
。
逭
點
主
要
顯
示
在
各
邦
相
當
不
一
致
的
赦
免
實
務
上
•
 

上

，
不
僅

 

對
赦
關
缺
乏
法
律
的
約
束
-
而
且
只
有
在
故
免
證
據
被
撤

I

 ’
才
有
法
律
救
濟
途
徑
’
此
外
，

定
很
容

 

易
在
輿
論
的
壓
力
下
受
到
偏
頗
的
—

。
近

來

-

f

的
實
際
情
—

然
是
用
來辑
正
無
期
徒
刑
(
的
缺
陷
)
。
因
此 

'
赦
免
決
定
已
過
度
發
展
成:M
預
測
(
將
來
)
的
決
定
(

p
r
o
g
n
o
s
e
e
n
t
s
c
h
e
i
d—

 )-

亦
因
而
過
負
了
法
院
判
決

 

的
功
能
。

這
些
缺
點
的
重
要
性
正
説
明
了
，
在
無
斯
徒
刑
中
的
有
條
件
釋
放
，
尚
須
在
&
律
上
明
文
加
以
規
定
•
但
憲
法
所

 

保
障
的
赦
免
權
仍
不
受
影
響
。
由
獨
立
的
執
行
法
院
—

或
許
有
助
於
實
隙
(
赦

免

)
決
定
的
客
觀
化
*
此

外

，
亦
可

 

消
弭
刑
法
與
行
刑
法
間

f

上

的

矛

盾

。
由
今
日
一
般
人
所

S

的
赦
免
實

S

形

來

看

，
無
期
徒
刑
的
一
般
預
防
效

 

果
並
不
會
因
爲
一

 S

定
可
以
緩
刑
的
條
文
，
而

受

到

影

響

。
但
眞
正
重
要
的
是
-
經

由

法

律

規

定

，
可
使
得
提

 

前
*

^

的
要
件
得
以
明
晰
。
總

之

1

項
法
律
規
定
雖
不
i

是
完
全
的
答
案
’
但

置

S

饕

上

較

好

的

答

案

。

珊

、

五
三



五
四

第
一
庭
辑
本
件
程
序
之
管
辖
-
係
根—

1976.6.28

公
佈
之
f
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十
四f

五
i

定
組
成
之
委
 

員
會
所
作
之
裁
定
。
(
譯
按
：
f
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十
四
馨
五
項
規
定
：
「
某
案
件
應
由
那
一
庭
管
！̂

生
疑
義
時

 

’
 

M
正
副
院
長
及
四
名
法
官
所
組
成
的
委
員
會
裁
定
之
。
四

名

法

暮

庭

各

有

兩

名

，
以

一
亊

爲

®

 ~
裁
 

定
票
數
相
同
時
，
由
主
席
決
定
之
*
 
)

B

、

(
馨

法

院

之

)
提

蠢

予

受

理

：

L

陪
審
法
院
向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提
出
問
題
，
譲

審

査

.•是
否
刑
法
第
二一

 一

條
第
一
項
在
「
該

條

定

：
謀

 

殺

者

-
處
無
期
徒
刑
」
的
範
圍
內
-
係
違
憲
的
？
然
而
提
案
的
理
由
不
僅
針
對
刑
法
第
二
一

 
一
條
第
一
 

M

定
之
刑
度
 

.
，
而

且

逸

指

箭

法

第

二1

 
一 ®

二
f

殺

罪

蔑

要
®

定
不
清
(u

n
z
o
u
n
g
u
l
m

 )
 
•
謀
殺
罪
 

—

度
較
低
的
(
五
年
以
上
十
五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)
故
殺
罪
(
刑
法
第
二
一
二
條
)
的
界
限
割
分
-
在

蠢

上

理

由

 

並
不
充
分
。

在
刑
法
第
二
一
 i

兩

項

的

內

在

馨

上

’
刑

讓

二

一

一

毚

二

項
S

殺

瞿

成

要

件

亦

應

一

併

篕

出

,
作
爲
違
憲
審
查
之
對
象
(
參閲-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一

2,151〔1
6
3〗；27,115〗；33,2241228】

)
然

而
這

只
在

涉
及

「

 

殘
畢
地
L_
(
 

b
e
d
m
i
k
i
s
c
b

 )
及

「爲
掩
飾
另
一
犯
罪
行
爲
」

r

m

 

e
i
a
e

 

a
n
d
e
r
e

 

S
t
r
a
f
t
a
t

 

z
u

 

v
e
r
d
e
c
k
e
n

 )
這
兩
個
構
 

成
要
件
要
素
的
範
圍
內
，，
因爲
根

據

提

案

鋈
(v

o
f

 
b
e
s
c
h
l
i

 )
指

出

-
只
有
逭
兩
個
要
素
才
與
(
本

雲

程 

序

的

)
開
頭
程
序
的
決
定
有
密
切
關
連
。
而
且
這
兩
個
要
素
亦
毫
無
困
難
地
可
與
刑
法
第
二
一

 
一
篇
二
項
其
餘
之
構



成
要
件
要
素
分
開
•
因

此

-
提
案
決
議
所
提
出
的
問
題
在
此
範
圔
上
應
擠
大
。
而
陪
審
法
也
已
清
楚
地
表
明
(
對
該
問

 

題

作

成

)
判
決
的

重

要

性

-

L
刑
法
第
二
一
一
條
係
後
於
憲
法
的
法
律
(n

a
c
b
k
l
t
i
t
m
i
o
i
e
s

 

R
e
c
h
t

 )
 
’
因
而
依
基
本
法
第
一
〇
〇
條
之

 

規

定

-

f

蠢

審

査

程

？

壽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之

審

査

*

雖

然

’
本
條
規
定
的
現
行
條
文
須
回
溯
到

1
9
4
L
9.4

公
佈
的
帝
國
刑
法
典
修
正
案
’
在
該
修
正
案
中
第
一
項
規
定
 

謀
殺
罪
之
刑
度
，
而
第
二
項
規
定
謀
殺
者
之
概
念
定
義
。
然

而

，
聯
邦
立
法
者
已
在
其
立
法
的
過
程
中

(

i
m
Z
u
g
e

 

s
e
i
n
e
r

 

G
e
s
e
t
z

tne
b
u
n
g

 )
將
整
條
規
定
納
入
其
(
立

法

)
意
思
中
(
參
閲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决11,

1
2
6
【1
3
1
f, h
l
8,216

 

【2
19
f. h

32,7

 

8

 t
s

】；3
2
,
2
9
6
【2
9
9
f
J
W
6
.
2
2
4
12273

。

立
法
者
曾
兩
次
修
改
這
項
來
自

一
九
四
一
年
的
刑
法
第
二一

 1

 ®

 一
項
的
條
文
。
(
亦

即

)

1953.8.4

的
第
三
 

次
刑
法
修
正
案
依
基
本
法
第
1
0
二
條
規
定
删
除
死
刑
的
規
定
，
僅

剰
無
期
徒
刑
作
爲
唯|

的
刑
葡•

 

1969.6.25

刑
法
 

第

-
次
改
革
案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則
以
無
期
「
自
由
刑
」

(F
r
e
i
h
e
i
t
s
s
t
r
a
f
e

 )
代
替
無
期
「
徒

刑」
(z

u
c
h
t
h
a
c
s
t
r
a
f
e

相
反
地
，
第
二
二
條
第
二
項
之
文
義
則
自

1941.9.4

公
佈
之
刑
法
典
以
來
*
未
—

正

適

。
然

而

-
後
於
憲
法
 

的
立
法
者
(d

e
r

 

n
a
c
h
k
o
m
t
i
t
m
i
o
n
e
l
l
e
G
e
s
e
t
z
g
e
b
e
r

 )
則
已
充
分
清
晰
地
表
一

$

 ,他
刑
法
第
二
二
二
項
截

 

至
目
前
爲
止
的
規
定
列
爲
其
(
立

法

)
意

思

，
而
且
—

至
少
暫
時
地
—
加
以
S

。
在
I

正
過
的
刑
法
第
二一

 I

條
 

第
一
項
與
未
®

正
過
的
第
二
項
之
間
存
有
！
項
緊
密
的
客
觀
上
關
聯
。
(
亦

即

)
葡
度
若
無
謀
殺
罪
要
件
之
規
定

五
五



五
六

’
實
無
法
適
用
•
其
實
在
刑
法
修
正
範
圍
內
’
亦
曾
有
謀
殺
罪
構
成
要
件
的
新
條
文
^

i

與
建
議
(®

 ’
 
一
九
六
 

二
年
刑
法
典
修
正
莩
案
第
一
三
五
條
，

B
T
D
r
u
c
k
s
J
V
/650,35

頁

，
理
由
在
二
七
二
頁
以
下

.，
B
a
i
a
l
m

等
人
著
，
刑
 

法
典
的
選
擇
性
苹f

譯
按

：
係
指B

a
i

目
等
人
針
對
一
九
六
二f

府
刑
法
典
草
案
而
提
出
之
對
立
莩
案
，
供
政 

府
選
擇
之
參
考
用*

分
則
部
分
，
對
人
的
犯
罪
行爲
，
第
一
冊
，

T
u
b
i
n
g
s

 一
九
七
〇
$

版

，
十
六
頁
以
下
〔
有
關 

第
一
 0
0
條
規
定
〕
)
。
然
而
立
法
者
透
過
一
九
六
九
年
以
來
刑
法
改
革
案
對
刑
法
分
則
的
修
正
上
’
則

刑

法

 

第

二一

 
一
條
第
二
項
之
舊
有
文
義
，
隻
字
未
改

*

最

後

，
整
部
刑
法
典
則
尚
考
慮
到
刑
法
改
革
法
以
及
根
據

1974.3.2

 

(1975.1,2

新
公
佈
)
的
刑
法
施
行
法
第
三
二
三
馨

一

 

W
S

其
餘
修
正
規
定
。

C

 '刑

法

第

二

二

條

之

規

定

•
根

據

下

述

標

準

，
在
本
案
所
審
查
的
範
圍
內
以
及
因
此
得
出
之
限
制
解
釋
上
，
係
與

 

基

本
法

相

一

致

。

I

、

L

無

期

徒

刑

意

味

纂

(
受
刑
的
)
關
係
人
基
本
權
特
別
嚴
重
的
侵
犯
-
基
本
法
第
二
馨
一
項
第
二
句
所

S

 

不
可
侵
犯
的
人
身
自
由
，
經
由
這
種
位
於
現
行
刑
法
刑
罰
種
類
最
頂
端

(

a
n

 

d
e
r

 

S
p
i
t
z
e

 

d
e
s

 

S
t
r
a
f
e
n

 

K
a
t
a
l
o
g
s

 )
的
無
 

期

徒

刑

，
將
會
長
久
地
受
到
剝
奪
*
判

決

「
終
身
的
(
徒

刑
)

」

(l
e
b
e
n
s
l
l
c
h

 )
在
嚴
格
字
義
上
意
味
著
-
犯
罪 

行
爲
人
將
永
久
徹
底
地
被
排
除
於
自
由
公
民
的
社
會
之
外
。
透
過
無
期
徒
刑
的
執
行
，
不
僅
源
自
基
本
法
第
二
集
二



項
第
二
句
的
基
本
權
受
到
限
制
-
而
且
1
視
個
案
情
況
而
定
—
亦
會
涉
及
許
多
其
他
憲
法
所
保
障
的
基
本
權
。
這
使
得

 

作
憲
法
上
質
疑
(F

r
a
g
e
s
t
d
l
u
n
g

 )
的
m

要
性
與
意
義
得
以
清
晰
。

雖

然

-
依
甚
木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：二
句
之
規
定
，
人
身
自
由
之
權
利
可
經
由
法
律
加
以
干
預
(eingegriffen

 

w
e
r
d
e
n

 )
。
然
此
種
立
法
形
成
之
H
由

(Gestaltungsfreiheit

 )
在
許
多
方
面
仍
被
W
法

所

限

制

。
立
法
者
在
蓮
用
赋

 

予
給
他
的
授
權
上
-
不
僅
須
m
視
人
性
尊
嚴
之
不
可
佼
犯
性
(
葙
本
法
第
一
條
第
一
項
)
這
個
淑
政
秩
序
的
最
卨
原
則

 

■，
也
須
重
視
其
他
的
憲
法
規
範*

特
別
是
〒
等
原
則
(
蕋
本
法
第
一
..條

第

一

項

)
以
及
法
治
與
社
會
國
家
的
要
求
(
基
 

本
法
第
二
0
條

第

一

項

)-
因
爲
人
舟
肖
出
是
如
此
高
位
階
的
法
益
，
以
致
只
能
根
據
特
殊
重
大
的
理
由
加
以
限
制
，
 

所
以
終
身
剝
奪
此
種
自
由
，
便
須
亦
根
據
比
例
原
則
的
標
率
(a

m

 

M
a
b
s
t
a
b
e

 

d
e
s
v
e
r
h
s
t
n
i
s
m
a

'taigkeitsgrundsatzes

 

)
特
別
嚴
格
地
加
以
審
杏
。

惟
在
此
等
界
限
內
-
立
法
S

有
立
法
形
成
之
空
間
。
在
現
代
社

會

中

-
從
刑
法
究
扮
演
何
種
角
色
的
觀
點
來
看

 

，
無
期
徒
刑
提
出
了

 一
連
中
法
律
與
刑#

政

策

的

問

題

。
立
法
者
則
宥
责
任
決
定
此
等
問
題
。
他
到
□
前

爲

[!-.
-
決
定

 

了
對
嚴
重
的
犯
罪
保
留
無
期
徒
刑
"
因

此

-

聯

邦

淑

法

法

院

在

(
陪

審

法

院

)
提
案
的
範

圍

内-

只
能
審
査
：
立
法
者

 

此
種
決
定
菇
與
淑
法
一
致
？

L
無
期
徙
刑
長
久
以
來
就
一
直
是
刑
法
制
裁
之
核
心
主
角
(K

e
r
n
b
e
s
a
n
d

 )"

然

而

-
與
今
日
相
比
-
它
的
重

 

要
性
已
因
死
刑
居
刑
罰
種
類
之
首
而
不
如
從
前=

死

刑

(
存

廢

)
之
?
使
得
在
憲
法
上
之
容
許
性
一
般
而
言
並
未
被
提

 

出
質
疑
的
無
期
徒
刑
(d

a
s
，

L
e
b
s
s
l
s
g
l
i
c
h
"

)-

有
被
選
擇
之
可
能
性
。
不
過
畢
竟
還
是
有
；.
份
並
非
不
重
要
的

五
七



古
老
文
獻
，
正
確
而
詳
盡
地
研
究
終
身
剝
奪
自
由
對
人
之
人
格
上
的
影
響

舆
結
果
(
參
閲
，V

L
L
i
e
p
m
a
i
m

 ’
論
死
刑

 

*
 

B
e
r
l
i
n

 

1
9
1
2

，
爲
第3

1

期

D
e
u
t
s
c
h
s

 

J
u
r
i
s
t
e
n
t
a
g

所
作
之
鑑
定
報
告(G

u
t
a
c
h
t
e
n

 )
。
死
刑
的
摊
«
者
間
有
一
股
 

相
當
受
歡
迎
的
論
調
：
無
期
徒
刑
之
執
行
無
止
盡
地
恐
惬
?
3
0
1
1
1
备

6
1
1
0
1
1
1
1
6
£
1
^
"
)
-
比
死
刑
之
^
^
(
恐
懼

 

而

終T
E
n
d
e

 

m
i
t

 

S
c
h
i
c
k
—

 
)
更
殘
忍
而
不
人
道

-

嗣

後

-
就
在
死
刑
之
爭
論
逐渐
平
患
之
際
-
學
説
在
約
六〇

 

@

采

’
重
新
開
始
研
究
終
身
剝
奪
自
由
的
問
題
。
此

後

’
對
最
髙
刑
罰
的
討
論
就
不
曾
間
斷
過
。
對

此

’
引
人
注
意
 

的
是
，
最
近
十
術
文

谳
上
的
研
究
一

 

爲
活
躍
■
，
相
反
地
，
法
院
判
決
則
一
 

w
^
v
e
r
d
e
n
s

法
S

出
該
問
 

题
提
案
之
前
，
幾
乎
不
曾
對
該
問
題
進
行
過
研
究
。
刑
事
庭
一
直
到
最
近
遼
未
曾
進
一
步
討
論
地

f

無
期
徒
刑
在
憲
 

法
上
的
可
容
許
性*

倕
管
係
由v

l
n

邦
法
院
之
提
案
決
議
所
引
發
-
但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刑
庭
第
一
庭
在
最
新
的

 

1976.7.13

之
判
決
’
仍
■在
一
開
頭
就
判
元
如
下
原
則
：
「
—

殺
者
科
處
無
期
徒
刑
之
處
罰
-

舆
基
本
法
相
一
致
•
這 

點
亦
符
合
一
般
人
的
法
律
翼
歷
來
之
判
決
；
本

庭

並

無

理

由

備

之

。
」
被
告
針
對
刑
法
第
二

一

 
一 f

提
出
建
憲
 

質
疑
所
提
起
之
上
訴
’
亦
未
曾
有
進
一
步
閛
明
就
被
®

?

無
理
由
。
同
樣
地
’
所
有
在
此
等
程
序
中
被
詢
問
的
聯
邦
最
 

高

法

院

,也
一
致
刑
與
基
本
：

1

致
’並
無
抵
觸
。

3.
在

制

憲i

 (
 

p
a
n
l
a
r
i
s
c
h
e
n
R
a
t
s

 )
的
協
商
討
論
上
，
並
未
明
示
地説
明
無
期
徒
刑
在
憲
法
上
的
容
許 

性

*

僅s
e
e
b
o
h
m̂
g

員

(
自
由
民
主
黨
)-

在
其
主
張
廉
除
死
刑
但
被
主
委
員
會
(

H
a
u
p
t
a
i
h
u

办
)
否
決
的
提
案
理
 

由

中

，
研
究
了
自
由
刑
敢
作
如
下
說
明
(
見
制
憲

<
W
i

 

*

主
委
員
會
之
協
論
’
五

H

 一
四
頁
)
.•

味

如

果

我

要

死

刑

並

主

張

長

的

自

由

刑

’
那
麽
主
要
是
因

爲
自
有
助
於
依
現
行
法
可
免
以
死
刑



之

人

’
有
機
會
在
內
心
重
新
反
省
並
改
過
自
新
。
我
們
可
以
舉
出
許
多
例
子
’
都
正
是
因
此
而
得
以
產
生
相
當
重
要
，

 

^
人
類
^
^
深
逮
的
事
物

{

 

g
a
n
z

 

w
e
s
e
n
a
c
h
e
s
,

 

m
e
n
s
c
b
l
i
c
b

 

s
e
h
r

 

B
e
d
s
t
u
n
g
s
v
o
l
l
e
s
v

在w
a
—

議

員

(
社
會
民
主
黨
)
。
於

主

委

員

會舆
制

憲

裏

的

大

會

上

主

張

蠢

死

刑

的

提

案

露

中

’
 
s

 

亦
未
對
當
時
在
刑
法
中
已
規
定
的
其
他
處
罰
方
式
進
行
廣
泛
的
研
究
(
參

閲
前
揭
書
，
六
六
九
頁
以
下
，
七
四
四
及
七 

五
八
頁
.，
制
憲
會
議-

s
t
e—

.
'

八
六
頁
以
下
)D
儘
管
有
著
如
此
多
紛
歧
的
意
見
，
但
終
究
在
納
粹
對
死
刑

 

的
濫
用
，
才
是
眞
正
決
定
基
本
法
第
一
〇
二
^
5
入
廢
止
死
刑
規
定
的
原
因
，
因

此

-

從
單
純
廢
除
死
刑
的
情
況
-
並 

不
能
推
論
出
-
制

憲

者

無

期

徒

刑

與

基

本

法

相

一

致

。
然

而

-

從
基
本
法
原
始
條
文
的
另
一
處
，
似
可
得
出
-
制
 

憲
者
係
以
無
期
徒
刑
的
合
憲
性爲
出
發
點
的
暗
示
：
亦

即

-
經
由

1946.1.30

公
佈
的
管
理
委
員
會
法
(

K
o
n
t
r
o
l
l-

 

r
a
t
s
g—

 )
第
一
一
條
有
關
廢
—

國
刑
法
個
別
條
文
方
面
’
當
時
自
納
粹
_

以
來
一
直
裹
的
內
亂
與
外
患
罪
的

 

處
罰
規
定
被
廢
除
了
。
制
憲
會
議
起
初
不
願
在
基
本
法
中
採
取
一
個
與
之
相
應
的
替
£

定

(E
r
s
a
t
z
y
o
a
c
h
r
i
f
t

 )
 
’ 

蓋
其
以
爲
此
種
刑
法
規
定
之
公
佈
蠢
諸
將
來
單
純
的
聯
邦
立
法
者
爲
之
。
但

最

後

制

仍

決

定

’
將
內
亂
與
外 

患
罪
的
處
罰
依
據
規
定
在
基
本
法
第
一
四
三
條
，
並
定
其
刑
度
爲
無
期
徒
刑
或
十
年
以
上
有
期
徒
刑,l
,_i

定
一
直
 

1
9
5
E

0

公
佈
的
刑
法
修
正
案
生
效
前
-
都
,

適

用

-
惟

尚

未

確

定

蠢

：
這
條
規
定
是
否
享
有
憲
法
位
階
-
抑
或

 

其
僅
涉
及
單
純
法
律
的
刑
罰
規
定
’
而
制
憲
者
只
是
因
爲M

有
必
要
立
即
以
刑
法
保
護
剛
誕
生
中
的
德
意
志
共
和
國
 

§

內
亂
或
外
患
-
因
而
1

規
定
在
基
本
法
中
？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本
條
規
定
中
無
期
徒
刑
的
刑
罰
正
足
以

説
明
-
製
 

憲
者
係
容
許
無
期
徒
刑
的

<

 

D
r
e
h
e
r

教
授
同
此
結
論
-
參閲
*
對
無
期
徒
刑
，
法
官
亦
可
以
假
釋(Au

s
s
e
t
z
u
n
g
d
e
s



六
〇

s
t
r
a
f
r
e
s
t
s)

 —
譯

按

：
即
西
德
一
九
六
九
年
新
刑
法
第
五
七
條
所
謂
之
「
餘
刑
之
哲
緩
執
行j

〕
嗎
？
載
：

R
i
c
h
a
r
d

 

L
a
n
g
e

教
授
紀
念
文
集-

B
e
r
l
i
n
-
N
e
w

 

Y
o
r
k

 |

九

七

六

年

川

版

，
三

二

：
_
|
頁
〖|
|..:
|
八

頁
〗；
另

請

參
閲R

—

教

授

-

*
 

論
無
期
徒
刑
"

，Be
r
l
i
n,

 一
九
六
九
年
出
版
，一

七
四
頁
；F

r
i
c
l
i
n
g
h
a
u
s

教
授
以
憲
法
與
犯
罪
統
計
學
觀
點
看
無

 

期

徒

刑

，
刑
法
與
政
策-

!

九

七

：
年

，
十
六
，頁

)
。
而
幾
乎
没
有
疑
問
的
是
•.制
憲
者
因
此
曾
注
意
到
■/
傳
統
k

對

 

終

身

剝

奪

，
H
由
的
見
解
。

4.
然

而

，
上
述
所
確
定
的
-
仍
無
法
用
以
決
定
此
處
所
欲
解
決
的
憲
法
k

疑

問

。
對
於
基
本
法
個
別
規
定
的
解
釋

 

而

言

’
立
法
史
(E

l
u
l
g
e
s
c
h
i
c
h
t
e

 )
，
制
憲
茗
的
觀
點
與
理
由
並
非
毫
無
條
件
地
具
有
決
定
性
意
義
=
除
此
之

 

外

，
我
們
還
须
理
解
自
基
本
法
生
效
以
來
，
基
本
權
的
內
容

 '
功
能
與
作
用
.
以
深
化
我
們
對
這
個
問
題
的
體
驗
。
又
 

對
無
期
徒
刑
執
行
的
效
果
作
閃
學
的
、
心
理
學
的
與
社
會
學
的
認
識
-
亦
有
助
於
擴
展
(
我
們
的
視
野
)-

何
對
無
期

 

徒
刑
在
淑
法
k
.w
許
性
的
判
斷
而
言
-
主
要
的
評
惯
因
素
在
相
當
大
的
範
閛
是
受
到
時
間
限
制
的
(z

e
i
t
b
e
d
i
n
g
t

 )
。 

新
的
認
f

影
響
到-

甚
至
轉
變
我
們
特
別
是
依
人
性
尊
嚴
與
法
治
國
原
則
這
兩
個
標
準
-
來
評
價
此
種
刑
罰
=

E

、

1.
重

視

與

保

護

人

性

尊

嚴

-
係

基

本

法

的

構

成

原

則

(

^

|

5

0-
1
^
1
5̂'
.̂
,9.
3

)

。
自

由

的

人

格

與

尊

嚴

表

現

 

了
合

虛
法

秩
序

內
最

高
的

法
價

值
(
參

閲
，
聯

邦
憲

法
法

院
判

決
6
,
3
2
〔4
1
1
;
2
7
,
1
【6
〕
；3
0
,
1
7
3
〔1

9
3

..3
2
,
9
8
【1

0
8
二

=

 

因

此

-
國
家
的
統
治
權
在
其
所
有
表
現
型
態
上
-
负
有
尊
重
與
保
護
人
性
尊
嚴
之
義
務
。



「
自
由
地
自
我
決
定
與
自
我
開
展
」
這
個
目
標
，
乃
是
作

爲
一
個
精
德
的
本
質
之
人
的
概
念

爲
基
礎
。
 

基
本
法
並
不
將
這
種
自
由
理
解爲
一
個
孤
立
的
、
獨
斷
的(s
l
b
s
t
b
e
r
r
l
i
c
h

 )
個

人

，
而
係
將
其
理
解爲
一
個
與
社
會
 

連
帶
且
受
社
會
拘
束
的
個
人
(
參
閲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33

,
3
0
3
【3
3
4
〕

)
。
這
種
自
由
必
須
考
量
到
社
會
的
拘
束
力 

，
而
非
*
在
原
則
上
係
不
受
限
制
的
#
 
*
個
人
因
而
須
忍
受
其
行

爲
自
由
上
的
這
種
限
制
，
這
種
限
制
係
立
法
者
爲
維
 

護
與
促
進
社
會
共
同
生
活
，
在
既
存
事
實
上
所
劃
定
的
一
般
可
期
待
的
界
限
丨
惟
仍
須
雄
持
人
格
的
獨
立
性
。
這
點
意

 

味

著

’
即
使
在
社
會
中
’
原
則
上
每
個
人
也
都
應
該
被
承

i

係
具
有
自
我
®

的

、
權
利
平
等
的
成
員
。
因

此

’
倘 

若
使
人
成

爲
純
粹
國
家
(
刑
罰
)
的
客
體
，

f

牴
觸
人
性
尊
嚴
的
。
，
人
應
永
遠
以
其
自
身爲
目
的
(d

e
r
M
s
s
c
h

 

m
u
b
i
m
m
e
r

 

Z
w
e
c
k

 

a
n

 

s
i
c
h

 
s
e
l
b
s
t

 

b
l
e
i
b
e
n

 )
 〃
這
個
原
則
係
毫
無
限
制
地
適
用
於
所
有
的
法
領
域
的
，
因

爲
作
爲
一
 

個
人
所
具
有
的
永
恒
的(
目

v
e
r
l
i
e
r
b
a
r
e

 )
人
性
尊
嚴
就
在
於
，
他
被
承
認
爲
係
一
個
得
爲
自
我
負
責
的
位
格
。

在
對
正
義
的
實
現
作
最
高
度
要
求
的
刑
事
司
法
領
域
內
，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條

第

一

項

了

有

關

刑

罰

$

的
観
點

 

以
及
罪
與
罰
(Sc

h
u
l
d

 

u
n
d

 

S
u
h
n
e

 )
的
關
係
。*

=

無
罪
貴
，
無
刑
罰
"
(n

E
l
a
p
o
e
n
a

 

sine

 

culfa

 )
這
個
原
則
有
著
憲

 

法
原
則
的
位
階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2

0
,
3
2
3
【3
3
1
】

)
。
每
種
刑
罰
須
與
犯
罪
事
實
之
嚴
重
性
與
犯
罪
行
爲
人
之
罪
責

 

(V
e
r
s
c
h
u
l
d
e
n

 )
處
於
適
當
關
係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6,3
00
9【4

3
9
】
；9
,
1
6
7
【1
6
9
1
;
2
0
,
3
2
3
【3311

 

;
2
5
,
2
6
9
【2
8
5

以
下
】 

)
。
要
求
重
硯
人
性
尊
嚴
*
特
別
意
味
著
，
殘

忍

的

、
不
合
人
道
的
以
及
凌
辱
的
(e

m
i
e
d
r
i
g
e
n
d
e

 )
刑
罰
應
予
禁
止

 
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r

3
3
2
1
3
4
S
〗
；6,3S

9
〖4

3
9
二

。
犯
罪
行
爲
人
不
得
在
違
反
憲
法
上
對
其
社
會
價
值
權
利
與
受
重

 

視

權

利

(sozialen

 

W
e
r
t
-
u
n
d

 

A
c
t
u
n
g
s
a
n
s
p
r
u
c
h
s

 )
保
護
的
情
況
下
，
成
爲
純
粹
防
制
犯
罪
的
對
象

♦
人
的
個

人

(



i
n
d
ividuelle

 )
與
社
會

(soziale

 )
生
存
的
根
本
條
件
應
被
維
持
。
因

此

*
從
與
苺
本
法
第
一
條
第
一
項
相
關
聯
的
社

 

會
國
原
則
—

這
點
特
別
在
刑
之
執
行
有
其
適
用
—

可

以

得

出

-
國

家

有

義

務

維

持

這

種

生

存

的

最

低

限

度

(
 

E
x
i
s
t
e
n
z
m
i
p
i
m
u
m

 )-

也
就
是
根
本
地
決
定
著
一
個
具
有
人
性
尊
嚴
的
存
在
者
(D

a
s
e
i
n
;

或
譯
此
在
)
的
最
低
限
 

度

=

因

此

，
如
果
國
家
必
須
爲
S

已
而
強
制
地
剝
奪
(e

m
k
l
e
i
d
s

 )
 一

個
人
的
自
由
，
卻
不
給
他
至
少
有
機
會
得
以

 

重
新
享
有
自
由
-
那
麼
將
與
我
們
前
函
所
理
解
的
人
性
尊
嚴
相
牴
觸
。

儘

赀

如

此

，
我
們
卻
不
可
忽
略
了
‘.
人
性
尊
嚴
是

不

受

支

配

的

(
仁
0

<6
1

^
各
”3

〇

。
然

而

-
對
這
種
要
求
尊

 

重
人
性
尊
嚴
所
必
須
有
的
認
識
，
卻
不
可
與
歷
史
的
發
展
分
開
觀
察
。
在
整
個
刑
事
司
法
的
歷
史
上
，
很
淸
楚
地
顯
示

 

著

：
最
殘
酷
的
刑E

總
會
被
較
温
和
的
刑
罰
所
取
代
-
适
種
從
較
野
蠻
到
較
人
道
，
從
f

單
到
較
複
雜
的
刑
罰
態
樣

 

上

的
前

進

步

伐

-

-M
會
繼
續
+
斷

的

。
因

此

，
走
仍
然
必
須
去
走
完
的
路
(n

o
c
h

 

zuriickzulegenist

 )
 
*
是

01
以
被
誌

 

解

的

(e
r
k
e
n
n
b
a
r

〕
。
亦

因

此

-
就

只

能

根

據

今

日

二

般

人

)
認

識

的

情

況

(j
e
t
z
i
g
e
n
S
t
a
n
d
e
d
e
r
E
r
k
e
n
n
t
n
i
s

 )
 

來
判
決
其
符
合
人
性
尊
嚴
-
而
且
不
能
要
求
其
具
有
永
恒
的
效
力
(zeitoseGiiltigkeit

 )
。

2.
如
果
我
們
以
這
樣
的
(
上

述

的

)
標
準
來
審
查
無
期
徒
刑
的
內
荇
與
效
果
，
便
可
得

出

.‘
並
未
有
牴
觸
基
本
法

 

第
一
條
第
一
項
之
情
形
存
在=

a)
邦
法
院
主
張
牴
觸
人
性
尊
嚴
的
理
由
-
主
要
是
強
調
在
行
刑
中
(
犯

人

)
人
格
變
化
的
科
學
贲
証
研
究
，
以
 

及
行
刑
的
經
驗
所
証
實
的
長
期
剝
奪
自
由
將
出
現
損
害
(
犯

人

)
人
格
的
結
果
■丨

在

；
段

卜

年

'
十
五
年
二
一
〇
年

 

或
甚
至
二
五
年
不
等
的
監
禁
期
間
之
後
-
在
每
位
受
刑
人
身
L

實
際
上
將
達
到
一
M

狀

況

：
隨
著
良
善
情
耕
運
漸
M

少



'
絶

望

'
遲

鈍

以

及

冷

漠

，
造

成

：

種

人

格

變

化

-
逍
種
件
格
變
化
最
後
脅
以
無
法
面
對
實
際
生
活
，
辯

稱

無

罪-

不

 

斷
的
幻
想
赦
免
以
及
經
常
性
痴
呆
时
告
終
〃
。

邦
法
院
自
-」
並
未
對
此
問
题
親
.1;進
行
調
布
/

如
米
我
們
檢
視
一
下
邦
法
院
所
引
述
的
以
及
其
他
的
有
11
文

獻

，
 

便
會
發
現
贸
有
重
大
疑
問
：
足
否
對
於
其
所
主
張
的
無
期
徒
刑
造
成
的
損
害
結
果-

邦
法
院

的

引

証

-
在
方
法
上
及
名

 

觀

上

確

實

穩

固

-
而
足
以
能
狗
得
出
對
立
法
者
立
法
衡
M

在
憲
法
L

之
結
論
？
特
別
八v

人
注
意
的
是
..
(
在
前
述
文
獻

 

中

)
比
例
上
只
有
少
數
作
者
姑
根
據
，H
己

的

研

究

(
而

論

述

)
。
多
败
的
主
張
最
後
都
可
以
溯
源
到
前
述
的
一
九
：
二
 

年M
r
i
e
p
m
a
n
n

爲
第
三
一
期D

e
m
s
c
h
e
n

t—tu
r
i
s
t
e
n
t
a
g

所

作

的

鑑

定

報

告
(G

u
t
a
c
h
t
e
n

 )
。
(
譯

按

：
参

見

前

述

0
1
2
 

部

分

)
。

按L
i
e
p
m
e
n
n

的
見
解
(
前
揭
文

-
•
八
四

K

以

下

)
，
終
#
監
禁
會
經
過
三
個
發
展
階
段
7

-:-:
階
段

理

論

( 

D
r
e
i
p
h
a
s
e
B
t
h
e
o
r
i
e
)

 "
 
)
 
D

在

第

一

階

段

：
尚
度
的
激
動
不
安
(E

r
r
e
g
u
n
g

 )
與

強

烈

的

沮

喪

消

沈

(D
e
p
r
e
s
s
i
o
n

 )
更

替

川

現

的

狀

態

，
其

 

嚣

其
上
。雖
然
判
決
(結
果
)會
使
得
-在
犯
罪
(

T
a
t

 )
、被
發
現
(

E
n
t
d
e
c
k
u
n
g

 )和
被
判
決
有
罪
( 

V
e
r
u
r
t
e
i
l
u
n
g

 )
過
程
中
承
受
卨
度
緊
張
的
被
判
無
期
徒
刑
#

 (
 Le

b
s
s
k
n
g
u
c
h
e
n

 )
，
獲
得
某
程
度

的

如

釋

重

負

。 

似
是
一
當
監
獄
大
門
在
他
們
背
後
緊
閉
時
-
永
久
出
現
的
思
想
上
的
嚴
峻
(E

r
m
t
d
e
s
G
e
d
a
n
k
e
n
s
)

就
開
始
迠
撼
著
他

 

們

。
此
種
狀
態
需
要
以
特
別
謹
愤
的
態
度
執
行
-
否
則
可
能
會
造
成
受
刑
人
精
神
力
足
的
崩
潰
，
以
及
嚴
重
逮
反
紀
律

 

、
具

攻

擊

性

，
甚
至
造
成
有
名
的
、
監
獄
瘋
暴
〃
 
(Z

u
c
h
t
h
a
u
s
k
n
a
l
l

 )=

但
如
果
以
正
確
的
態
度
處
理
，
約

-
至
二



六
四

入
平
靜*

按

第

二

階

段

’
在
該
階
段
中
’
自
我
保
存
(
的
心
理
)
經
常
成
功
地
應
制
監
¥

破
壤
的
力
量
"
(
前
揭

 

文
，
一
八
五
頁
)
*

没
有
f

人
能
忍
受

终
身
遨
的
想
法
•
所
有
的
人
把

一

切
希
望
都
寄
託
在
逭
種

暂

時
性

 

中

*

每
個
人
都
渴
望
能
再
次
地
重
新
獲
得
自
由
。
這
種
渴
望
能
幫
助

I

持
鎭
靜
和
避
免
完
全
(

s
t
a
l
e

 )
逋

應

’
同
 

時
—

他
免
於
崩
淸
。
同

時

’
讓
多
數
人
能
投
入
其
最
大
心
力
’
以
便
因
表
現
良
好
而
獲
得
赦
免
。
在

這

稱

況

下

’

 

道
些
人
f

著

’
甘
心
地
服
從
監
獄
的
規
定
’
控

U
r
n

己
的
f

 ’
以
及
取
得
道
德
上
的
立
足
酤

(
s
i
s
i
c
h
H
a
l
t

 )
。

至
於
第
三
階
段
，

U
e
p
m
a
n
n

則
謂
(
前
揭
文
，

一

八
六
頁
以
下
)
：

「
在
二〇

4
h
s

監
禁
處
罰
後
，
通
常
開
始
進
入
最
憂
震
暗
的
第
三
階
段
•
首
先

-

隨
著
『
良

逐

渐

流

 

失

J

 
,
這
時
會
開
始
：
消
沈
的絶
望
代
替
了
愉
悦
的
期
望
■，
失
望
損
寄
了
神
經
系
統
-
银
疑
自
己
患
病
的
檐
驀
(

 

h
y
p
o
c
h
o
n
d
r
i
s
c
h
e

 

B
e
f
l
i

 )
日
益
加
增
’
健

幕

受

到

了

損

害

*

 ’
受

刑

人

羃

鬉

繼

嫌

受

刑

是

一

種 

搜
無
目
標
的
煎
熬-

S

自
己
是
在
遭
受
綬
慢
凌
連
的
死
刑
-
因
而
猜
忌

 '
怨

慰
(V

e
r
b
i
t
t
e
r
u
n
g

 )
舆
對
社
會
的
仇
 

恨

取

代

了

先

前

的

曩

*
 
i

 

-

多
數
受
刑
人
『死
寂
而
悲
傷

J

 -

而

且

馨

逐
渐

消

失

鐾

望*

 

退
 

卻

，
甚
至
彷
佛
提
成
隱
居
者
，
不
再
就
轚
，
也
不
回
答
對
其
缺
席
理
由
的
問
題

-

『
因
爲
我
這
一
生
不
再
延
級
了

 ( 

n
i
c
h
t

 

v
e
r
l
s
n
g
e
r
n

 I

 

>

 J

。
接

著

’
透
逯
屠
殺
式
的
監
禁
’
開
始
了
內
心
生
活
殘
忍
的
毁
減

X

作

-

人
性
中
最
根
本
 

的

 '
亦
是
最
良f

 

一

切
和
受
刑
人
的
產
緩
悝
地
.
但
終
究
必
定
—

扼

殺

。
尊

重

他

人

的

喜

樂

。

®

困
 

i

生
活
2
^
並
®
!
^

 (
 
t

t

 )
 
•
受
刑
人
庚
得
逛
鈍
而
麻
木
不
仁

*

機
械
化
’
最
後
崩
濟
。
這
正
是
成
長
中
的
精



S

亂
的
温
床{

 

N
l
e
n

 

}

二

L
i
e
p
m
a
i
m

的
研
究
結
果
係
根
據
廣
泛
的
調
查
和
對
來
自
歐
洲
不
同
的
國
家
，
超
過
二
〇
〇
〇
名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
 

人
的
資
料
作
分
析
’
以
及
其
他
科
學
工
作
者
的
嘗
試
著
作

(V
o
r
a
r
b
e
i
t
e
n

 )
而
得
出
。
因

此

’
其
鑑
定
報
告
之
陳
述
’
 

無
疑
地
是
一
份
相
當
可
靠
的(g

m
f
u
n
d
i
e
r
t
e

 )
對
執
行
無
期
徒
刑
的
監
禁
效
果
所
作
的
研
究
。
然

而

，
尚
須
考
慮
者

 

係

’
本
世
紀
初
热
仃
監
獄
觀
之
情
況
(
譯
按
：

L
i
e
p
m
a
n
n

該
報
告
乃
一
九
一
二
年
所
作
)
與
今
日
f

監
獄
執
行
之
 

情

況

’
實
不
可
同
日
而
語
。
即
使
大
多
數
的
監
獄
建
築
都
是
來
自
於
當
時
的
監
獄
’
但
眞
正
重
大
不
同
的
是
，
在
監
獄

 

的
日
常
生
活
中
，
對
受
刑
人
的
對
待
態
度
(

B
e
h
a
n
d
l
u
n
g

 )
。
在
此
範
圍
內
，
雖
然
已
從
單
純
的
「
保
安
執
行
」

{

 

V
e
r
w
a
h
r
v
o
l
l
z
u
g

 )
演
進
化
「
治
療
執
行

j

 
(
 

B
e
h
a
n
d
l
u
n
g
s
v
o
l
l
z
u
g

 )
 
’
而
出
現
了
基
本
的
改
變
，
但
還
有
許
多
是
可
 

以
再
改
善
的*

因

此

’
 

u
e
p
i
n

的
評
斷
4

成
提
案
決
議
的
作
者
們
亦
同
丨
被
i

太
過
悲
觀
主
義
，
而
且
並
非
毫 

無
困
難
地
可
以
挪
用
到
當
今
的
情
況
來
(
參閲
，R

&
1
,

前
揭
書
，
一
八
五
頁
；

F
e
i
g
e
v

論
無
期
徒
刑
之
執
行
"

，
載 

*.
E
i
i
l
e
,
F
e
i
g
e,

 

M
e
l
e
r
-
D
i
e
t
z

合
著
二
無
期
徒
刑
之
改
革
"

一
書

-
S
t
u
t
t
g
a
r
t

 一

 九
七
二

 

版

’
 一
頁
〔
三
頁
〕

)D
r
e
h
e
r

教

授

(
前
揭
文
，
三
三
一
頁
以
下
)
亦
強
調
，
對
以
前
研
究
的
結
果
是
否
可
以
挪
用
到
當
今
刑
之
執
行
的
情

 

況
舆
效
果
，
應
持
保
留
態
度
；
氏
甚
至
在
其
早
期
對
此
問
題
所
發
表
的
著
作
上
(

Z
S
t
W
7
0

期

，
五
四
三
頁
〔
五
六
二

 

頁
以
下
〕
)
，
即
已
明
白
地
提
出
此
見
解
。
在
新
近
文
獻
中
，
對
無
期
徒
刑
執
行
的
監
禁
效
果
所
發
表
的
看
法
，
更
是

 

廣
泛
豐
富
’
多
彩
多
姿
(

e
i
n

 

s
e
h
r

 

b
r
e
i
t

 

s
p
e
k
t
s
m

 )
。
這
些
文
獻
包
括
從
主
張
會
發
生
嚴
重
的
人
格
變
化
’
到
描
述
 

絶
大
多
數
的
受
刑
人
在
經
由
赦
免
釋
放
後
成
功
的
再
社
會
化
等
各
種
見
解
，
不
一
而
足
。



」 

六
六

第
一
種
見
解
主
張
會
發
生
嚴
重
的
監
林

W
i

 >
其
學
者
特
別- W

下
列
：

.

E
i
n
s
e
l
e 、

論

無

期

徒

刑

〃

，
與

N
M
l
e
v
D
i
e
t
z
，
，

無
期
徒
刑
與

有

條

件

的

釋

放

〃

，
二
文
同
載
於..

E
i
n
s
d
e
,

 

F
e
i
g
e
,

 

i
e

r
-
s
s
z

合

著

，
，
無
期
徒
刑
的
改
革
"

一

畲

*

 

S
t
uttgart

 一

九
七
二
®

版

，
二
十
五
頁
以
下
及
三
五
頁

 

〔
七

六

頁

〕；
H
a
n
a
c
k
，
A

無
期
徒
刑
"
-
載

..犯
罪
學
的
當
代
問
題-

H
E
E
h
r
h
a
r
d
t

和K
G
d
p
p
i
a
g
e
r

主

褊

-
第

 

十

一

冊

二

九

七

四

年

〕
.
七
二
頁
以
下
；M

a
d
r
a
c
h

，
德
國
刑
法
總
則
，
第

四

版

，K
a
r
l
s
r
u
h
e

 
一
九
七
一
年
出
版*

 

八
〇
六
頁
；O

h
m

 

-
，
剝
奪
自
由
後
之
性
格
#
化

、
刑
罰
效
果
與
對
策
*
,
 

B
e
r
l
i
n

 一

九
六
四
年
出
版.-

B
a
u
m
a
n
n

，
 

V

刑

法

改

革

失

敢

乎

？
"
 *.N

e
u
w
i
e
d

和B
e
r
l
i
n

 
一
九
六
九
年
出
版
，
二
〇
頁
和
一
二
九
頁
以
下

；R
o
x
i
n

，
載
：
 

B
a
u
m
a
n
n

 :

新
刑
法
典
草
案
"

T
 

F
r
a
n
k
f
u
r
t

 
一
九
六
八
年
-
八
四
頁
以
下
；O

U
O

 :

生
命
刑
"
-
載Z

S
t
W

八
三

 

期

-
三

九

頁

〔
四

八

頁

〕
；T

r
i
f
f
t
e
r
e
r

 ,
論
聯
邦
共
和
國
中
，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，
之

態

度

，Z
R
P

 一

九
七

0
年

，
 

十

三

頁

〔
十

五

頁

〕
；

w

l

 :

死
刑
爭
論
之
我
見
〃
’
大

刑

法

委

員

會

裏

紀

錄

，
第

十

一

册

，
四
七
頁
以
下
；
 

Z
i
p
f

二

新

刑

法

中

犯

罪

之

法

律

效

果
，J

u
s

 一

九

七

四

年
i

三

七

頁〔
一

三
八

頁

〕
。

第
二
種
見
解
承
認
’
根
據
目
前
現
有
的
研
究
結
果
.
要
對
當
今
刑
之
執
行
的
監
禁
效
果
作
一
確
切
可
信
的
評
斷
’

 

尚
非
可
能
；
因

此

*
欲
作
成
判
斷
仍
須
進
一
步
加
以
研
究
(
作
此
等
主
張
者
有

-
R
a
h
l

，
前
掲
書-

一

二
五
頁
，
氏
特

 

別
針
對
心
理
屑
面
指
出
，
對
長
期
或
無
期
徒
刑
評
斷
其
會
造
成
畸
形
效
果

(d
e
f
o
r
m
i
e
r
e
n
d
e
w
i
r
k
u
n
g

 )
,'
殊
不
可
能
 

’
蓋
此
處
涉
及
地
刑
之
執
行
中
最
常
被
忽
略
掉
的
問
題
之
■

,以
及F

d
g
e

 ’
前
揭
書
’
四
頁
-
氏
則
認爲
，
有
必
要
對
殺
 

人
犯
罪
行
爲
和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之
行爲
在
科
學
上
作
進
一
步
的
研
究
認
識
)
。
這
些
學
者
係
以
特
殊
的
標
準
考
量
到



，
應
致
力
於
重
視
人
性
尊
嚴
的
刑
事
執
行
-
以
及
考
量
到
，
我
們
引
用
已
起
過
五
〇
年
以
上
的
研
究
結
柔
尉
當
今
刑

 

之
執
行
的
情
況
作
判
斷
，
似
並
不
妥
適
。

不
過
上
述
二
説
，
原
則
上
仍
肯
定
長i

罰
會
產
生
監
禁
傷
害
’
只
不
過S

刑
人
從
什
麼
時
點
開f

有
長
期
 

的
人
格
損
害
，
看
法
則
相
§

歧

*
 

o

f

的
文
章
指
明
爲
十
三
年
的
監
禁
期
間
(
前掲
畲
-
九
〇
頁
)
。
較
普
遍
的説
 

法
則
係
十
五
年
(
如

m
i
l
e
,

 

M
i
i
l
l
e
r
l
D
i
e
t
z
H
r
i
f
f
t
e
r
e
r

 )
 
’
但
亦
有
認爲
二〇

年
或
二
。
年
以
上
的
監
禁
期
間
，
仍
在 

受
刑
人
可
忍
耐
之
範
圍
者
(
如

D
s
h
e
r

 .R
6E

)
。

最
後
是
第
三
種
見
解
認爲
，
執
行
長
期
自
由
刑
對
受
刑
人
面
對
實
際
生
活
能
力
的
損
害
’
通
常
並
不
會
嚴
重
而
長

 

久
到
像
持
第
一
種
見
解
的
學
者
們
根
據
過
去
的
經
驗
所
擔
心
的
那
樣

=

在
最
近一

些
研
究
結
果
的
報
告
上
(

B
i
e
r

著
 

，
啐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"
(

Lebssknglicher

 )
與
、
受
保
安
管
束
者

*

 
(
 

sicherlmgsverwahaer

 )
社
會
預
診
(
 

Sozialprognose

 )
的
鑑
定
報
告
，

J
R

 一
九
七
四
年
，
二
六
五
頁
；

Goette

 ,
長
期
受
刑
人
的
經
驗
談
，
精

神

擊

與

神 

經
病
學
的
分
析
(spektruolaer

 

Psychiatric
 

un
d

 

Nervenheilkunde*

九
七
五
年
，
五
五
頁
以
下
)
指

出

，
透
過
適 

當
的
治
療
措
施
(

Behandlungsma

含
a
f

 

e

 )
絶
對
有
可
能
防
制
長
期
受
刑
人
嚴
重
的
損
害
*
另

外

，
此
說
亦
指
出

-

 

在
長
期
監
禁
後
，
被
赦
免
而
釋
放
的
受
刑
人
’
其
面
對
實
際
生
活
的
能
力
’
並
未
如
此
嚴
重
地
減
低
到
重
大
妨
礙
其
得

 

以
成
功
地
再
社
會
化
。

此
外
，
在
討
論
犯
罪
問
題
的
歐
洲
上
，
歐
洲
委
員
會

(
d
a
s

 

E
u
r
o
p
e
a
n

 

C
o
m
m
i
t
t
e
e

 

o
n

 

C
r
i
m
e

 

P
r
o
b
l
e
m
s

 

d
e
s

 

E
u
r
o
p
a
r
a
t
s

〕
於1

9
7
5

CM.13

提
出
一
份
研
究
報
告
，
對
於f

自
由
刑
受
刑
人
的
對
待
上
作
成
了
一
項
有
廣
泛
科
學
根

六
七



六
八

據

的

結

論

。
根
據
許
多
對
此
問
題
所
作
的
專
家
鑑
定
報
告
’
該
委
員
會
認

爲
一
般
對
f

由
刑
—
因
而
亦
包
括
無
期
徒

 

刑
—
所
發
表
的
；
所
諝
會
—

刑
人
人
格
造
成
負
面
效
果
的
見
解
，
實
際
上
並
不
可
能
*
相

反

地

-
受
刑
人
人
格
受
損

 

的
開
始
與
程
度
-
應
取
決
於
更
多
在
個
案
中
相
當
重
要
的
因
素

*

因

此

，
事
實
上
一

一
一̂

監
！

生
的
負
面
效
果*

有
相

 

當
髙
的
機
率
係
可
以
避
免
的
。
只
要
透
遇
適
當
的
措
施
，
都
可
以
有
效
地
加
以
防
制
•

最

近

’
也
有
兩
篇
針
對
勢
打
無
期
徒
刑
是
否
扯
歲
監
禁
f

的
問
題
提
出
之I

N
I

 (
 

M
o
n
o
l
p
h
i
e
n

 )
 ’
最
後
結

 

論
卻
各
不
相
同
•

一
篇
是M

e
c
h
l
d
G
o
e
m
a
m
l
7
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之
命
運
—
被
赦
免
之
1

受
刑
人
生
活
狀
況
與
社
會
預
斷

 

之
研
究
"

，Be
r
l
i
n
-
N
e
w

 
Y
o
r
k

 一

九
七
七
$

版-
K
a
l
n

大
學
博
士
論
文
)
針
對
總
共
六
六
位
長
期
受
刑
人
，
所
作
 

的
深
入
研
究
。
如
同
作
者
所
言
’
我
^

研
究
乎
均
被
監
禁
達
二
〇
年
之
受
刑
人
所
受
的
影
響
-
而
獲
得
之
經
驗
-

舆
 

一
般
流
行
的
、
在
新
舊
文
獻
中
所
主
張
的
見
解
：

一

個
人
被
剝
奪
自
由
超
過
二
〇
年

，
將
造
成
受
情
緒
與
因
之
而
生
社
 

會
的
束
縛
而
無
法
矯
正
的
性
格
缺
陷
。
以

及

(

i

的

)
弾
性
喪
失
-
甚
至
導
致
，
失
去
個
性
(々E

m
p
e
r
s
n
l
i
c
h
u
n
g

 

)
的
結
果
’
逆
不
一
致
。
各

種

(
受
刑
人
)
在
幾
十
年
之
久
的
監
禁
後
’
因
心
靈
的
遲
鈍
造
成
無
法
面
對
實
際
生
活
的

 

S

 ,
只
有
在
例
外
情
況f

出

現

’
 f

只
有
監
禁
的
早
期
階
段
會
開
始
’
但
根
本
無
須
將
其
視
爲
！̂

監
禁
的
結
 

果

*

此

外

’
本
文
作
者
又
調査
了
七
〇
$

f

間
監
禁
後
被
赦
免
的
犯
罪
行爲
人
’
並
確
定
了
’
在
其
重
新
適
應
社 

s

過
程
中
’
並
未
出
現
無
法
克
服
的
困
難

*

相
反
地
，
另
一
篇
由Fe

t
e
r
-
A
l
e
x
i
s
A
l
b
r
e
c
h
t

在
其
尚
未
出
版
的Gs

t
i
n
g
e
r

大學博士論文中(“論

無

期



徒
刑
受
刑
人
的
社
會
狀
況
——

監

禁

前

、
中

、
後
之
社
會
狀
況
的
比
較
研
究
” -

G
g
i
n
g
e
n

，

一
九
七
六
年
)-

以
共

 

計
八
一
位
在
忒
薩
克
森
邦
(
2
6
^
1
1
1
|
)
自

1
£
5
.
5
.
8
-
被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-
至

1
9
7
3
.
1
£
.
被
赦
免
並
釋
放
之
男

 

性

爲

例

，
所
提
出
的
結
論
則
認
爲
，
超
過
十
五
年
以
上
的
監
禁
，
從
每
個
角
度
來
看
，
都
會
損
害
到
(
受

刑

之

)
關
係

 

人
日
後
的
發
展
。
長
時
間
的
監
禁
既
不
必
要
亦
無
意
義
；
唯
對
社
會
生
活
的
適
應
性
有
破
壞
性
影
響
而
已"

W

在
本
案
程
序
中
所
實
施
的
證
據
調
查
，
亦
未
獲
致
明
確
的
結
果=

在
言
詞
審
理
中
，
對
於
無
期
是
否
會
引
起

 

(
監

禁

上

)
損

害

？
這

一

問

題

，
實
施
專
家
鑑
定
的
鑑
定
人
所
達
成
者
，
亦
係
類
似
我
們
在
前
述
文
獻
中
所
見
到
的
-
 

相
似
又
不
一
致
的
結
論
。

D
r
.

 

D
n

 

B
r
e
s
s
e
r

和D
r
‘

 

R
a
s
c
h
兩
位
教
授
I

二
入
皆
爲
精
神
病
專
^_

S

管
研
究
方
法
重
大
不
同
’
但
卻
結
論

 

|

致
地
表
示
，
他
們
的
研
究
無
法
證
實
：
熟
竹
無
期
徙
刑
通
f

造
成
受
刑
人
的
人
格
或
健
庫
-
無
法S

復
的
損
害
。

D
r
b
r

 

B
r
e
s
s
e
r

教
授
主
要
是
在=
面
對
社
會
的
能
力
” 
(s

o
z
i
a
l
s
c
h
t
i
g
k
e
i
o

的

觀

點

下

判

斷

(
受

刑

人

之

)
人

 

格

’
然

後

在

(
前

引

的

)G
o
e
m
a
i
m

 (
 

)
的

啟

示

下

’
評
價
實
際
有
效
的
社
會
適
應
結
果
-
以
證
明
：
無
期
徒
刑

 

受
刑
人
在
其
人
格
k

-

通

常

不

會

受

到

損

害

"
即

使

極

長

的

監

禁

時

間

，
也

不

必

然

曾

造

成

重

大

的

人

格

減

拫

(
 

p
a
r
s
i
i
a
i
c
h

 

keits

creeintr

toic
h
t
i
g
u
n
g

 )
 
0

D
r
.

 

R
a
s
c
h

教
授
在
其
研
究
的
大
多
數
受
刑
人
中
，
也
確
認
了
：
既
無
身
體
的
長
久
損
w

 ,
亦
無
精
神
崩
潰
、
情
感

 

0
^
——

雖
然
有
退
卻
(R

u
c
k
n
a
h
m
e

 )
 
’
但
顯
然
是
可
(

 

reversibel

 )
 I

更
無
精
神
病
的
症
狀
。

相

反

地

，
另
外
二
位
鑑
定
人

D
r
,
E
i
l
e

女

: f:
及

D
r
.
R
i
h

教
授
I

二
人
對
監
獄
行
刑
均
w

ft
s

^
^
——

^
重

六
九



七
〇

要
観
點
上
，
則
結
論
一
致
地
表
示
>
 

的
經
驗
與
研
究
’
在
某
段
期
間
的
監
禁
之
後
’
 

f

出

現

蠢

上

以

及

心
 

0—
I ?

神
上
的
重
大
損
害*

D
r
.

 I

e

女
士
以
爲
，
大
多
數
被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的
女
性
’
多
未
老
先
衰
，
且
一

.

部
分
罹
患
重
病
•
終
身
的
徒 

刑
！
*

了

大f

 (
受
刑
的
)
關
係
人
，
除
非
係
特
別
強
健
的
以
及
未
曾

M
S

地
入
獄
的
人
*

D
r
-

 

S
t
a
r
k

教
授
則
確
信
’
隨
著
監
林
顛
間
的
增
加
’
會
加
劇
住
院
性
損
害
(

H
o
s
p
i
t
a
l
i
s
a
t
i
o
n
s
s
c
M
d
s-

-
譯
按

.

.
係

指

由

於
f

住
院
所
産
生
的
身
心
損
害
.
，
此
當
指
由
於
長
期
監
禁
造
成
之
損
害
)
及

(
自

由

)

丧
失
症
候
群
( 

D
e
l
i
i
y
n
d
r
o
m
e

 )
。
在
五
至
七
年
的
監
禁
後
’
多
數
無
期
徒
刑
的
受
刑
人
就
會
達
到
開
始

絶
望
的
時
酤•

 

*

 

没
有
人
能
坐
牢
超
過
十
字•

爲
何
會
有
上
述
如
此
互
相
歧
異
的
判
斯
結
諭
-
它
的
原
因
的
尋
找
並
=
}
^
^
^
憲
法
法
院
的
工
作
。
或

許

是

，
*

 

D
r
x
>
r
B
i
r

教
授
所
指
出
的
，
是
由
於

*

人

格

(P
e
r
s6
n
u
c
h
k

s.t

 )
或
“
健
康
"
等
決
定
性
因
素
的
定
義
不
同
，
以
 

及*

馨

"
這
一
概
念
-
因
不
同
的
觀
酤
而
馨
不
一
致
所
造
成
D

 

—

■如
D

r

w

i—

女

士

所

雷

的

——

 

-
在
S
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發
展
情
形
的
判
斷
上
，

- K
S
I

根
f

純
主
觀
的
S

 ,
而
未
以
較
可
靠
的
方
法
-
從
監
禁 

的
第
一
天
開
始
’
持
續
地
作
“
 

^
6

面
的
研
究*
 
(
 

U
n
g
s
s
c
h
n
i
t
t
i
m
t
e
r
s
u
c
h
u
n
g
e
n

 )
 
•
又

進一

步
言
可
能
考
慮
的
( 

原

因

)
是

，
這
些
繾
定
人
的
鑑
定
報
告
有
經
驗
上
根
據
的
-
按
他
們
自
己
的

説
法
，
在
比
例
上
是
很
少
的
*
因

此

，
對 

於
終
身
剝
奪
自
由
所
造
成
的
影
響
如
何
-
就
並
没
有
足
夠
的
經
驗
可S

據

，
盖

通.:#
提

早

釋

放

及
i

早
釋
放
的
 

渴

望

’
都
t

受
刑
人
的
發
展
有
所
影
響
•
再

者

.
各
個
執
行
機
關
(
監

獄

)
的
不
同
監
禁
條
件
-
也
扮
演
著
重
要
的



角

色

。或

許

本

来

我

們

可

以

針

對

上

述

這

兩

種

不

同

的

見

解

-
提
出
一
此
'值

得

注

意

的

觀

點

。
但

困

難

就

在

於

，
目
前
並

 

没

有

足

夠

可

信

的

研

究

可

資

引

證

-
以

説

明

這

兩

種

見

解

中

的

任

何

一

者

。
所

以

至

少

在

評

價

上

，
我
們
仍
不
能
排
除

 

所

有

的

情

況

，
而

一

律

認

爲

，
在

一

段

依

目

前

現

有

的

了

解

尚

無

法

具

體

指

出

的

監

禁

期

間

之

後

-
絶
不
會
有
一
些
案

 

例

可

能

發

生

令

人

擔

憂

的

畸

形

的

人

格

變

化

！

㈡

在
考
慮
到
上
述
這
種
情
況
之
下
*
憲
法
法
院
要
作
違
憲
審
查
就
必
須
持
審
愼
的
態
度
(
參

閲
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
 

院
判
決3

7

 ,
 10

4

〔
 1
1
00
〕；

4
3

 *
 29

.
1

〔
 34

7

〕
)
。
雖
然
基
本
權
的
保
護
己
經
相
對
於
立
法
者
地
移
轉
到
聯
邦
湛
法

 

法

院

身

上

。
因

此

-
憲
法
法
院
在
審
查
時
可
不
受
立
法
者
法
律
見
解
的
拘
東
。
但

是

，
除
非
立
法
者
的
S

與
事
實
判

 

斷
是
可
加
以
駁
斥
的
——

^
此

範

圍

內

，
憲
法
法
院
原
則
上
可
對
其
忽
略
不
顧
，
否
則
立
法
者
的
這
些
立
法
判
斷
仍
然

 

具

有
重

要

总

義

=
當

然

，
在
重
大
的
基
本
權
侵
犯
(
是

杏

存

在

)
似

7-
仍

有

疑

義

時

-
這
種
有
關
事
實
評
價
的
不
明
確

 

性

’
是
否
應
由
基
本
權
利
的
主
體
(G

r
u
n
d
r
e
c
h
t
s
t
r
^
e
r
s

 )
來

承

擔

’
這
似
乎
尚
值
得
懷
疑
。
然

而

’
如
果
聯
邦
憲
法

 

法
院
對
於
可
能
產
生
的
監
禁
損
害
，
否
認
其
牴
觸
基
本
法
第
一
條
第
一
項
所
保
障
的
人
性
尊
嚴
的
不
可
倪
犯
性
，
那
麼

 

-
其
最
主
要
是
根
據
下
述
重
要
理
由
：

aal
無

期

徒

刑

的

威

嚇

，
在

有

意

義

的

治

療

執

行

上

，
s

憲

法

上

必

要

的

補

充

地

位

。
執

行

機

關

(
監

獄

)
 

對

無

期

徒

刑

的

受

刑

人

負

冇

任

務

，
致

力

於

促

使

其

再

社

會

化

-
維

持

其

生

活

能

力

以

及

防

制

剝

奪

白

由

造

成

的

损

害

 

性

結

果

，
舆

因

此

尤

其

可

能

產

生

的

畸

形

的

人

格

變

化

丄

适

種

住

務

是

根

源

於

憲

法-

從

基

本
法
第
一
條
第
一
項
所
保

七
一



七
二

障
的
人
性
尊
嚴
的
不
可
侵
犯
性
所
導
出
的
行
刑
任
務

*

如
果W

W

執
行
機
關
的
任
務
能
以
適
當
的
標
準
加
以
完
成
-
那
 

麽將因此有助於防

®

人
相
當
具
的
人
篇
化
。

目

前

，
在
聯
邦
共
和
國
中
-
刑
罰
之
執
行
已
不
再
是
單
純
的
"
保
安
執
行
”
 
(

v
e
r
w
a
t
l
—

 )
 *
而
是
以
致

 

助
受
刑
人
再
社
會
化爲
目
標
的
“
 

行
”
。
這

點

也

符

合

目

前

翼

憲

法

法

蓦

刑

問

題

所

翥

 

之
判
決
•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曾
一
再
地
強
調
-
再
社
會
化
的
要
求
在
憲
法
上
是
符
合
一
個
重
視
人
性
尊
嚴
且
受
社
會
國
原

 

則
拘
束
之
社
#S
自
我
理
解
的
(

s
e
l
b
s
t
v
e
m
s
n—

 )
。
此
種
對
犯
罪
行爲
人
而
言
再
社
會
化
的
利
益
-
乃
是
源
自
於 

與
基
本
法
第
一
條
相
關
之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的
規
定
，
受
刑
人
應
保
有
機
會
，
得
於
監
禁
期
間
屆
滿
後
重
新
返
回
社
會
'

 

適
應
社
俞C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三
五
卷
-
二
〇
二
頁
〔
二
三
五
頁
以
下
〕
.，
三
六
卷
，

一

七
四
頁
〔
一
八
八
頁
〕
) 

。
在
可
期
待
的
範
圍
內
，
採
取
所
有
的
法
律
措
施
-
適
當
且
必
要
地

i

對
受
刑
人
上
述
的
這
種
行
刑
目
標
’
 5

國 

家

的

任

騖

在

。

如
果
我
們
從
這
點
出
發
，
認爲
，
被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的
受
刑
人
原
則
上
也
S

保
有
得
重
新
獲
得
自
由
的
機
會
，
 

那

麽

►
很
合
乎
遢
輯
地
-
受
刑
人
就
應
該
被
賦
予

s
W
f

再
社
會
化
的
權
利

►
得
以
希
望
在f

的
監
禁
之
後
能
绚
重
 

新
安
排
其
自
由
生
活
(
對
此
，
參

閲
，
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，
四
〇
卷

-
二
七
六
頁
〔
二
八
四
頁
〕
，

決
涉
及
一

 

位
被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的
謀
殺
者
)
。
因

此

’
在
這
些
情
況
下
-
刑
罰
執
行
機
關
應
創
設

一

些
將
來
可
釋
放
的
要
件
，
同 

時

’
滅
輕
受
刑
人
在
社
會
中
重
新
適
應
的
困
難

*

1976.3.16

公
佈
之
行
刑
法
(

S
t
V
o
U
z
G

 )
已
考
慮
到
這
種
合
憲
的
刑
罰
執
行
的
要
求

*

該

法

第

二

擔一

句
便
規



定

*
行
刑
之
目
的
在
於
使
受
刑
人
有
能
力
-
將
來
在
社
會
责
任
感
中
，
能
夠
不
再
犯
罪
地
過
生
活
。
依
同
法
第
二
條
第
 

二
句
’
執
行
刑
罰
有
助
於®

^

會
大
衆
不
再
進
一
步
受f

犯
罪
行
爲
。
因

此

，
在
勢
打
中
的
生
活i

可
能
地
與
 

社
會
大
衆
的
生
活
關
係
相
同
’
以
防
制
剝
奪
自
由
造
成
的
—

性
結
果

*

此

外

’
 i

^fT
刑
罰
亦
應
以
幫
助
受
刑
人
逾
應 

自
由
的
生
活
爲
目
標
(
行
刑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至
第
三
項
)
。
在

此

’
行
刑
法
是
將
無
期
徒
刑
也
包
括
在

内
的
’
而
且
 

該
法
之
出
發
點
認

爲
-
即
使
執
行
這
種
刑
罰
(
即
無
期
徒
刑
)
，
其
對
犯
人
隔

絶
(i

s
o
l
i
e
r
s

 )
的
程
度
亦
不
得
逾
越

 

自
由
刑
的
執
行
與
受
刑
人
處
遇
上
所
必
要
的
範
圍
。
受
刑
人
應
被
如
此
地
保
持
其
生
活
能
力
，
以

S

以
在
獲
釋
出
獄
 

時
能
重
新
獨
立
過
著
正
常
的
生
活
。
除
了
第
十
三
條
第
三
項
的
休
假
規
定

(U
r
l
a
u
b
s
r
e
g
e
l
u
n
g

 )
外

，
行
刑
法
並
未
設 

有
任
何
特
別
規
定
*
將
被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的
受
刑
人
排
除
在
法
律
賦
予
的

譲
權
利
或
執
行
機
關
的涛
義
務
之
外
。

因

此

，
相
對
於
迄
今爲
止
有
效
的
服
務
規
則
與
執
行
規
定
(

D
i
g
s
t
-
u
n
d

 

v
o
l
l
z
u
g
s
o
r
d
n
l
m
g

 )
而

言

，
受
刑
人
的 

地
位
已
大
大
地
改
善
■■新
的
行
刑
法
與
執
行
目
的
的
設
定

(F
i
x
i
e
n
m
g

 )
實
可
評f

 ,
有
重
大
貢
獻
於
實
現
合
乎
人 

性
尊
嚴
的
行
刑
目
標
。
職
是
之
故
，
除
了
因
爲
休
假
而
須
受
到
#
別
規
定
的
限
制
外
，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幾
乎
完
全
享

 

有
與
其
他
受
刑
人
相
同
的
執
行
處
遇
；
這

點

，
實
有
著
特
別
的
重
要
性
。
此

外

，
如
果
行
刑
中
之
麻
齒
人
根
據
特
殊
情

 

況

’
客
観
上
有
產
生
令
人
擔
憂
的
人
格
變
化
之
虞
-
則
依
行
刑
法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明
示
之
文
義
’
勢
竹
機
關
蓉
務
另

 

外
採
取
適
當
的
措
施
防
制
此
種
重
大
的
損
害
*
前
述
的
鑑
定
人
們
在
結
論
上
也
已
一
致
地
表
示
，
這
種
適

S

施
的
採
 

取
是
可
能
的
。
特
別
是

S
t—

教

授

-爲
行
刑
中
可
能
採
取
的
相
應
措
施
—

了

詳

細

的

讓

；
在
骸

W
f

中
氏
強
調
， 

“
無
期
徒
刑
所
留
下
的
痕
跡
與

f

,
幾
乎
無
法i

,
但
卻
有
補
償
之
可
能
”

。
國
家
的
任
務
，
就
在
於
授
權
執
行



七
四

機
關
’
以
便
其
能
完
成
採
取
此
種
措
施
之
義
務
。
至
於
這
些
在
個
案
中
應
掛
酌
的
措
施
，
則
是
行
刑
的
問
題
’
此
處
我

 

們
無
須
進
一
歩
加
以
露
"

I

根
據
已
成
立
的
確
證
’
所
有
無
期
徒
刑
的
監
禁
上
-
很
少
有
例
外
地
..被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之
受
刑
人
均
經

 

由
赦
免
途
徑
獲
得
釋
放

—

^
了
少
數
’
犯
人
的
社
會
預
測(s

o
z
i
a
l
p
r
o
g
n
o
s
e

 )
不
良
且
基
於
公
共
安
全
的
理
由
被
要 

求
再
作
繼
續
的
行
刑
之
外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受
刑
人
重
大
人
格
變
化
的
危
險
便
可
獲
得
進
一
步
重
要
的
限
制
。
在
三

0
年
 

期
間
內-

各
邦
已
確
定
的
赦
免
實i

況
顯
示
-
在
七〇

二
位
—

的
受
刑
人
中
只
有
少
數
監
禁
期
間
少
於
十
年
(
有
 

四
八
位
)
"
而
且
也
只
有
少
數
監
禁
期
間
長
達
三
o

年

(
有H

七

位

)*

始
獲
得
赦
免
。
大
多
數
人
的
赦
免
•
都
在
十 

五
年
至
二
五
年
的
監
林i

間
進
行
(
關
於
此
點
，
蠢

二973.10.26

聯
邦
政
府
對
基
督
教
民
主
聯
盟(C

D
U

 )
之
議
 

蜃
詢
時
所
作
的
回
答
——^
B
T
D
r
u
c
k
s
.
7
/
1
1
7
1

以
及
—

t

著

，
在
法
律
與
赦
免
的
緊
張
關
係
間
：

無
期
徒 

刑
受
刑
A

的
社
會
整
合
(s
o
z
i
a
l
e

 
R
e
i
n
t
e
g
r
a
t
i
o
n

 )-

載
刑
罰
學
法
改
革
月
刊
〔

M
s
c
h
r
k
r
i
n
j

〕
一
九
七
三
年
， 

一
九
八
頁
以
下
)
。

最
後
應
再
説
明
S

，
S

司
法
部
長
在
對
這
個
間
題
表
示
意
見
時
指
出
-
近
J

 -幾
都
蠢
地
轉
向

 

’
以
官
方
的
立
場
在
某
段
監
禁
期
間
之
後
-
關
始
審
査
赦
免
的
問
題
。
他
把
這
種
趨
向
，
歸
因爲
^

界
對
無
期
徒
刑
 

不
斷
增
加
的
批
評
以
及
西
歐
其
他
各
國
(
普

逋

)
蓮
用
赦
免
的
緣
故
•

準
此
以
解
’
近m

赦
免
的
實
際
情
形
已
根
本
地
改
變

*

而
有
利
於
被
終
身
監
禁
的
受
刑
人
《
在
一
九
六
四
年
’

 

當
時
的
司
法
部
長Bu

c
h
e
r

博
士
答
覆
聯
邦
議i

員
p

l

e

g
博
士
的
質
詢
®

謂

*

至1963,3.31

爲
止

’
聯
邦
監
獄



屮
共
計
九
〇
一
：位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-

而
各
邦
截
至
那
時
爲

II-.
,
整

體

tfli
R
只
有
在
少
數
例
外
個
案
H .
只
限
於
特
殊
情

 

況

，
才
赦
免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，
特

別

是

只

有

在

，
適
用
在
那
期
問
剛
牛
.效
的
少
年
法
院
法
而
未
被
判
無
期
徒
刑
的
受

 

刑

人
的
情

況

下-

才

加

以

赦

免

。
當
時
計
有
十
一
位
受
刑
人
被
赦
免
=
爾

後

，
依
R
O
E
教

授

的

資

料

(
前

揭

書

-
七
叫

 

頁

)
，
至
一
九
六
五
年
爲
止
-
在
巴
伐
利
亞
邦，H
1
9
4
5
‘3.S

以
後
被
判
刑
的
.-.〇
〇
位
受
刑
人
中
-
有
四
一
位
被
赦
免

 

.
，
在

萊

茵

蘭
I

I

發
耳
次
邦
(

R
h
e
m
l
a
n
d
-
p
f
a
l
z
)

的

i£
九

位

受

刑

人

-
則

只

有

=
位

被

赦

免

-
至

於

黑

森

邦

( 

H
e
s
s
e
n

 )
則
根
本
没
人
被
赦
免-

儘
符
我
們
可
能
考
虛
到
-
截

至

：
九
六
五
年
爲
止
的
赦
免
案
件-

是
因
爲
根
本
没
有

 

監
禁
期
問
已
足
夠
長
的
受
刑
人
叶
供
赦
免
-
因
此
赦
免
頻
率
才
如
此
低
-
但
前
引
的
最
新
的
敷
.Y

已
足
以
請
楚
地
顯
示

 

出

，
比
起
至
一
九
六
五
那
年
爲
II-.
,
現
在
實
有
大
規
模
運
用
赦
免
的
趨
向
。

d)
職

是

之

故

，
當
受
刑
人
因
持
績
的
危
險
性
而
有
必
要
繼
續
執
行
刑
罰
，
汁
據
之
應
禁

1|:
赦

免

時

-
贸
並
太
牴

 

觸

人

件

尊

嚴

。
國
家
這
個
共
同
體
並
不
被
禁

II-.
,
以

剝

奪

自

由

的

手

段

保

障

己

，
以
防
止
犯
罪
行
爲
人
對
該
共
同
體

 

的

危

害

。
在
此
種

情

況

下

-
剝
奪
，H

-FI:1
究

竞

是

：
種
保
安
處
分
的
科
處
與
執
行
-
抑

或

係

：
種
刑
罰
的
科
處
與
執
行-

 

這
在
虛
法
上
已
不
再
重
要
T

。
在
確
定
犯
罪
行
爲
人
危
險
性
的
情
況
F

 -

比
例
原
則
即
應
被
重
視
-
 R

/i-:
此

種

例

外

下

 

,
行
刑
法
中
的
規
定
應
作
讓
步
(e

i
n
z
&
a
l
t
s

 )
，
逋
點
是
無
須
有
進
一
步
的
說
理
的
D

nT
、

V
e
r
d
e
n

邦
法
院
在
提
案
決
議
中
指
謫
：
赦
免
權
的
卞
體
係
依
其
自
由
裁
M

作

成

決

定

；
完
今
-無

法

律

規

定

赦

免

的

七

ir



七
六

要
件
且
受
刑
人
亦
無
諳
求
赦
免
之
權
利
.
，
根
據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，
對
於
赦
免
證
據

(G
g
d
e
n
e
r
w
e
i
s

 )
的
取
決
上
 

，
法

院

並

無

審

毫

(
參閲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二
五
卷
；
三
五
二
員
^

_

 (
法

院

)
對
赦
免
決
定
不
具
法
律
顧
問 

的
性
質
(
k
e
B'
e

 

J
u
s
t
i
t
i
a
b
i
l
i
H

 

v
o
n

 

G
n
a
d
e
n
e
n
t
s
c
h
e
i
d
u
n
g
e
n

 )
；
除
非
在
撒
回
赦
免
證
據
的
情
形
..聯
邦
憲
法
法
院
 

判
決
三O
卷

，
一
一
 
一
頁
；
進
一
步
可
參閲
：
巴
伐
利
亞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十
八
卷
，
一
四
〇
頁
；
黑
森
邦
刑
事
法
院

 

判

決

，
儎N

J
W

 一

九
七
四
年
，
七
九
一
頁
)
。

在
下
述
這
一
點
上
’
我
意
提
案
的
邦
法

i

意

見

-
亦
即
：
依

照

當

今

的

法

律

靈

，
無
期
徒
刑
只
能
經
由
 

赦

免

的

途

徑

獲

得

綾

刑-

這
是
否
符
合
法
治
國
原
則
，
殊
堪
質
疑
。
法
治
國
原
則
要
求
釋
放
的
實
況
應
以
法
律

 

明
文
化
(V

e
r
r
e
c
h
t
U
c
h
u
n
g

 )
。

L

赦
免
權
屬
於
聯
邦
總
統
’
在®

則
係
總
理
-
在
薩
爾
邦(
s

i
 

l
a
n
d

 )
則
係
部
長
<
^

 
’
在
各
城
邦
則
係
邦
 

政

府
(S

e
n
a
t
e
n

 )
所

有*

因
而
造
成
赦S

不
同
使
用
的
情
形
。
特
別
會
造
成
：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在
被
考
慮
赦
免
獲

 

釋
之
前
，
須
忍
受
各
邦
分
別
不
同
的
監
禁
期
間
。
根
據
各
邦
的
答
覆
，
自

1945.3.
S

至1975,12.31

之

間

，
^

：

平
均
的
 

行
刑
期
間
分
別

爲
：
漢
堡
邦
的
十
六
年
，
柏
林
邦
係
十
七
又
二
分
之
一
年
-
巴
登
一
瓦
登
堡
邦
(

B
a
d
e
n
-

 

m
m
e
f

 )
約
十
八
年
，
巴
伐
利
亞
邦
、
不
萊
梅
邦
(B

r
e
m
e
n

 )
，
黑
森
邦
，
低
薩
克
森
邦(N

i
e
d
e
r
s
a
l
n

 )

’
薩
爾
邦
(

S
a
a
r
l
a
n
d

 )
及
舒
來
史
維
格
——

霍
爾
斯
坦
邦

s
c
w
e
s
i
n
g
-
H
O
I
n

在
二
一
至
二
二
年
間
.，
而
萊
茵
蘭
— 

發
耳
次
邦
(

R
h
e
i
n
l
a
n
d
-
P
f
a
l
z

 )
則
約
二
二
年
。
這
種
不
平
等
的
情
形
，
在
不
同
邦
的
受
刑
人
被
安
置
在
同
一
個
監
獄

 

中

時

-
更
顯
而
易
見C



L
D
r
.
T
r
i
f
f
t
e
r
e
r

與

D
r
.
i
e
r
-
D
i
e
E

 一
位
教
授
已
在
言
詞
審
理
中
及
他
們
發
表
的
文
章
上
’
令
人
印
象
深
刻
地

 

描
述
了
故
免
程
序
的
缺
點
(
參閲
’
前
述
的
A

W

4.
的
部
分
)
。

二

位

教

授

強

調

，
這

些

缺

點

即

使

修

改

赦

免

程

序

，
亦

無

法

加

以

排

除

；
因
爲
只
要
我
們

S
認

爲

*
赦
免
優
先

 

於
法
律
(

G
n
a
d
e

 

v
o
r

 

R
e
c
h
t

 

e
r
g
e
h
e

 )
 *

亦

即

，
赦

免

不

受

特

定

法

律

標

準

的

拘

束

，
則

這

種

源

於

事

物

本

質

(a
.
u
s

 

d
e
r

 

N
a
t
u
r

 

d
e
r

 
S
a
c
h
e

 )
而

對

赦

免

權

訂

立

的

詳

盡

的

法

律

規

定

(r
e
c
h
t
l
i
c
h
e

 

F
i
x
i
e
r
u
n
g

 )-

就

只

有

在

一

定

條

件

下

 

才

有

可

能

。
當

今

的

赦

免

途

徑

事

實

上

蓮

作

的

方

式

’
是

一

種

帶

有

缺

乏

可

f
性

與

監

督

之

缺

陷

的

緩

刑

釋

放

，
因

 

此

-
我

們

可

以

清

楚

地

了

解

到

’
目

前

赦

免

的

實

際

情

形

係

處

於

一

種

途

徑

之

上

-
這
種
途
徑
若
按
照
赦
免
原
本
論
理

 

的
出
發
點
(

d
o
g
m
a
t
i
s
c
h
e
n

 

A
u
s
g
a
n
g
s
p
u
n
k
t

 )
來

看

，
本

來

係

應

該

被

禁

止

的

。

3.
但D

r
e
h
e
r

教

授

(
前
揭
文
丄
二
三
四
頁
以
下
〕
則
特
別
指
出
，
在
言
詞
審
理
程
序
中

S

已
被
討
論
過
的
有
關
 

無
期
徒
刑
附
條
件
緩
刑
之
法
律
規
定
的
缺
點
。
如
果
在
無
期
徒
刑
執
行
當
中
逾
越
了

 

(
i
i
b
e
r
g
e
w
e
c
h
s
e
l
t

 )
犯
人
再
社
會
 

化
預
測
的
刑
fl

制

度
(d

l
d
e
r

 

p
r
o
g
n
l
t
r
a
f
e

 )
 ’
且

依

犯

人

的

農

性

爲

繼

刑

罰

的

集

’
將
因
而

 

牴
觸
責
任
刑
罰(S
C
I
S
t
r
a
f
e

 )
的
本
質
。
進
一
步
一

I

曰
之
，
附
條
件
緩
刑
的
法
律
規
定
將
因
而
抵
觸
無
期
徒
刑
之
刑
事
 

f

的
概
念
；
因
爲
這
項
概
念
係
認
爲
’
在
最
嚴
重
的
罪
貴
下
’
社
會
預
測
是没
有W

S

 (
而
法
院
卻
只
能
以
犯
人 

「
再
社
會
化
之
預
測
」爲
裁
量
之
依
據
-
決
定
宣
告
緩
刑
與
否
)
。
此

外

，
在
一
段
特
定
的
最
短
監
禁
期
間
之
後
，
按

 

照
規
定
的
無
期
徒
刑
的
釋
放
將
會
造
成
無
期
徒
刑
的
變
質

(D
e
n
a
l
e
i

 )
。
它
的
嚇
阻
作
用
謇
變
得
比
較
小
*
 

同

時

，
不
能
對
日渐
升
高
的
謀
殺
和
故
殺
致
被
判
刑
的
案
件
，
負
起
抑
制
的
責
任
。
在
此
等
範
圍
內
，
可
能
的
被
害
人

七
七



七
八

之
利
益
損
失
要
遠
大
於
被
判
刑
者
。
此

外

丄

附

條

件

緩

刑

的

)
法
律
規
定
的
效
果
和
因
此
而
產
生
的

i
w

s

權
 

利

-
也
可
能
會
嚴
重
地
被-M
略

*
最

後

-
法
律
規
定
無
期
徒
刑
可
提
前
釋
放
*
也
可
能
舆
目
前
十
五
年
的
上
限
( 

o
b
e
r
g
r
e
i

 

>

的
有
期
徒
刑
相
龃
齬
。
人
民
的
法
感Re

c
h
t
s
g
e
f—

與
安
定
f

受
到
滅
損
。
接
著
會
造
成
如
下
印
象
：
 

本
來
是
死
刑
’
現
在
因爲
出
現
了
後
門
’
連
無
期
徒
刑
也
要
被
廢
除
。
此

外

’
還
有
與
附
條
件
緩
刑
柑
關
聯
的
個
案
安

 

排
(E

i
n
z
e
l
a
u
s
g
e
s
t
a
l
t
u
n
g

 )
的
間
題
，
也
完
全
無
法
解
決
。

基

於

以

上

這

些

質

疑

-
D
i
e
h
e
r

教

授

寧

可

認

爲

，
赦
免
權
的
規

定

足

以
f

解

決

無

期

徒

刑

的

難

題

'
至
於
各
邦

 

並

不

一

致

的

赦

免

實

際

情

形

，
則

可

透

過

組

成

一

個

邦

際

的

赦

免

委

員

會

而

有

效

地

加

以

統

一

化

。

4.
a)
在
審
査
I

徒
刑
的
八
口
憲
性
時
，
特
別
從
基
本
法
第
一
條
第
一
項
及
法
治
國
原
則
的

観
點
’
可
以
發
現
..只 

有
在
受
刑
人
保
有
具
體
的
及
原
則
上
可
實
現
的
機
會
，
可
以
在
將
來
一
定
§

之
後
得
以
重
新
獲
得

自

由

，才
是
員
正
 

保
證
了
八
畢
人
性
尊
嚴
的
無
期
徒
刑
的
執
行
；
因
爲
f

刑
人
不
顧
其
人
格
的
發
展
-
而
放
寨
了
重
新
獲
得
自
由
的
每
 

一
線
希
望
時
-
人
性
尊
嚴
的
精
髓(K

e
m

 )
 S

到
打
擊
。
如
果
我
們
期
望
能
夠
根f

人
性
尊
嚴
的
理
解
，i

期
 

徒
刑
的
執
行
可
以
完
全
被
忍
受
’
符
合
憲
法
上
的
要
求
’
那
麽
僅
有
赦
免
的
制
度

(I
n
l
u
t
d
e
r
B
e
g
n
a
d
i
g
l
m
g

 )
並
不
 

足
以
達
成
我
們
這
種
期
望
。
這
點
我
們
可
以
同
意
鑑
定
人

M
i
i
l
l
e
r-
D
i
e
t
z

教
授
的
觀
黠
，
他
指
出
：
大
部
份
的
赦
免
決 

定
已
變
成
一
種
根
據
犯
人
的
危
險
性
作
再
社
會
化
預
測
的
決
定
。
這
種
赦
免
決
定
實
因
此
履
踐
著
根
本
不
屬
於
赦
免
主

 

體
工
S

圍
內
的
任
務
•
赦

免

(
決

定

)
係
在
不
公
開
、
不
受
司
法
形
式
保
障
的
程
序
下
發
佈
。
雖
然

i

的
赦
免
實
 

務

-
在
f

決
定
前
有
著
極
其
饉
惧
的i

H

作

’
但
在
程
序
上
及
釋
放
時
點
的
確
定
上
’
仍
存
有
重
大
的
差
異
-
並



未
因
這
個
理
由
而
得
以
接
受
事
後
審
查
。

法
治
國
原
則
於
一
種
直
接
拘
束
著
立
法
指
導
理
念

(L
e
i
t
i
d
e
e
n

 )
；
這
項
原
則
源
自
於
綜
合S

基
本
 

法
第
二
o

條
第
三
項
有
關
個
別
統
讓
的
限
制(d

i
e
B
i
n
d
u
n
g
d
e
r
E
i
n
z
e
l
g
e
w
a
l
t
e
n

 )
、
第
一
九
條
第
四
項
、
第
二
八 
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句
等
規
定
，
以
及
基
本
法
的
整
體
概
念
(G

e
s
a
m
t
k
o
n
z
e
p
t
i
o
n

 )
而
得
出
。
雖
然
依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 

判

決

(
參
閲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七
卷
■
八
九
頁
〔
九
二
頁
以
下
〕
.
，
二
五
卷
，
二
六
九
頁
〔
二
九
〇
頁

〕
；
二
八

 

卷
，
二
六
四
頁
〔
二
七
二
頁
〕
；
三
五
卷

-

四
一
頁
〔
四
七
頁

〕

；
N
J
W

 一
九
七
七
年
，
八
九
二
頁
〔
八
九
三
頁
〕
)

 

之
見
解
’
這
項
原
則
並
不
含
有
對
所
有
個
案
的
每
件
事
實
明
確
而
特
定
的
憲
法
位
階
上
的
誡
命
或

*

(
G
e
b
o
t
e

 

O
d
e
r

 

V
e
r
b
o
t
e

 )
 ■，
但
相
反
地
，
此
項
憲
法
原
則
須
要
依
客
觀
事
實
的
需
要
加
以
具
體
化
，
以
在
整
體
上
維
護
法
治
國
的
基

 

本
要
素
與
法
治
國
性(R

e
c
h
t
s
s
t
a
l
c
h
k
d
t

 )
。
在
本
案
系
爭
的
事
實
上
’
所
涉
及
者
係
要
決
定
對
受
刑
的
關
係
人
具

 

有
重
大
生
存
意
義
的
問
題
，
因

此

，
不
論
依
法
安
定
性
的
原
則
，
抑

®W

正
義
的
原
則
均
要
求
：
無
期
徒
刑
緩
刑
之 

要
件
舆
適
用
之
程
序
應
以
法
律
加
以
規
定
。
至
於
在
個
案
中
的
安
排

(A
u
s
g
e
s
t
a
l
t
u
n
g

 )
，
則
於
憲
法
界
限
範
圍
內
，
 

應
讓
諸
立
法
者
有
立
法
形
成
的
自
由
(G

e
s
t
a
l
t
u
n
g
s
f
r
e
i
h
e
i
t

 )
。

W

相
對
於
此
/
還
有
一
對
附
件
條
緩
刑
的
法
律
規
定
的
質
疑
-
所
未
提
及
(

n
i
c
h
t
d
u
r
c
h
g
r
e
i
f
s

 )
的
問
題
。 

責
任
刑
罰
原
則
與
附
條
件
提
前
釋
放
制
度
之
間
的
“
齟
齬
”
 
(

W
i
d
e
r
s
p
r
u
c
h

 )
 
’
在
刑
法
上
已
並
非
新
鮮
事
。
早
在
一
 

八
七
一
 ¥

國
刑
法
典
第
二
三
條
規
定
’
就
已
經
可
以
看
見
這
種
龃
齬
*.如
果
被
判
處S

間
自
由
刑
的
受
刑
人
在
監 

禁
期
間
達
四
分
之
三
後
，
得

於

一

定
條
件
下
暂
時
獲
得
釋
放
。
但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排
除
其
適
用
。
然

而

，
經
過
一
百



八
o

4
H
S

演

變

-
贊
成
將
無
—

刑
—

於
得暂
時
釋
蒸
規
定
中
的
意
見
增
加
了 (

, 

R

S

E

，

一四五頁)
•

 

惟
對
此
所
進
行
的
討i

在
一
九
三
三
i

於
停
止
•
當
一
九
五
三
年
刑
法
第
三
次
修
正
法

-

將
暫
時
釋
§

度
|

 

爲
在
監
禁
期
間
達
三
分
之
二
後
’
得
附
條
件
釋
放
時
’
無
期
徒
刑
並
未
被
考
慮
—

在

內

。
相
反
地
-
在
當
時
及
其
後

 

幾

年

-
在
大
刑
法
委
員
會

{

 

G
r
o
l
i
t
s

 

k
o
m
m
i
s
s
i
o
n

 )
中
甚
至
齧
重
新
採
用
死
刑

{

蠢

-
大
刑
法
委
員
 

會

裏

紀

錄

’
第
十
一
冊
’
有
關
死
刑
的
射
論
)
。
對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附
條
件
釋
放
的
可
能
性
完
全
加
以
忽
略
(
參

 

閲
R

a

E

’
前
揭
一
四
八
頁
)
。
準

此

-
在

一

九
五
八
至
一
九
六
二
年
刑
法
典i

中
只
限
制
適
用
於
有
期
徒
刑
得
附
條 

件
釋
放
(

A

l

s

n

g

f
 

s
t
r
a
f
r
e
s
t
e
s:

或
即
餘
刑
之

暂
緩
執
行
(
即
綬
刑
)
)
•
其
理
由
如
下
(
一
九
六
二
年
刑

 

法
典
苹
案
-
§
七
九
條
之
立
法
理
由
’
 

B
T
D
r
u
c
k
s

 ’
 

W
/650

 )
：

*

雖
然
有
些
外
國
法
將
無
期
徒
刑
包
括
在
適
用
範
藺
內
•
然

而

’
這
種
釋

f

牴

鲷

苹
的
一
般
基
本
原
則

 

的

•
逭
S

前
^

的
可
能
性
3

納
刑S

治
的
目
的
爲
理
由
-
而
以
之
爲
S

刑
法
自
明
的
規
定(E

l
c
h
t
x
m
g

 

T

唯
無
期
徒
刑
按
其
本
質

-

並
非
根
據
此
等
目
的
-
而
係
僅
僅
或
至
少
更
重
要
地
係
以
犯
人
所
應
承
擔
的
罪
責
的
均

 

衡

(A
u
s
t
&
d
e
r
s
c
b—

 )
爲
根
搛
的*
無
期
徒
刑
的
執
行
並
無
蠢
來
的
自
由
生
活
作
置
的
含
義
•
因

此

-
是
 

否
此
種
刑
罰
在
個
案
中
應
予
以
縮
短
(
而
得
以
提
前
釋
放
)
？
這
個
問
題
並
不
取
決
於
刑
事
政
策
上
、
法
院
審

査
上
可
 

令
人
接
受
的
観
黠
’
而
只
取
決
於
保
留
^M

S
®

斷

時

所

！

考

慮

-
”

對
於
這
個
問
題
’
 

一

直
到
一
九
六
五
年
才
被

U
l
l
r
i
c
h

 
〇
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之
命
運

=

一
文
’
載
—

h
r
k
r
i
m

 

一

 

九
六
五
年
’
二
五
七
頁
〔
二
六
五
頁
〕
)
重
新
研
究
，
此
後
’
是
否
無
期
徒
刑
附
條
件
度

f

行

’
抑
或
僅
保



留
赦
免
制
度
？i

适
個
問
題
在
第
四
及
第
五
屆
德
意
志
聯
邦
議
會
的
“
刑
法

=

及
“
刑
法
改
革
”
 

兩
個
特
別
委
員
會
(
 

s
o
n
d
e
r
a
u
s
s
c
h
e
s
s
e

 )
中
再
度
成
S

論
的
焦
點
。
特
別
委
員
會
雖
然
不
採
一
九
六
二
年
草
案
之
理
由
；
但
亦
同
樣
放
寨

 

在
法
律
上
規
定
無
期
徒
刑
的
附
條
件
釋
放
=
因
爲
該
委
員
會
認
爲
-
爲
了
給
予
受
刑
人
一
個
眞
實
的
希
望
-
以
及
恢
後 

其
能
抅
重
新
適
應
社
會
的
能
力
，
而
在
法
律
上
規
定
無
期
徒
刑
的
釋
放
，
這
原
則
上
是
不
合
乎
期
望
的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
 

在
此
種
情
形
下
特
別
委
員
會
仍
然
主
張
赦
免
機
關
有
唯
一
的
管
轄
權
利
’
因

爲
在
公
開
廢
除
死
刑
之
後
如
此
短
促
的
時 

間

內

’
我
們
還
無
法
“
期
望
”
 

一

^
法
律
的
觀
點
來
看
可
以説
“
確
定
”

：
無

期

(
徒

刑

)
不
會
眞
是
無
期
(
徒
刑
 

)
吧
！
 (
 

l
e
b
e
n
s
l
a
n
g

 

d
o
c
h

 
n
i
c
h
t

 

l
e
b
e
n
s
l
a
n
g

 

s
e
i

 )
(
第
五
屆
德
意
志
聯
邦
議
會
，
刑
法
改
革
法
特
別
委
員
會
，

紀
錄
第
二
冊
，
二0

1

九

頁

)
。
因

此

，
這
兩
個
委
員
富
然
與
一
九
六
二
年
刑
法
典
草
案
一
致
地
堅
持
，
緩

刑

(
譯

 

按

：
即
附
條
件
釋
放
)
制
度
只
對
有
期
徒
刑
i

適
用
(
前
揭

M
S

紀
錄
)
。

當
一
九
六
八
年
司
法
部

#
<
w
s

贊
成
將-

允
許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在
適
當
刑
期
後
得
重
回
自
由
生
活
的
規
定
’
訂
 

明
於
法
律
時
；
似
乎
係
希
望
修
正
特
別
委
員
會
反
對
作
法
律
規
定
的
意
見
(
前
揭
紀
錄
二
五
九
三
頁
)
。
尤
其
是

 

聯
邦
司
法
部
的
代
表
’
在
特
別
委
員
會
中
所
提
出
的

一

 S

告

’
更
有
助
於
説
明
這
點
(
同
前
揭
紀
錄
)
。
後
來
雖
然 

委
員
會
與
其
早
先
的
決
定
不
同
，
而
決
議
將
此
問
題
按
照
一
九
六
九
年
開
議
時
各
黨
團

(F
r
a
k
t
i
o
n
s

 )
的
意
見
重
新
 

討
論
(

’二五九九頁)。但

最

後

該

委

員

的

決

定

’而否決了在法律上作成明文規定。

刑
法
學
者
所
提
出
之
選
擇
性
草
案
(

A
l
t
e
m
a
t
i
v
-
E
n
t
w
u
r
f

I

譯
按
：
指
在
西
德
刑
法
修
改
過
程
中
，
由

 

B
a
u
m
a
n
n

等
十
四
人
的
教
授
圑
，
針
對
一
九
六
二
年
政
府
草
案
所
提
出
的
對
立
性
苹
案
，
供
政
府
修
改
時
選
擇
之
用
)

八
一



八
二

已
在
第
四
八
條
第
二
項
第
二
句
中
擬
定
-
無
期
徒
刑
至
少
在
監
禁
卜
五
年
後
才
能
附
條
件
釋
放
。
行
刑
委

fl
合
亦
在
其

 

有
關=

付
保
護
赞
菜
之
緩
刑=

s
t
r
a
f
a
u
s
s
e
t
z
u
n
g
N
u
r
s
e
w
a
h
m
n
g
"

)
逍
一
論
題
的
建
議
中
研
究
無
期
徒
刑
的
這

 

一
問
題
，
並
且
作
成
如
K
建

議

(
行
刑
委

fl
會

會

議

報

導

-
笫

一

册

-
一
九
六
七
年
-
一
五
〇
頁
)
：

“

4.
本
委
員
會
建
議
•.如
果
無
期
徒
刑
被
包
括
在
(
附

條

件

釋

放

的

)
法

律

中

，
那
麼
儘
管
可
能
仍
有
赦
免
決
定

 

，
對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實
應
以
如
下
標
S

行
附
條
件
釋
放
制
度
：

a)
 當
監
禁
期
間
Q
達2

0

 

W

 ’
才
開
始
第
一
次
審
查
附
條
件
釋
放
的
問
題
；

b)
 …
…
”

1
9
69.

7.
4

的

第
二
次
刑
法
改
革
法
(B

G
B
1.I

冊

-
七

一

七

頁

)
及

1
97

4.
3.2

刑

法

典

施

行

法

(B
G
B
L
I

册

-
四
六

 

九

頁

)
——

此
二
法
中
公
佈
了
，
刑
法
總
則
全
新
的
條
文
(N

s
f
a
l
g

 )
及
由
執
行
法
院
施
行
的
附
條
件
緩
刑
制
度

 

的

大

部

份

新

規

定
(N

e
u
g
s
t
a
l
t
u
n
g

 )
——

仍
然
並
未
規
定
無
期
徙
刑
得
附
條
件
緩
刑
。
因

此

，
刑
法
第
五
七
條
只
適

 

用
於
有
期
徒
刑
之
緩
刑
(
參

閲

，D
r
l
r

 *
德

國

刑

法

，
第

=-:
六

版

-
|
九

七

六

年

，
五

七

條

〕
(
譯

按

..附
條
件
釋

 

放
制
度
是
否
限
定
適
用
於
有
期
徒
刑
？
抑
或
亦
可
以
適
用
於
無
期
徒
刑
(
終
朵
0
由

刑

)
的

問

題

-
在
西
德
刑
法
學
者

 

一
直
有
爭
論
，
迄

至

一

九
六
九
年
西
德
刑
法
第
五
七
條
，
仍
規
定
附
條
件
緩
刑
僅
適
用
於
宥
期
徒
刑
。
無
期
徒
刑
的
釋

 

放

-
並
非
附
條
件
釋
放
制
度
所
可
適
用
，
而
應
屬
於
刑
罰
赦
免
-
如
大
赦
與
特
赦
的
領
域
。

|

直

到

|

九

七

四

年

’
聯
邦
司
法
部
針
對
第
1

五
次
刑
法
修
正
法
的
專
題
研
究
草
案
(R

e
f
e
r
e
n
t
e
n
s
t
i
r
f

 )
中

 

，
這
個
問
題
才
冇
了
新
的
轉
機
。
這
份
草
案
擬
定
：
當
刑
罰
執
行
了
相
當
部
分
時
間
後
——

草
案
認
爲
不
得
低
於
十
二



至
十
五in

——

且
得
以
通
過
試
騄
：
是
否
f

人
除
了
此
項
刑
罰
執
行
之
外
’
不
會
再
有
其
他
犯
一
，
則
無
期
徒
刑

 

受
刑
人
之
刑
罰
執
行
，
可

因

受

刑

人

同

意

管

束

而

延

緩

(
緩
刑
)
。
至
於
是
否
釋
放
，
則
由
獨
立
的
刑
事
執
行

 

庭

(Strafvollstreckun

莫

air
nn
er

 )
來
決
定
.，
法
律
救
濟
(
上
訴
或
抗
告
)
則
由
公
開
審
理
的
邦
离
等
法
院
來
判
決

 

。
該
草
案
的
前
言
便
指
出
：
本
草
案
主
張
在
一
定
的
要
件
下
-
可
延
緩
無
期
徒
刑
的
繼
1

行

。
無
期
徒
刑
乃
現
行
法

 

最
嚴
重
的
刑
罰
’
基
於
防
衛
社
會
大
衆
免
受
最
嚴
重
犯
行
侵
害
之
必
需
，
該
刑
罱
有
必
要
繼
續
存
在
*
只
要
這
種
刑
罰
 

有
助
於
i

社
會
大
衆
，
那
麽
它
就
不
僅
應
科
處
’
而
且
f

行

。
然
而
經
驗
顯
示
’
即
使
在
防
衛
社
會
的
觀
點
下
’
 

也
絶
非
所
有
的
案
件
都
需
要
去
勢
灯
這
種
科
處
的
刑
罰
’
一
直
到
生
命
結
束(

b

c-z
i
L
e
b
e
l
d
e
)

。
在
本
案
主
要
 

爭
執
的
謀
殺
行
爲
上
，
就
有
不
少
案
例
所
涉
及
的
不
僅
是
因
制
度
所
引
起
的<

 si
t
g
t
i
i
b
e
d
i
n
g
t
c

 )
犯
行
-
而
且
涉
 

及
不
會
發
生
再
犯
危
險
的
犯
人
人
格
。
在
這
些
社
會
預
測
顯
示
良
好
的
案
例
中
，
繼
續
執
行
無
期
徒
刑
實
無
法
在
刑
事

 

政
策
上
加
上
正
當
化*

而
且
我
們
所
獲
得
的
這
些
經
驗
：
f

持
續
不
斷
的
剝
奪
自
由
’
意
味
著
格
外
的
身
心
負
擔
，
 

且

將

造

成

受

刑

人

人

格

—

的

嚴

重

減

損

.
，
正

足

以

證

明

-
無

論

如

何

，
應

S

 (
無
期
徒
刑
)
提
前
S

的
可
能
性

 

。
此
外
，
如
果
一
開
始
就
阻
絶
了
受
刑
人
重
回
自
由
的
每
一
線
希
望
，
那
麽
將
不
可
能
會
有
有
意
刑
罰
執
行*

更
 

何
況
，
迄
今
爲
止
，
絶
不
是
每
一
位
受
刑
人
通
常
®

留
在
行
刑
中
一
 

生

。
然而
，

f

制

度

中

獨

立

的

 

以
及
根
據
個
案
所
作
的
赦
免
決
定
，
並
不
能
令
人
滿
意
地
解
泱
這
愐
問
題
。
國
家
辦
事
處
及
各
邦
政
府
辦
事
處
(
 

音

&
5
-
1
1
1
1
&
5
6
1
1
£
^
3
1
1
2
1

2,
3

)

的

負

責

人

在

其

1
9
7
2
.
3
.
1
6
的

決

議

上

就

非

常

正

確

地

指

出

：
以

一

個

統

一

的

赦

免

實

務

 

來
糾
正
現
行
法
的
缺
失
’
實
^

^

機
關
應
作
的
工
作*



八
四

因
此
-
我
們
不
能
因
爲
法
律
明
文
將
無
期
徒
刑
提
前
釋
放
的
可
能
性
§

在
內
，
而
認
爲
其
違
反
了
 f

原
則
。
 

相
反
地
-
我
們
赞
同
行
刑
委
員
會
所
表
示
的
看
法
(
參
閲
’
行
刑
委
員
會
蠢
報
導
-
第
一
冊-

一
九
六
七
年
，
二
一
 

頁

)
：一

項
在
論
理
上
可
能
前
後
不
一
致
地
出
現
的
法
律
規
定
，
在
刑
事
政
策
上
卻
可
能
是
正
確
的
。
另
外
，

M

E

l

e

v

 

D
i
e
t
z

教
授
亦
在
其
聽
審
(A

n
M
n
m
g

 )
中
指
出
：
所
請
的
緩
刑
釋
放
，
在
刑
法
與
行
刑
法
是
重
覆
一
致
的
*
因
爲
在
 

刑
法
典
中
已
經
明
白
地
表
示
，
無
期
徒
刑
從
法
律
的
観
黠
(v

o
n
R
e
c
h
t
s
w
e
g
e
n

 )
絶
不
需
要
完
全
地
加
以
執
行
的
。
 

前
面
所
提
及
的
二
打
刑
法
中
以
犯
人
再
社
會
化
爲
目
的
之
規
定
-
從
現
在
起
也
對
無
期
徒
刑
的
受
刑
人
1

意
義
。

另
外
一
個
問
題
是
：
是
否
提
前
釋
放
應
以
良
好
的
社
會
i

以
及
某
一
段
最
低
限
度
的
監
林
菊
間
爲
唯
一
決
定
標
 

準
？
這
項
封
於
目
前
存
在
的
專
題
研
究
草
案<

 

R
e
f
e
r
e
n
l
i
r
f

 )
的
質
疑
’
並
不
足
以
嚴
重
到
§

法
律
明
文
規
 

定

’
因
爲
對
於
無
期
徒
刑
受
刑
人
的
f

 

-

除
了
社
會
預
測
之
外
’
我
們
可
以
在
法
律
上
明
定
其
他
的
f

標
準
=
例
 

如

’
我
們
可
以
著
眼
於
.■在

規
定
釋
放
時
點
時
考
慮
到
謀
殺
行
爲
的
不
法
內
涵
與
罪
責
內
涵
~
這
樣
一
種
細
分
的
可
能
 

性
可
以
正
確
地
評
®

 一
個
個
案
的
特
性
•
至
於
在
此
找
到一

項
有
意#

£

規
定
，
則
是
刑
事
立
法
f

任
務
。

不
過
讓
可
能
還
是
會
有
另一

項
重
大
質
疑
：
(
如
此
地
將
無
—

刑

的

馨

件

®

以
法
律
明
定
)
將
可
能
滅
 

低
無
期
徒
刑
的
威
嚇
效
果
。
蹰
於
這
點-

D̂
h
e
r

教
授
(
前
掲
三
三
九
頁
)
以
及
在
言
詞
審
理
中i

e
r
-
D
i
e
t
z

教
授
 

已
指
出
：
現
今
的
赦
免
實
i

形

，
已
經
造
成
一
般
人
民- M

S

泛
流
行
著
的
見
解
’
 

無
期
徒
刑
並
非
眞
如
其
名
，
 

實
際
上
並
未
眞
的
無
期
*
最
有
名
的
是
在
行
刑
中
流
行
的
俗
語
：
*
無
期
徒
刑
也
是
暫
時
的
” 
(
“ Le

b
e
n
s
k
n
g
l
i
c
b

 

i
s
t

 

v
e
r
g
e
n
g
l
i
c
h

 )
。
基
於
這
種
已
廣
泛
流
行
的
見
解
，
對
無
期
徒
刑
的
釋
放
在
法
律
上
加
以
明
定
並
不
會
產
生
特



別
減
損
人
民
的
法
感
與
安
全
感
。
因
此
’
以
法
律
明
文
規
定
所
造
成
的
“
侵
蝕
刑
罰*

 〇

 Er
o
s
i
o
n

 

d
e
r
s
f
r
a
f
e)

的
 

效
果
並
不
S

過
公
開
確
定
這
種
已
廣
泛
存
在
的
客
f

態

。

最
後
’
我
們
認
爲
’
規
定
(

A
l
e
s
t
a
l
i
g

 )
附
條
件
釋
放
的
困
難
性
並
不
會
大
到
值
得
重
視
；
因
爲
如
果
我
們
 

同
樣
地
以
法
律
規
定
-
則
在
附
條
件
赦
$

亦
^
!
生
3

的
困
難
。

1
基
於
前
述
的
衡
量
，
立
法
S

有
一
憲
法
上
的
義
務
去
制
定
一
項
相
應
的
法
律
規
定
•
按
照
1

憲
法
法
院
的
 

判
決
-
我
們
應
該
铪
予
立
法
者
一
段
蒐
集
經
驗
的
適
當
時
間
-
以
針
對
無
期
徒
刑
及
其
熱
打
上
的
難
題s

i
m

些
正
在
發
 

展
中
的
綜
八
口
體
(K

o
m
p
l
e
x

 )
’
因
應
解
決
之
道
。
只
有
當
立
法
者
空
有
逾
當
解
決
問
題
的
足
夠
經
驗
’
而
仍
疏
於
檢
 

査
與
改
善
時
-
這
項
(
無

期

徒

刑

附

條

件

)
法
律
規
定
的
缺
乏
，
才
足
以
構
成
憲
法
法
院
干
涉
的
理
由
(
參
閲
 

-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四
三
卷
，
二
九
一
頁
〔
三
二
一
頁
〕
)*

在
此
，
我
們
f

賦
予
立
法
者
有
囊
的
活
動
空
間

 

C

 

S
p
i
c
l
r
a
u
m

 

}

 *

IV

、

當
立
法
者
將
無
期
徒
刑
視爲
對
最
嚴
重
的
殺
人
行爲
的
一
種
必
要
且
f

的

制

裁

時

，
那
麽
它
就没

t

觸
憲
法

上
有
意
義
且58^0

刑
罰
的
要
求(

o
e
b
o
t

 6
8!2.
目

-
1
1
1
1
£
1
8
冕

<

2.
1
6
1
1
5!1
邑

|
 )
(
參
閲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-
二
八
 

卷
丄
一1

八
六
頁
〔
三
九
一
頁
〕
。

L
聯
邦
憲
法
法
f

多

次

反
覆
地
研
究
國
家
刑
罰
的
意
義
與
目
的
，
對
於
學
理
中
所
主
張
的

f

理

論

，
原
則
上

八
五



並

未

表

示

意

見

。
即

使

在

系

爭

案

件

中

’
也
没
有
理
由
深
入
研
究
不
同
的
刑
罰
理
論
.
，
因
爲
i

廉
法
法
院
並
没
s

 

1

憲

法

的

觀

黠

，i

刑
法
學
理
中
的
理f

執

作

決

定

•
 S

地

，
立
法
者
自
一
九
六
九
年
以
來
的
刑
法
改
革
法

 

，
就
不
f

刑

莉

的

目

的

表

示

意

見

-
而
且
僅
設
置
了
不
致
因
爲
舉
理
上
承
S

理
論
而
阻
礙
了
其
繼
續
發
展
的
開
放

 

性
的
規
定
(
參
閲B

T
D
r
u
c
k
^
v
/
4
0
9
4

 

*

四

頁

以

下

；Dr
e
h
e
r

，
德

國

刑

法

，
三

六

版

，

一
九
七
六
年
-
德
圉
刑
法
第

 

三
六
條
的
註
釋
三
及
四

.，
L
a
c
k
n
c
r

 

-

德
國
刑
法
第
一
三
^—

立
法
者
瑕
庇
給
付
？
載..W

i
l
h
e
l
m
G
a
l
l
a
s

教
授
紀
念

 

文

集

，Be
r
i
-
N
e
w
Y
o
r
k

 

一

九

七

三

年

出

版

，一

 
一
七
頁
-

二

二

頁

，

一
三
六
頁
)

。
惟
現
行
法
及
德
國
法
院
判
決

 

實

多

追

隨

所

謂

的

綜

合

理

論

(

V
e
r
e
i
n
i
g
u
l
t
b
8
rie

 )
——

雖
然
置
重
點
不
同
——

試
§

所

蠢

刑

罰

目

的

相

互

 

結
一
個
相
權
衡
的

®

 (
 

a
m
g
l
g
e
n
e
s
v
e
r
b
d
l
t
n
i
s

 )
。
該
理
®

在
查
法
所
賦
予
立
法
者
立
法
形
成
的
自
由
的

 

範

困

內

’
去

承

認

個

別

的

刑

罰

目

的

-
去
相
互
f

並

彼

此

調

和

個

別

的

刑

罰

目

的

。
準

此

’
 

f

憲
法
法
院
i

判

 

決

中

’
已
不
羝
強
調M

i
l

則

’
而
且
也
承m

他

的

刑

罰

目

的

。
該
院
將
保
護
社
會
生
活
的
基

本
®
®

現
爲
刑
法
的

 

任

務*

將

—

均

衡

、
預

防

、
犯

人

的

再

社

會

化

、
贘

罪

以

及

應

報

不

法

犯

行

等

，
均
視

爲
逋
當
刑
罰
制
裁
的
目
的
(
 

蠢

，
霄

廉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-
三

二

卷

，
九

八

頁

U

〇
九

頁

〕
；
二
八
卷
，
二
六
四
頁
〔
二
七
八
頁
〕
了

2.
提

案

之

邦

法

院

認
爲
.
.
根

據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所

承

認

的

刑

罰

目

的

-
無
期
徒
刑
並
不
具
有
正
當
化
的
理
由
•
它

 

並
不
具
有
立
法
者
所
假
定
的
威
_

效

果

■
，
它
用
來
保
f

會

大

衆

對

抗

可

能

的

累

犯

犯

人

-
在
大
多
數
案
例
中
5

多

 

餘
；
同

時

它

了

具

有

憲

法

義

之

蒙

再

社

^

g
*

利

。
又
用
以
贖
罪
與
麝
而
士
日

*

無

i

刑

亦

不

蠢

"
 

這
些

観
點
，
並
不
能
令
人
贊
同
。
相
反
地
，
根

憲

法

法

院

所

承

認

的

、
而
且
基
本
上
符
合
通

説
所
主
張
的



綜
合
理
論
的
刑
罰
目
的-

來
加
以
審
查
’
我
們
可
以
得
出
.■無

期
徒
刑
作
爲
制
裁
最
嚴
重
殺
人
行
爲
’
以
保
護
作
爲
重

 

要
法
益
的
生
命
的
手
段
-
實
達
成
了
一
項
重
要
功
能*

而
且
不
僅
符
合
今
日
一
般
人
民
普
遍
存
在
的
價
值
觀*

同
時
也

 

清
楚
地
説
明
了
人
民
思
想
教
育
中
的
非
價
判
斷
(u

n
w
e
r
t
u
r
t

a.1

 )
。
這
種
制
裁
絶
不
致
於
阻
礙
，
無
累
犯
危
險
的
謀

 

殺
者
將
來
的
再
社
會
化
，
而
且
值
符
合
刑
罰
罪
責
均
衡
與
贖
罪
的
功
能
。
因

此

，
總
而
言
之
，
無
期
徒
刑
對
謀
殺
行
爲

 

並
非
無
意
義
的
刑
罰
。

a)
如
果
刑
罰
的
最
高
目
的
在
於
防
護
社
t

於
有
損
社
會
行
爲
的
f

 

-

並
且
保
護
社
會
生
活
的
基
本
(
 

负
普
遍
的
一
般
預
防
"

(

、
a
l
l
g
i
e
i
n
e

 

G
e
n
e
r
a
l
p
s
v
e
n
t
i
o
n，

)
，
那
麽
在
此
我
們
所
必
要
進
行
的
整
體-

首
先
就
 

應
從
被
侵
害
法
益
的
價
值
，
以
及
侵
害
行
爲
損
害
社
會
的
程
度
——

也
應
與
其
他
被
處
罰
的
行
爲
相
比
較
——

出
發
。 

每
個
個
人
的
生
命
屬
於
最
高
的
法
益
。
國
家
對
其
有
保
護
的
義
務
’
這
種
義
務
可
從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二
句
直
 

接
導
出
.，亦
可
從
基
本
法
第
一
 f

 

一

 i

 一
句
明
示
的
規
定
導
出
。
如
果
立
法
者
對
於
這
種
最
髙
法
益
的
特
殊
可
责
 

的
侵
害
’
以
傳
統
的
概
念
*
謀
殺
"
來
加
以
界
定
(u

m
s
c
h
r
i
e
b
e
n

 )
 ’
那
麽
我
們
——

至
少
在
出
發
點-

M
—

便
不
能
 

在
憲
法
上
對
其
加
以
指
謫
。

當
然
-
無
期
徒
刑
對
謀
殺
行
爲
的
一
般
預
防
效
果
’
仍
有
著
相
當
不
同
的
評
價
(
參
閲
，R

6
h
l

 ’
前
揭
二
o

 一
頁
 

以
下
)*

故
對
此
——

如
同
鑑
定
人
一
致
地
在
有
關
的
刑
罰
學
及
刑
法
文
獻
上
所
已
説
明
的
——

我
們
應
區
別
一
般
預
 

防
的
消
搔
觀
與
積
極
繫
加
以
探
討
。

i

一
般
預
防
的
消
極
観
在
習
慣
上
得
以
，
威
_
其
他
有
違
犯
類
似
犯
罪
行
爲
之
處
的
人
-
這
個
，
威
嚇
〃
概

八
七



八
八

念

來

加

以

說

明

7

特
殊
的
一
般
預
防*

 
(
 spezielle

 

Genera

-Or&vention

 )
-
參
閲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刑
事
判
決
二

四

卷

，
四

〇

頁

〔
四

四

頁

〕
)
。
對

此

，
鑑
定
人
們
一
致
地
表
示
：
對
謀
殺
行
爲
而
言
，
無
期
徒
刑
的
威
嚇
作
用
究
可

 

及
於
多
大
範
圍
的
潛
在
犯
人
，
並

無

法

確

定

。
的

確

-
我
們
對
道
點
相
當
缺
乏
特
別
的
研
究
。
而
K

-
誠
如
言
詞
審
理

 

中

所

已

陳

述

的

，
即

使

一

般

實

證

經

驗

上

對

威

嚇

問

題

有

些

許

的

研

究

，
但

因

這

些

研

究

在

方

法

上

的

可

靠

性

(
 

Z
u
v
e
r
l
a
s
s
i
g
k
e
i
t

 )

、
Hr
普

遍

化

程

度

(V
e
r
a
i
l
g
e
m
e
i
n
e
m
n
g
s
f
a
h
i
g
k
e
i
t

 )
及
因
而
其
(在
訴
訟
上
的
)供
述
能
力
( 

A
u
s
s
a
g
e
p
h
i
g
k
e
i
t

 )-

均
須
持
保
留
態
度
。

當

然

-
大

部

分

的

謀

殺

者

犯

罪

，
是

出

於

衝

突

狀

態
(K

o
n
f
l
i
k
t
s
i
t
u
a
t
i
o
n

 )
。
然

而

-
僅
從
這
點
我
們
尚
無
法

 

推

論

出

：
在

這

些

案

例

中

-
刑
罰
威
嚇
係
無
作
用
的
。
因
爲
即
使
是
衝
突
中
的
犯
人
(K

o
n
f
l
i
k
t
t
s
e
r

 )
也
不
必
然
朵

 

冒

冒

失

失

、
不
假
思
索
或
草
率
莽
掩
地
以
謀
殺
來
克
服
眼
前
的
W

難

=

相

反

地

-
這
此
'犯
人
必
然
足
在
考
慮
過
各
種
消

 

弭
該
衝
突
狀
態
的
可
能
性
-
而
没
有
別
的
出
路
時
-
才

實

施

謀

殺

計

剡=

就
在
這
個
潛
在
的
謀
殺
者
設
法
從
他
的
狀
態

 

中

找

尋

出

路

的

階

段

，
這
種
在
一
般
人
意
識
中
對
人
的
生
命
卨
度
的
(l

e
b
e
n
d
i
g

 )
評

價

-
以
及
闽
此
而
對
謀
殺
的
評

 

價

(參

閲
下
述
的

b

部

分

)
，
阻

止
了
他
的
謀
殺
行
爲
。
此

時

，
無
期
徒
刑
也
直
接
在
下
述
情
形
影
響
到
他
：
爲
了
避

 

開

這

種

刑

罰-

他
試
著
找
尋
其
他
的
解
決
途
徑
。
惟

應

注

意

者

’
係
術
動
犯
與
情
緖
犯
(T

r
i
e
b
,
—

A
f
f
e
k
t
t
s
e
r

 )
的

 

情

況

又

不

相

同-

因
爲
這
兩
種
人
通
常
不
會
有
上
述
這
一
類
的
考
慮
，
與
找
尋
其
他
的
出
路
。
但
即
使
在
此
範
圍
內-

 

我
們一
一

如
同
刑
法
寶
務
家
們
針
對
這
侗
問
題
所
已
指
出
的
^

-

仍
不
能
一

~
S

始
就
設
定
刑
罰
威
嚇
完
仝
不
具
作
用
。

I

 
一
般
預
防
的
積
極
觀
通
常
是
，
從
維
護
與
加
強
一
般
人
對
法
秩
序
的
存
在
力
和
執
行
力
的
倍
賴
，
這
個
角



度
去
理
解
(
參

閲

-
栋
邦
最
高
法
院
刑
事
判
決
，
二
四
卷
-
四
〇
頁
〔
四
六
頁
〕
；
二
四
卷
，
六
四
頁
〔
六
六
頁
〕
)
 

。
執
行
法
律
以
對
抗
犯
罪
違
犯
的
不
法-

乃
國
家
之
任
務
■，裨
以
證
明
在
法
律
共
同
體
中
，
法
秩
序
的
堅
定
不
渝
，
並
 

加
強
人
民
對
法
律
的
忠
誠
(R

l
t
s
t
r
e
n
e

 )
。
對
於
此
點
’
雖
然
迄
今
並
無
任
何
可
靠
有
效
的
研
究
。
而

且

，
對
於
最

 

嚴
重
的
殺
人
犯
罪
而
言
’
從
特
定
的
刑
罰
威
嚇
或
刑
罰
實
费
得
出
的
減
低
犯
罪
的
作
用
’
其
機
率
根
本
也
無
法
精
確
地

 

加
以
指
出
"
然
而
卻
有
i

夠
可
靠
的
根
據
’
證

明

：
無
期
徒
的
威
嚇
與
科
處
’
在
教
育
一
般
人
對
人
的
生
命
形
成
法

 

律

蠢

4
S

層
次
上
*
有
著
重
大
意
義
•

在
被
用
以
威
嚇
的
刑
罰
的
刑
度
上
，
立
法
者
己
表
達
了
他
對
於
以
刑
罰
加
以
制
裁
的
犯
罪
行
爲
的
非
S

斷

。
透
 

過
這
種
非
價
判
斷
’
他
基
本
上
有
助
於
教
育
人
民
的
法
意
識
。
亦
即
-
正
是
像
無
期
徒
刑*

嚴
重
的
刑
罰
-
特
別
適
 

八
县
用
以
加
強
人
民
的
意
識
，
使
其
能
認
識
到
-
人
的
生
命
係
一
棰
有
價
值
且
無
可
替
代
的
法
益
，
應
受
到
特
別
的
保
 

護
與
普
遍
的
重
視
及
肯
定
。
透
過
這
種
意
識
的
思
想
教
育
，
可
整
體
普
遍
地
提
高
人
民
，
克
制
其
危
害
人
的
生
命
的
意
 

頋

-
特
別
是
故
意
毁
滅
人
的
生
命
的
意
願
。

基
於
上
述
理
由
’
質
疑
無
期
徒
刑
對
一
般
預
防
的
目
的
而
言
並
非
必
要
的
這
種
説
法
’
 

謬
誤
。
雖
然
我
們
可
 

以
指
出
，
當
死
刑
尚
被
允
許
的
時
代
，
謀
殺
行
爲
依
然
有
人
違
犯
；
而
且
在
某
些
不
再
承
認
死
刑
的
國
家
，
重
罪
(
 

K
a
p
i
t
a
l
v
e
r
b
r
e
c
h
e
n

 )
亦
没
有
明
顯
升
高
。
然
而
，
(
如
果
無
期
徒
刑
不
應
存
在
，
則

)
實
在
還
有
一
個
以
目
前
刑
罰
 

學
上
的
研
究
成
果
仍
無
法
解
決
的
問
題
.•究

竟
係
三
〇
年
抑
或
二
五
年
抑
或
根
本
只
要
二
〇
年
的
有
期
自
由
刑
’
能
夠
 

達
到
足
夠
的
一
般
預
防
效
果
？
因
此
，
在
這
種
狀
況
下
，
如
果
立
法
者
不
僅
侷
限
於
一
般
預
消
極
觀
(
參
閲
上
述

八
九



九
〇

的

aa)
部
分
)
，
而
且
也
賦
予
無
期
徒
刑
前
述
的
作
用
——

在
教
育
一
般
人
法
意
識
上
有
重
大
意
義
 

<

 這
種
意
義
無
法
 

從
有
期
徒
刑
的
威
嚇
得
出
)
’
那
麽
他
I

守
了
立
法
者
立
法
形
成
之
自
由
的
分
際
的
"

b)

以

對

個

別

犯

人

寅

施

保

安

處

分

(S
i
c
b
e
r
u
n
g

 
)
爲

內

容

之

消

極

的

特

別

預

防

(n
e
g
a
t
i
v
e
n

 sp
e
z
i
a
l
p
r
a
l

 

v
e
n
t
i
o
n

 
)
的

刑

罰

目

的

，
可
經
由
對
犯
人
終
身
看
管
(V
e
r
w
a
h
r
u
n
g

 
)
的
方
式
圓
^

一
成

*

惟
是
否
基
於
安
全
性
爲

 

理

由

’
而

終

歲

行

自

由

刑

’
通
常
應
視
犯
人
累
犯
的
危
險
而
定
。
這

種

危

險

’
依
照
對
各
邦
的
調
査
顯
示
，
謀
殺
者

 

累

犯

的

機

率

較

低

(
約

5
0
96
)
 
*
而

通

常

的

累

犯

頻

率

則

在

至

8
0
%

之

間

。
就
因
爲
這
種
情
況
-
似
乎
使
得
各

 

邦
另
提
出
考
量
的
理
由
’
主

張

：
僅

f

安
目
的
並
不
能
正
當
®

謀

殺

者-
1

概
地
科
處
無
期
徒
刑-

然
而
’
對
所
有
的
謀
殺
者
-
律
判
S

期
徒
刑
-
至
少
可
以
使
我
們
能
抅
’
不
是
一
開
始
就
將
刑
度
和
該
刑
度
謀
 

殺
者
應
監
禁
的
期
間
’
取
決
於
格
外
困
難
*
而
且
也
f

不

靈

的
f

間
的
犯
罪
預
測
的
結
果
。
否
則
，一

旦
因
爲
 

不
適
當
的
預
測
，
使
得
有
危
®

向
的
暴
力
犯
人
可
以
在
有
限
期
間
的
刑
罰
監
禁
之
後
-
重
新
獲
得
自
由
，
則
危
險
豈
 

非
要
更
大
得
多
。
雖
然
我
們
不
可
以
忽
略
了
-
這
S

用

，
會
使
得
那
些
在
某
段
監
禁
期
之
後
-
對
社
會
大
衆
已
無
危
 

險
性
而
應
可
重
獲
自
由
的
謀
殺
犯
-
也
被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•
但
至
少
-
逋
種
情
形
可
由
前
述
的
(
附
條
件
的
)
釋
放
，
 

加
以
修
正
。

C)
在
考
量
到
目
前
的
赦
免
實
務
，
以
及
綬
刑
程
序
被
要
求
法
律
明
文
化
的
情
況
下
’
無
期
徒
刑
的
科
處
，
並
未
 

抵
觸
源
自
憲
法
的
再
社
會
化
思
想
 

<

 稹
極
的
特
別
預
防
(p

o
s
i
t
i
v
e
s
p
e
z

s'l
p
s
v
e
n
t
i
o
n

 )
。
被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的
謀
殺
 

犯

-
原
則
上
享
有
在
某
段
監
禁
期
間
後
重
新
獲
得
自
由
的
機
會
。
這
項
在
行
刑
法
中
所
保
障
的
再
社
會
s

目
標
，
係



t

捶
地
影
響
到
謀
殺
者
的
。
因

此

，
我
們
可
以
確
認
，
謀
殺
者
在
將
來
釋
放
以
後
，
仍
有
生
活
能
力
及
重
新
適
應
社

 

會

的

能

力

。
只
有
對
社
會
大
衆
仍
具
有
危
險
的
犯
人
，
行
刑
的
再
社
會
化
目
標
才
無
法
起
—

作

用

。
但
這
並
非
被
判

 

處
無
期
徒
刑
所
致
’
而
係
因爲
相
關
受
刑
人
特
殊
的
人
格
關
係
所
致
’
這
些
受
刑
人
f

地
排
斥
有
成
功
希
望
的
再
社

 

會

化

。
d)
至
於
最
後
所
談
的
罪
貴
均
衡
與
贖
罪
的
刑
罰
目
的
’
如
果
謀
殺
者
因
其
極
端
的
不
法
內
涵
與
罪
貴
內
涵
，
而

 

被
科
以
非
常
高
的
刑
罰
，
則
是
符
合
目
前
刑
罰
制
裁
體
系
的
。
更

何

况

i

樣
的
刑
罰
也
與
一
般
人
的
正
養
待
相
吻

 

合

。
準

此

，
則
立
法
者
更
河
以
暹
輯
一
貫
地
’
對
於
以
特
殊
可
寅
的
謀
殺
方
式
毁
滅
人
的
生
命
的
行

爲
’
處
以
這
種
最

 

高

的

'
隨
時
可
任
其
使
用
的
刑
罰

-

雖
然
刑
罰
的
贖
罪
功
能
在
、
社
會
防
衛
”
 

"

&
f
e
s
s 

s
z
i
a
l
e

、、
)
思

想

佔

居
f

的

時

代

’
仍
存
有
激
烈
爭
論
。
 

但
如
果
立
法
^

然
繼
續
以
之爲
一
正
當
的
刑
罰
目
的
，
那
麽
他
便
可
認爲
，
以
謀
殺
方
式
毁
滅
一
個
人
生
命
的
犯
罪

 

行
爲
人

，
應
承
擔
其
嚴
重
的
罪
貴
，
而

且

，
他
要
重
新
回
到
社
會
，
應

以

，
由

一

段

有

提

前

機

會

的

相

當

長

的

自

 

由
刑
消
化
其
罪
寅(s
c
h
u
l
d
v
e
r
a
r
b
e
i
i
g

 )
，
作
爲
要
件
*

在
外
國
所
謂
的
(
無

期

徒

刑

)
不
同
地
逐
漸
消
失
的
發
展
’
並
未
見
繼
績
進
行
。
在
大
多
數
已
廢
除
死
刑
的
國
家

 

,
仍
一
如
往
昔
地
科
處
無
期
徒
刑
，
作爲
對
最
嚴
重
犯
罪
的
制
裁
*
義
大
利
憲
法
法
院
就
曾
在
其

1974.11.7/22

的
判

 

決

-
明
白
地
研
究
無
期
徒
刑
與
義
大
利
憲
法
第

2
7

條

第3

項

的

一
致
性
。
因

此

，
刑
罰
的
目
的
不
僅
係
犯
人
的
重
新
適

 

應
社
會
.

預
防
以
及
社
會
防
不
小
範
圍
內
係
矯
正

一
^
爲
刑
罰
可
被
允
許
的
理
由
。九一



V

、

h

根
據
源
自
基
本
法
第
一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(
人
性
尊
嚴
與
人
類
自
我
負
貴
)
以
及
法
治
國
原
則
的
罪
 

责
原
則
-
構
成
要
件
與
法
律
效—

相
較
於
正
義
理
^—

M

適
當
地
相
互
調
和
(
i
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二
o

 

卷

-
三
二
三
頁
〔
三
三
一
頁
〕
.丄

I

五
卷
丄
一
六
九
頁
〔
二
八
六
頁
〕
.，
二
七
卷-

十
八
頁
〔
二
九
頁
〕
了

因

此

，
 

該
項
被
用
以
威
疇
的
刑
罰
，
應
與
犯
罪
行
爲
的
嚴
重
性
以
及
犯
罪
行
爲
人
罪
責
的
程
度
，
處
於
逋
當
關
係
；
被
科
處
之
 

醫
不
得
逾
越
行
爲
人
之
罪
责*

如
果
犯
罪
行
爲
顯
示
出
不
同
程
f

罪
貴
(V

e
r
s
d
m
i
d

 )
與
嚴
i

 ’
那
麽
原
則
上
 

*

就
應
該
讓
法
官
有
調
整
刑
稱
的
可
能
性
(
f

,
巴
伐
利
亞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，
三
卷-

一 o

九
頁
〔
二

四

買

〕
 

;
同
此
見
解
，

N
i
p
p
e
r
d
e
y

 

-
，
人
性
尊
嚴
”

，
載

：N
c
u
m
a
l
m
-
N
i
p
p
e
r
d
e
ŷ
s
d
l
e
u
n
e
r

著

，
基
本
權
-
第
二
冊
，
 

B
e
r
l
i
n

 

一

九
五
四
年
出
版
’
三
一
貢.，

s
t
r8

 ’
犯
罪
效
果
舆
基
本
法
，

T

l

l

n

 

一

九
六
〇
年

出

版
二
三
頁
)
二

 

f

觸
憲
法
上
比
例
原
則
的
刑
罰
規
定
-
係
不
能
成
爲
合
憲
秩
序
的
一
部
分
的
(W

：
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六
卷
’
三
八
九
 

頁

〔
四
三
九
頁
〕
)*

2.
在
這
種
關
聯
下
’
便
出
現
了
特
別
是
本
案
的
關
鍵
問
題
..是
否
對
於
每
一
種
以
殘
暴
手
段
殺
人
’
以
及
爲
掩
飾
 

另
一
犯
罪
行
爲
而
殺
人
的
情
形
，
均
處
以
唯
一
無
期
徒
期
，
係
違
反
比
例
原
則
的
？
這
個
問
題
也
特
別
有
提
出
的
必
要
 

*

因
爲
立
法
者
除
了
媒
殺
罪
(
刑
法
第
二
一
 
一
條
)
及
殘
害
人
群
罪
(
刑
法
第
二
二
〇
a

m

 一
款
)
這
兩
種
 

情
形
外
*
通

客

蜃

一

個

裁

驀

圍

*
讓
下
判
決
的
法
院
根
據
刑
法
第
因
六
條
所
規
定
的
喬
理
由
，
在

具
體

醤

 

中
決
定
刑
罰
•提
案
的

(

V
e
r
d
e
n

 )
邦
法
院
便
係
因
此
而
要
求
，
I

殺
罪
的
刑
罰
科
處
-
也
應
該
有1

定
的



裁
量
範
圍
*
使
法
官
能
夠
在
個
案
中
，
調
和
刑
罰
與
犯
罪
行
爲
的
不
法
內
涵
和
犯
罪
行
爲
人
的
罪
責
；
藉
此
使
法
官
得
 

以
不
被
強
迫
去
科
處
’
他
認
爲
顯
得
不
適
當
的
過
髙
刑
罰
(
對
此
-
參
閲

S
a
r
s
t
e
d
t,

 

V
e
r
b
,

 

D
J
T

〔 一

九
五
五
年
〕
四
 

一
期
，
第
二
冊-

D
4
3
)

。

雖
然
如
此
-
不
過
這
裹
我
們
應
注
意
到
：
絶
對
的
刑
罰
有
助
於
法
安
定
性
與
犯
罪
行
爲
人
的
平
等
儀
。
根
據
經

 

驗

顯

示

，
對
類
似
案
件
(
類
似
的
犯
罪
要
件
)
各
個
法
院
的
量
刑
標
準
相
差
甚
大
。
法
官
普
遍
而
言
都
比
立
法
者
温
和

 

，
而
且
有
時
傾
向
於*
儘
可
能
在
案
件
中
避
開
逋
用
最
重
的
刑
罰
’
而
這
些
案
件
正
係
立
法
者
本
欲
以
最
重
的
刑
罰
加

 

以
科
處
的*

這
種
傾
向
愈
次
，
法
定
的
最
低
刑
度
就
會
愈
來
愈
高
(
參

閲

前

揭

一

八

七

頁

)
，。
而
對
於
像
謀
殺

 

i

嚴
重
的
犯
罪
’
力
求
能
儘
可
能
同
樣
地
劃
一
刑
事
實
務
的
運
怍
，
實
係
根
據
實
質
正
義
的
要
i

生
的
期
待*

當

 

然

，
我
們
必
須
承
認
，
如
此
嚴
重
刑
罰
的
劃
一
適
用
，
會
因
爲
已
經
形
成
的
公
式
化
(

S
c
h
e
m
a
t
i
s
m
u
s

 )-

造
成
在
個

 

案
中
令
人
不
能
滿
意
的
結
果
。
因

此

’
絶
對
科
處
此
種
嚴
重
的
刑
罰
只
有
在
如
下
情
形
’
才
不
致
發
生
憲
法
上
的
質
疑

 

..當
法
律
已
經
讓
諸
法
官
，
能
夠
將
具
體
案
件
涵
攝
(

s
u

b
s

i
i

o
n

 )
於
抽
象
1

之

下

，
而
得
出
與
憲
法
上
比
例
原

 

則
相
一
致
的
刑
罰
時
■
如
果
我
們
——

如
同
古C
詞
審
理
中
所
已
得
出
的
——

能
考
^
刑
法
總
則
的
規
定
’
以
及
經
由
對

 

刑
法
第
二
z

f

合
憲
的
限
制
解
釋
’
等
別
是
對
以
'
 殘
暴
的
”
手
段
和
，
爲
掩
飾
另
一
犯
罪
行
爲
”
這
兩
個
課
，殺
 

罪
要
素
作
限
制
解
釋
，
則
上
述
不
生
憲
法
上
質
疑
的
相
標
-
便
能
達
成
。

a}
在
法
律
實
效
性
上
(R

e
c
h
t
s
w
i
r
k
l
i
c
h
k
a
t

 )
 
’
刑
法
第
二
一
 
一
條
第
二
項
的
情
形
科
處
無
期
徒
刑
的
馨
性

 

，
要
比
第
一
眼
看
到
的
印
象
要
小
得
多
。
立
法
者
主
要
係
透
過
刑
法
總
則
的
規
定
，
使
得
犯
人
人
格
與
行
爲
上
的
特
殊



情

狀

，
能
被
法
官
所
考
量
。
在

此

，
我
們
可
以
舉
出
刑
法
第
二
〇
條

及：
一

 一
條
-
有
關
無
責
任
能
力
人
不
罰
以
及
減
輕

 

寊
任
能
力
人
滅
輕
其
刑
的
規
定
；
另
外
還
有
相
關
連
的
刑
法
笫
二
一
一
一
條
第
二
項
與
四
九
條
-
有
關
謀
殺
未
遂
以
及
第
二

 

七

擔

二

項

第

二

—

助
犯
減
刑
的
規
定
。
最
後
還
有
少
®

院
法
的
有
關
規
定
’
特
f

該
法
第
一
 0六

#
®

 一
項=

 

依
照
刑
法
第
二
一
條
規
定
，
減
輕
責
任
能
力
人
有
被
減
刑
的
吋
能
性
-
這
點
特
別
對
衝
突
犯
(K

o
n
f
l
i
k
g
t
e
r

 )
 

有

特

殊

重

要

性

(
參

閲

-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刑
事
判
決
，
八

卷

，一
一
一

四

頁

〕
。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繼
帝
國
法
院
的
判
決
之

 

後

(
帝
國
法
院
刑
事
判
決

57,76

 ,
 73

,
12

1

 )
針
對
舊
刑
法
五
一
條
規
定
-
發

展

法

學

上

的

生

病

概

念

”

(
 

j
u
r
i
s
t
i
s
c
h
e
n
K
r
a
n
k
h
e
i
t
b
e
g
d
f
f

 )
 
T
逍
個
概
念
係
在
最
高
法
院
刑
事
判
決
十
四卷

-
'

.二
〇
頁
〔
三

二

页

〕
被
詳
盡
地
説

 

明

’
而
且
作
爲
將
來
持
績
判
決
的
基
礎
。
據

此

’
不
僅
係
醫
學
臨
床
L
 一
精
神
病
學
意
義
上
的
精
神
疾
病
’
會
落
入
該

 

判
決
規
定
使
用
的
，
精
神
活
動
疾
病
障
礙=

概

念

中

，
而
K
”
所
有
各
種
有
關
智
力
活
動(

v
e
r
s
t
a
n
d
e
s
u
t
i
g
k
£

)

的

 

障

礙

-
以

及

會

減

損|

個
正
常
的
且
精
神
上
成
熟
的
人
，
得
以
形
成
其
意
志
的
觀
念
與
慾
望
的
意
志
生
活
、
感
情
生
活

 

和
性
生
活
的
障
礙=

也
都
包
括
在
V
精
祌
活
動
疾
病
障
礙
”
這
個
概
念
中
(
故
變
態
的
性
衢
動
也
包
括
在
內

閲

最

 

高
法
院
刑
事
判
決
二
三
卷
，

一
七
六
頁
)
=
雖
然
新
刑
法
第
二
〇
條
用
心
靈
上
障
礙
(
&
0
5
6
|
&
8
»
〇
3
1
^
6
1
1
)
，
 

與
舊
法
第
五
一
條
的
規
定
用
語
不
同
；
但
判
決
菡
本
h
仍

未

改

變

。
誠
如K

r
e
—

 (
 

Z
R
P

二

九

七

七

年

，五

〇

頁

〔
五
 

一
頁
〕
)
所

説

的

，
一
九
七
四
年
每
個
因
爲
謀
殺
罪
而
被
判
刑
的
成
年
人
，
均
被
視
爲
減
輕
罪
責
人
。

b)
到
目
前
爲
止
，
謀
殺
罪
中
以
，
殘
暴
的
"
手
段
和
，
爲
掩
飾
另|

犯
罪
行
爲=

這
兩
個
要
素
，
早
在
判
決
中

 

被
作
限
制
解
釋
。



aa)
文
獻
上
普
遍
一
致
地
將
-
利
用
被
害
人
無
猜
疑
(A

r
g
l
o
s
i
g
k
e
i
t

 )
與
無
抵
抗
能
力
(w

e
h
r
o
s
i
g
k
e
i
t

 )
，
 

理
解
爲
免
殘
暴
概
念
^

就
外
在
(
客
觀
的
)
行
爲
面
而
言
。
帝
國
法
院
刑
事
判
決
七
七
卷
，
四
一
頁
〔
四
四
頁
〕
 

;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判
決
二
卷
-
六
〇

〔
六
一
頁
〕
；
三
卷
，
一
八
三
頁
〔
一
八
五
頁
〕
；
六
卷
，
一
二
〇
頁
〔
一
二
一
 

頁

〕
；
九
卷
丄
二
八
五
頁
〔
三
八
九
頁
〕
；1

1

卷

-
一
三
九
頁
〔
一
四
三
頁
〕
；
二
三
卷
，
二

九

頁

〔
一

二
0
貫
 

〕
.，另
參
見a

r
e
h
e
r

，
德
國
刑
法
丄
一
；六
版
，
一
九
七
六
年
，
刑
法
第
二
一
 
一
條
，R

d
n
,6
;
L
a
c
k
n
e
r

 

-

德
國
刑
法
，
 

十
版-

一
九
七
六
年
，
第
二
一
一
條
，A

n
m
/?
a
;

同
此
説L

a
n
g
e

 ,
載

：L
e
i
p
z
i
g
e
r

註
釋
#
,
九
版
，！

九
七
四
年
，

刑
法
二
一
一
條
，R

d
n
.10

 
-

氏
將
A

殘
暴
”
亦
定
義
爲
係
一
個
'
畏
懼
公
開
格
鬥

.

.
有
計
劃
地
欺
騙
的
行
爲
”

’

經
由
這
種
行
爲
*
破
壞
或
阻
礙
受
害
人
的
防
衛
”
；
不
同
見
解E

s
e
r

，
載

：S
c
b
a
n
k
e
-
S
c
h
r
i
i
d
e
r

 ,
德
國
刑
法
註
釋
書
 

,
十
八
版-

一

九
七
六
年
*
第

二

二

條

，R
d
n
.14

 

-

氏
將
*
殘
暴
” 
一
要
素
只
限
制
在
A

利
用
(
被
害
人
)
無
猜
疑
 

，
而
獲
得
較
高
的
無
抵
抗
能
力
的
狀
態=
。

§

最
高
法
院
在
其
刑
事
判
泱
十
九
卷
，
三
一
二
頁
〔
三
二
二
頁
〕
中
明
白
地
_
示
：
利
用
(
被
害
人>

無
猜
疑
 

*
或
”
無
抵
抗
能
力
(A

r
g
-
o
d
e
r

 

w
e
h
—

g
k
e
i
t

 )
並
不
足
以
構
成
殘
暴
行
爲
，
須
雨
要
件
同
時
並
存
(
無
猜
疑
，
及
 

無
抵
抗
能
力A
r
g
l
u
n
d

 

W
e
l
i
r
l
o
s
i
g
k
e
i
t

 ) *
始
足
構
成
"

因
此
，
如
果
被
害
人
或
已
S

防
衛
的
第
三
人
因
犯
罪
行
爲
人
的
行
爲
而
並
非
十
分
安
全
-
則
利
用
被
害
人
之
無
 

猜
疑
，
就
只
能
相
對
於
可
親
自
或
借
助
第
三
人
以
抵
抗
對
其
生
命
之
侵
害
的
人
(
譯
按
：
亦
即
，
須
被
害
人
無
猜
疑
且
 

亦
無
抵
抗
能
力
)
。

九
五



至
於
主
觀
的
行
爲
面
，
判
決
則
要
求
.■行
爲
人
不
僅
須
1

到

(k
§
n
e
n

 )
可
利
用
被
害
人
無
猜
疑
且
無
抵
抗
能
 

力
的
狀
態
，
而
且
除
此
之
外
尚
須
意
識
到
(

s
i
c
k

 

b
e
w
u

tb—
)

，
對
被
害
人
的
無
猜
疑
且
無
抵
抗
能
力
及
犯
罪
之
實
施
 

而
s'
-
此
種
狀
態
的
重
要
性
。
因
此
在
某
些
情
形
下-

此
要
件
便
不
具
備
-
例
如
當
行
爲
人
因
受
到
強
烈
的
激
怒
-
而
 

無
法
認
識
到
及
意
識
到
被
害
人
這
種
無
猜
疑
與
無
抵
抗
能
力
的
事
實
時
(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判
決一

1

卷

*
 1

三
九
頁
〔
 

一
四
四
頁
〕
)
。

，
殘
暴=

這
個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-
進
一
步
的
重
要
限
S

:犯
罪
行

爲

人
的
不
僅

f

用
無
猜
疑
與
無
抵
抗
 

能
力
，
且
須
出
於
對
被
害
人
仇
恨
的
心
理
傾
向
(f

e
i
n
d
l
i
c
h
s

 wi
l
l
s
s
r
i
c
h
t
u
n
g

 )
。
因
此
，
像
謀
與
其
無
猜
疑
且
無
 

抵
抗
能
力
的
家
屬
同
死
，
以
避
免
他
們
遭
到
想
像
中
的
污
辱
及
經
濟
上
的
危
難
的
自
殺
者
，
所
爲
之
行
爲
，
即
非
屬
殘
 

暴
之
行
爲*

又
如
開
給
垂
死
的
病
人
足
以
致
死
的
過
量
藥
劑
，
以
解
除
其
痛
苦
之
醫
生
，
所
爲
之
行
爲
，
亦
非
刑
法
第
 

二
二
條
第
二
項
意
義
下
的
殘
暴
(L

a
—

 

-

載
：L

e
i
p
z
i
g
e
r

註
釋
書
-
九
版
，
刑

法

第

二

二

條

，R
d
r
u
o

)
。
因
 

此

，
提
案
的
邦
法
院
所
提
出
-
爲

支

持

其

主

張

殘

暴

”
這
個
概
念
要
素
不
足
以
界
定
謀
殺
與
故
殺
的
刑
罰
構
成
要
 

件

-
所
引
用
的
例
子
(
醫
生
爲
病
危
的
病
人
實
施
加
工
自
殺>

 *

實
與
此
並
不
相
關
*

在
後
來
的
判
決
中
(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刑
事
判
決
二
〇
卷
'
一：0
 

1

頁

〔
三
o

二
頁
〕
，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對
殘
暴
這
 

個
要
件
又
再
進一

步
加
以
限
制
，
要
求
：
行
爲
人
此
項
仇
恨
的
態
度
，
須
係
暗
藏
的
(h

e
i
l
c
h

 )
。
因
此
，
如
果
行
 

爲
人
以
公
然
仇
恨
的
態
度
阻
擋
受
害
人
之
防
衛
，
那
麼
即
使
被
害
人
未
顧
慮
到
其
生
命
所
受
之
侵
害
，
致
行
爲
人
將
其
 

殺
害
’
仍
非
殘
暴
；
除
非
他
懷
著
殺
人
故
意
’
以
謀
虚
週
詳
的
計
剌
誘
騙
被
害
人
落
入
圈
套
’
因
而
取
得
一
項
一
直
到



殺
害
行
爲
實
施
時
，
仍
然
有
利
的
殺
害
時
機
(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刑
事
判
決
二
二
卷
，
七

七

貞

〔
七

九

頁

〕
。

bb)
至
於
V
掩

飾

意

閫

” H
個

謀

殺

罪

要

素

，
立
法
者
則
自
如
下
觀
點
出
發
：
犯
罪
行
爲
人
所

ia
求
的
這
種
y

 

的

-
有
特
別
的
非
難
價
值
(m

s
b
i
m
g
e
n
s
w
e
r
o

。
舉
些
典
型
的
例
子
..爲
了
不
被
發
現
而
殺
害
a

s
證

人

.
，爲
了

不

 

被
認
出
以
便
脫
逃
，
殺
害
跟
蹤
的
普
察
；
爲
了
不
因
其
尖
叫
而
引
起
第
三
人
注
意
，
殺

宵

被

害

人-

根

據

逾

越

構

成

要

件

不

A
u
f
h
e
b
u
n
g
d
e
r
c
b
c
n
r
e
t
u
n
g
s
t
a
t
b
e
s
t
a
n
d

 )
原

理

，
只

有

Ttr
罪

(V
e
r
b
r
e
c
h
e
n

 )
及
 

輕

罪

(Ve
r
g
e
h
e
n

 )
nr
作
爲
被
掩
飾
的
犯
罪
行
爲
。
然
而
被
掩
飾
的
犯
罪
行
爲
無
l
rfu
係

謀

殺

者

自

，
」
之

犯

罪

行
爲

-
掩

 

飾
他
人
之
犯
行
亦
屬
，」
足

(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刑
亊
判
決
九
卷-

一
八
◦:
良

)

D

犯
罪
行
爲
人
爲
掩
飾
另
一
犯
罪
行
爲
，
須

有

更

進

■
步

的

行

動

。
此
項
殺
害
須
作
爲
行
爲
人
掩
飾
另
一
犯
罪
行
爲

 

的

手

段

，
不
得
僅
爲
另
一
手
段
的
結
果
。
因

此

，
如
果
行
爲
人
係
係
將
自
從
跟
踪
者
而
前
撤
退
到
安
命
'的

地

方

，
便

 

欠

缺

掩

飾

意

圖

。
如
果
係
藉
意
外
亊
故
脫
逃
，
則
無
掩
飾
行
動
；
如
果
意
外
事
故
被
宵
人
死
亡
，
則

其

侦

係

：
種
吋
預

 

見
及
可
容
許
的
結
果
-
並
未
充
足
刑
法
第
二
一
一
條
之
構
成
要
件
(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刑

♦
判

決

七

卷

-
*
八

七

頁

)
。

爲
掩
飾
另
一
犯
罪
行
爲
而
殺
人
-
係
根
源
於
犯
罪
行
爲
人
的
術
突
狀
態=

基
於
袓
護，：n

:

己
不
應
受
罰
的
觀
點
，
對

 

其

作

温

和

的

評

斷

，
在
此
似
乎
是
容
易
理
解
的
。
然

而

，
從

另

外

•
個
角
度
思
考
：
從
犯
罪
行
爲
人
的
行
爲
-
我
們
可

 

以

認

識

到

的

-
不
僅
是
他
卑
鄙
的
態
度
，
也
M
卨

度

的

危

險

性

。
闵

此

，
此
種
犯
罪
行
爲
的
特
徵
實
爲
：
以
殺
人
作
爲

 

避
免
其
犯
行
被
揭
諶
或
保
全
其
犯
罪
M
物
的
予
段
；
亦

即

-
以
殺
人
達
成
法
秩
抒
所
應
非
難
的
y
的

=
犯
罪
行
爲
人
在

 

.a
様

1
種

行

爲

中

-
已
顯
露
其
特
殊
可
S
的
態
度
(

G
e
s
m
i
m
n
g

 )
。
只
要
這
些
人
命
阻
礙
了
他
達
到
犯
罪
的
H
的

-

九
七



九
八

他
並
不
害
：̂

牲
$

 •
逭
種
以
犯
罪
行
爲
追
求
的
目
的
-
已
構
成
了
脫
離
故
殺
的
通
常
案
型
-
而
足
以
正
當
化
以
謀
 

S

定
來
嚴
厲
懲
罰
的
i

。
一
種
過
度
自
私
的
企
圖
，
表
現
在
這
種
犯
人
的
態
度
上
•
再
者
*
這

t

類
犯
人
因
其
犯
 

罪
力
量
’
寅
具
有
超
乎
常
人
的
危
險
性
。
尤
其
在
欲
掩
钸
的
犯
罪
’
是
一
項
在
比
例
上
微
不
足
道
的
犯
f

-

更
是
如
 

此

(

最
高
法
院
刑
事
判
決
十
五
卷
’
二
九
一
頁
)
。
因
爲
在
這
些
案
例
中
’
爲
了
追
求
私
利
而
對
人
命
的
藐
 

親

’
更
爲
顯
然
！

C)
適
用
如
此
解
釋
的
刑
法
第
二
二
條
規
定
，
雖
然
在
個
別
的
邊
界
案
例
(G

r
n
l
z
f
i

 )
中

-
仍
會
造
成
過
 

度
的
嚴
厲
.
然
而
法
院
i

 :
此
種
情
形
與
提
案
所
確
定
的
殺
人
行
爲
無

S
i
*

但
總
還
是
有
一
些
案
例
-
其
實
 

並
不
帶
有
犯
罪
行
爲
的
特
殊
可
責
性
這
個
要
素
(
這
個
要
素
使
得
終
身
剝
奪
犯
人
自
由
仍
合
乎
比
§

則

)
，
卻
仍
被
 

該
條
規
定
之
內*

不
同
於
文
獻
上
的
重
要
見
解
-
以
及
早
期
的
判
決
(
®

 

Eseir

，
i

脔

，
第
二一

 
一
條
，R

d
p
6

 ;
 

L
a
n
g
e

 

-

前
 

揭
書
，
第

二

二

條

-
R
d
n
.3

及
該
處
進
一
步
列
舉
之
文
獻
；W

—

 ,
德
國
刑
法
，
十
一
版
，B

e
r
l
i
n

 一
九
六
九
®

 

版

-
二
八
四
真
；
自
&
:
|
&
-
〇
1
^
:
1
九
四
九
年
-
二
四
一
頁
〔
二
四
五
頁
〕
.二
6
8
0
1
1
8
1
1
-
^
:
一
九
五
七
年
-
三
 

八
六
頁
以
下
)

§

最
高
法
院
®
^
別
審
査
：
是
否
整
體
評
價
犯
罪
行
爲
’
特
別
是
犯
罪
行
爲
人
的
態
度
’
而
得
出
节
 

特
殊
的
可
寅
性
”
逭
一
要
素
’
是
不
被
允
許
的
•
結
果
聯
邦
最
离
法
院
麗
’
 i

1

個
不
成
文
的
搆
成
要
件
要
素
芘
 

不
妥
逋
’
理
由
是
：
因
爲
f

危
及
謀
殺
罪
構
成
要
件
的
淸
楚
界
限
’
也
因
而
馨
及
國
家
共
同
蜃
作
爲
其
誉
法

 

益
的
成
員
生
命
所
應
盡
的
特
別
保
護
-



因
此
，
這
裹
剩
下
一
個
——

但
被
反
駁
^—

S

太
過
廣
泛
的
謀
殺
構
成
要
件
(
參
閲R

i
g

 

-

 

N
J
W

 

一

九
六
 

八
年
，
六
二
八
頁
)
。
對
此
，
我
們
可
以
舉
些
例
子
看
出
：
即
使
係
因
爲
犯
罪
行
爲
人
遭
到
被
害
人
嚴
重
的
侮
辱
，
此
 

種
可
原
諒
的
內
心
強
烈
的
激
動
促
使
行
爲
人
實
施
犯
罪
行
爲
(
f

最
髙
法
院
刑
事
判
決
十
一
卷
’
 一

三
九
頁
)
，，
或
 

者
在
可
莉
行
爲
完
成
時
或
完
成
後
立
刻
一
時
衝
動
地
加
以
殺
害
’
仍

然

被

殺

-
雖
然
在
道
些
案
例
中
’
殺
人
 

念
頭
常
常
是
突
如
其
來
地
襲
上
犯
罪
行
爲
人
的
心
頭
。
還
有
’ i

最
高
法
院
(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刑
事
判
決
八
卷
丄
一
 

一
六
頁
)
1

:
以
安
眠
藥
殺
害
其
子
女
的
母
親
’
單
獨
以
這€

1

薬
餵
食
被
害
人
或
摻
雜
在
食
物
中
給
—

人
f

的
 

例
案
’
篇

成

殘

暴

•

逭
點
似
乎
也
蜃
得
懊
疑
。

因
此
’
<
 聯
邦
最
高
法
院
)
對
刑
法
第
二
二
條
及
其
個
別
的
要
素
作
如
是
解
釋
’
並
不
具
説
服
力
。
這
條
規
定
 

的
文
義
與
內
涵
，
仍
^

t

作
更
限
制
性
的
解
釋
，
以
確
保
：
即
使
在
邊
界
案
例
中
，
也
不
致
科
處
不
合
比
例
的
過
髙
刑
 

罰

。
這
點
在
言
詞
審
理
中-
D
r
u
e
s
c
h
e
c
k

 ,
 

B
e
r
t
r
a
m

及

S
t
a
i
g
e
r

三
位
鑑
定
已
詳
盡
地
叙
述
過
。
也
可
由
上
述
列
舉
的
 

文
獻
獲
得
佐
證
。
至
於
在
個
案
中
究
應
採
S

途

徑

’
則
是
單
純
法
律
解
釋
的
問
題
’
應
由
有
權
的
刑
事
法
院
加
以
決
 

定

*

而
是
否
本
殘
暴
”
以
及
节
爲
霧
另
一
犯
罪
行
爲
”
這
兩
®

殺
要
素
’
須
作
更
進
一
步
的
限
制
解
釋
爲
：
在
前
 

者
應
要
可
貴
的
破
壞
(

e
i
n

 

v
e
r
w
e
r
f
l
i
c
h
e
r

 
V
e
r
t
r
a
u
e
n
s
b
r
u
c
h

 )
；
而
在
後
者
則
應
限
於
：
謀
殺
行
爲
已
事
先
 

計
割
-
或
者
再
普
遍
採
用
不
成
文
的
，
犯
罪
行
爲
的
特
殊
可
責
性
” 
(b

e
s
o
n
d
e
r
e

 

V
e
r
w
e
r
f
l
i
c
h
k
e
i
t
d
e
r
T
a
t

 )
，
或
者
 

甚
至
再
尋
求
一
個
符
合
！

構
成
要
件
與
f

刑
罰
法
律
效
果
間
比
例
原
則
的
其
他
解
釋
，
據
之
判
^

£

況
下
-
才
 

認
定
有
掩
飾
意
圖
？
則
是
對
刑
法W

的
解
釋
有
最
馨
限
的
聯
邦
最
高
法
霞
任
務
。
在
作
成
：
符
合
刑
法
第
二
一



1

8

一
條
第
二
項
文
義
-
且
使
該
條
規
定
保
有
理
性
、
不
連
反
可
認
知
的
法
律

B
的
的
意
涵
的
這
種
解
釋
之

F
，
我
們
應
肯

 

認
此
條
項
規
定

A有
合

淑

性

。

见

、

相
反
於
提
案
法
院
的
見
解
-
本
案
也
不
存
有
牴
觸
基
本
法
笫
三
條
第
一
項
的
問
題

D

L

V.
法
荐
在
制
定
實
質
內
容
的
刑
罰
規
範
時
-
如
何
考
量
殺
人
行
爲
的
不
同
的
不
法
內
涵
與
罪
貴
内
涵
，
基
本
上

 

這
是
立
法
者
可
自
行
決
定
的

T .
作

。
立
法
者
僅
在
1卜

列

範

閛

內

，
受
限
於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..被
選
擇
的
構

 

成
要
件
規
定
與
處
罰
效
果
須
經
客
觀
衡

: a
而
有
充
分
的
理
由
根
據

-

且
非
恣
意
而

爲

。
何
種
事
實
因
素
( 

S
a
c
b
v
e
r
h
a
l
t
s
e
l
e
m
e
n
t
e

 )
如

此

重

要

-
以
致
其
不
同
性
得
以

IH
當
化
立
法
者
的
不
同
處
理
-
這
通
常
須
由
立
法
#
自
己

 

決

定

。
至
於
立
法
者
的
這
種
決
定
空
間
(S

p
i
d
r
a
u
m

 )
，
則
應
結
束
於

..當
不
同
處
理
該
被
規
定
事
實
，
已
不
再
符
合

 

根
據
正
義
理
念
的
思
考
方
式
時
-
亦

即

，
這
種
法
律
上
的
區
別
欠
缺
有
説
服
力
的
理
由
時=

2.
對
謀
殺
行
爲
的
處
罰
比
其
他
殺
人
行
爲
來
得
嚴
厲
，
是

有

理

由

的

-
這
點
我
們
已
可
由
前
述
的
討
論
中
得
出
。
 

然

而

，
不
可
否
認
的
是
：
在
刑
法
第
二
一

 
一
條
第
一
項
對
謀
殺
罪
的
處
罰
，
與
刑
法
第
二
一
二
條
第
一
項
對
故
殺
罪
的

 

處

罰

，
二
者
問
存
有
重
大
差
距
(e

i
n
e
e
r
h
e
b
l
i
c
h
e
L
i
i
c
k
e
K
l
a
f
f
t

 )
。
甜
者
處
以
唯
一
無
期
徒
刑
；
相

反

地

，
後
各
則

 

僅
處
以
五
年
以
上
十
五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，
甚
至
尚
可
考
慮
到
刑
法
第
二一

三
條
之
減
刑
可
能
性
。
即
使
我
們
根
據
實

 

際

的

監

禁

期

問

，
得
出
從
平
均
二
〇
年
到
通
常
最
高
十
年
的
期
間
差
距
。
至
於
有
特
別
S
大
情
事
存
在
的
故
殺
規
定
(



刑
法
第
二
二
I

f

二
項
——

處
無
期
徒
期
)
實
際
上
並
不
能
綬
和
此
種
差
距
，
因
爲
此
i

定

’
就
如
同
得
 

自

各

露

調

震

果

及

審

理

中

所

證

實

的

-
甚
少
被
使
用〇

然
而
-
在
前
面
已
考
慮
遒
依
比
例
原
則
之
要
i

成
 

限
制
解
释
的
情
形
下
(
蠢

前

述

c
v

的
部
分
)
，
如
果
從
犯
罪
事
實
的
嚴
重
性
與
犯
罪
行
爲
人
的
罪
责
程
度
來
看
，
 

就
可
以
發
現
、
殘
暴
"
與
，
掩
錄
意
圖
々
這
兩
S

毅
構
成
要
件
’
係
明
顒
突
出
地W

- K

於
故
殺
的
其
他
案
型
-
因
此
 

實
有
理
由
在
刑
罰
的
效
果
上
顯
出
重
大
不
同
。

如
上
所
進
一
步
詳
述
的
，
謀
殺
罪
的
要
素
•
殘
暴
〃
，
可
加
以
具
體
化
及
限
制
在
：
僅
止
於
有
特
殊
可
責
性
的
殺
 

人案件

*

雖
然
五
末
’六

〇
#

初
所
提
出
之
刑
法
典
改
革
研
究
報
告
上
’
對
謀
殺
罪
的
要
件
，
係
建
議
放
棄
 

，
殘
暴
"
這
一
要
素
的
；
但
其
理
由
並
非
因
爲
這
一
要
件
’
會
引
起
與
故
殺
罪
在
界
定
程
度
上
的
疑
義
•
相
反
地
’
當
 

初
所
被
提
議
的
謀
殺
罪
構
成
要
件
，
本
來
就
包
括
殘
暴
殺
人
在
內
•*.
只
有
刑
法
學
者
所
提
之
選
擇
性
草
案
(
 

A
l
t
e
m
l
-
E
n
t
l

 )
，
在
第一

〇
8

第
一
項
未
將
殘
暴
列
■

殺
罪
要
件
。

如
果
從
類
型
學
(T

y
p
o
l
o
g
i
e

 )
的

蠢

出

發

’
更
可
毫
無
疑
問
地
確
定
：
爲
掩
飾
另
一
犯
罪
p

m

而
殺
人
’
係
一
 

種
表
現
出
犯
罪
行
爲
人
特
別
仇
恨
社
會
之
態
度
的
重
大
犯
罪
。
刑
法
學
者
所
提
的
選
擇
性
莩
案
，
^

一
第一

 

二
項
第
五
款
中
’
 f

掩
飾
另
一
犯
罪
行
爲
而
殺
人
列
爲
特
殊
重
大
案
件
’
屢

正

爲

..該
殺
人
須
基
於
犯
罪
行

 

爲
之
前
已
作
成
之
決
意
而
實
施
。
如
果
是
個
案
中
’
法
律
解
釋
上
可
能
發
生
困
難
’
那

麽

這

在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項

 

下

，
係
不
重
要
的
。

1
僂
管
如
此*

仍
不
可
否
認
：
謀
殺
與
故
殺
的
區
分
’
在1941.9.4

的
法
律
對
刑
法
第
二
二
條
加
以
修
改
以
後

lol



一
〇
二

’
是
有
疑
問
的
；
正
如
同D

r
. A
r
z
t:

^

在
言
詞
審
理
程
f

所
廣
泛
陳
述
的*

在
當
時
條
文
中
-
刑
法
第
二
二
條
可

 

溯
源
於
古
老
的
規
範
的
犯
人
類
型
理
論
(L

e
b
r
e

 

v
o
m

 

n
o
r
i
t
i
v
e
n

 

T
s
t
e
r
t
y
p

 )
。
據M

a
u
r
a
c
h

的
看
法
，
該
新
條
文
係
 

爲
了
要
試
探
法
院
判
決
對
此
種
理
論
的
反
應
而
制
定
。
然
而
，
故
意
殺
人
的
這
種
二
分
法
是
古
老
的
。
向
來
，
一
直
是
 

區
分
作
爲
特
別
嚴
重
型
態
的
謀
殺
與
作
爲
通
型
態
的
故
殺
。
這
種
二
分
法
愈
是
古
舊
，
到
目
—

止
這
種
區
分
型
態
 

愈
是
流
動
而
有
變
化
•
然
而
(
例
如
早
在
中
世
紀
)
I

itp

_

*

今

日

&
I

根
據
特
殊
可
責
性
舆
危
險
性
’
時
而
根
 

據
更
多
心
理
因
素
的
考
廉
(
參
閲
，M

a
u
r
a
c
h

 

-

前
揭
十
九
頁
)

•
區
分
的
方
法
一
直
是
個
很
大
困
難
。
一
直
到
今
日
 

仍
無
法
找
到
令
人
滿
意
的
答
案
。
這
點
表
現
在
，
例
如
當
選
擇
性
草
案
(A

l
t
e
m
a
t
i
v
e
n
t
i
r
f

I

—
譯
按
：
指
 

B
a
u
m
a
n
n

等
十
四
位
教
授
圑
針
對
政
府
一
九
六
二
年
刑
法
典
草
案
所
提
出
之
鲟
立
性
草
案
)
中
重
新
提
出
其
他
區
分
要
 

素
時
，
一
九
六
二
年
刑
法
典
草
案
®

向
結
八
i

lt(
o
b
e
r
l
e
g
u
n
g

 )
舆
少
數
目
前
的
要
素
(
®

§

 一
三
四
、
一
三
 

五
條
)
"
就
因
爲
問
題
的
多
樣
性
，
因
此
-
找
到
一
個
各
方
面
均
令
人
滿
意
的
新
規
定
，
對
立
法
者
而
言
是
一
個
困
難
 

的
任
務
。通

、

最
後
i

:期
徒
期
亦
未
逄
反
基
本
法
第
十
九
磐
畫
定
(
特
別
是
有
關
農
人
身
自
由
基
本
權
之
基
本
內
容

 

了

對
此
-
並
非
取
決
於
根
據
基
本
法
第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意
義
下
之
，
侵
害
基
本
權
之
基
本
内
容
"

，
我
們
所
理
解
到



者

(
參
閲
聯
邦
窓
法
法
院
判
決
二
卷
，
二
六
六
頁
〔
二
八
五
頁
〕
；
二
二
卷
，一

八
0
頁

〔
二
一
九
頁
〕
；
二
七
卷
， 

三
四
四
頁
〔
三
五
0
頁
以
下
〕
)
。
相
反
地
，
眞
正
具
有
決
定
性
作
用
的
是
：
制
廉
t

的
s

上

，
制
憲
者
^

地
 

了
解
刑
法
上
人
身
自
由
所
受
到
的
限
制
。
無
期
徒
刑
係
屬
於
制
憲
者
所
找
到
的
傳
統
刑
罰
。
在
死
刑
廢
除
後
(
基
本
法
 

第

一

 o

二
條
)
-
它
位
居
刑
罰
種
類
(

s
t
r
a
f
e
n
k
a
t
a
o
g

 )
的
頂
端
。
我
們
既
無
法
從
與
基
本
法
第
一
 o

二
條
及
一
 0

四
 

條
相
關
連
的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二
句
的
立
法
史
■
亦
無
法
從
基
本
法
第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得
出
最
微
弱
的
線
索
證
明
：
此
 

種
傳
統
的
刑
罰
是
值
得
懷
疑
的
*
這
點
，
客
觀
上
在
基
本
法
第
一
四
三
條
的
最
§

文
中
-
便
可
找
到
其
留
下
的
痕
跡
 

(

N
i
e
d
e
r
s
c
E
a
g

 )
 *
如
前
所
述
地
(C
I4

的
部
分
)-

雖
然
我
們
無
法
藉
此
而
找
到
無
期
徒
刑
在
普
遍
在
憲
法
上
的
允
 

許

’
但
卻
可
以
特
別
地
(s

p
e
z
i
d
l

 )
從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二
句
及
第
十
九
f

二
項
*
導
出
其
在
憲
法
上
的
相
 

容
性
(v

s
s
g
l
i
c
h
k
e
i
t

 )
。
這
點
，
在
文
獻
上
幾
乎
一
致
主
張
之
見
解
的
結
論
——

雖
然
説
理
容
有
不
同
 

<

 參
閲
 

R
i
h
l
,

前
揭
一
七
二
頁
以
下
’
以
及
該
處
所
列
舉
之
文
獻
)
。

^
5

、

如
杲
在
個
案
中
因
執
行
無
期
徒
刑
而
侵
害
其
他
基
本
權
-
則
關
係
人
得
循
現
有
法
律
途
徑
’
對
此
進
行
保
衛
。
對
 

此

，I

憲
法
法
院
之
判
決
曾
提
供
無
數
案
例
，
證
明
：
受
刑
人
如
果
需
要
的
話
，
得
以
憲
法
訴
願
之
方
式
—

其
權
 

利

(
參
閲
，
例
如
f
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三
三
卷
，一

頁
——

刑
之
執
行
；
三
五
卷
，
三
〇
〇
頁一

M

s

;
四
〇
卷
 

-
二
七
六
頁
——

S
t
P
a
u
l
i

新
聞
；
四
一
卷
’
三
二
九
頁一

^
紅
摩
托
車
的
明
信
片
；
四
二
卷-

九
五
頁_

的

一 o

三



探
訪
權
；
四

二

卷

，
二
二
九
頁
——

西
裝
的

所

有

權

)
。
 

以
下
係
法
官
簽
名
。


